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2年 4月 2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0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9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王校長錫福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顏秀穎 

一、主席致詞 

(一) 今日上午技職聯盟健走活動圓滿成功，除有幾位高職校長參與外，校友及

校園周圍 5位里長也一同參與，學校與鄰里間互動達到良好關係，感謝學

務處用心辦理。 

(二) 教育部受民間團體督促針對學校各系所生師比相當重視，今年管理學院

EMBA境外班受其影響停辦目前尚在爭取中，聘任教師為本校重要工作，請

各系所積極聘任優秀教師。

(三) 教師如遇到問題請與學校溝通處理，尋找立委向教育部施壓，除施壓無效

外更會因小失大。

(四) 學校與數位部合作成立關鍵基礎設施研究中心推動「OT資安」，近期產學

長將與數位部聯繫並簽署 MOU。

(五) 國科會資安、AI、太空等推動辦公室進駐先鋒國際大樓，未來可促進本校

相關產學合作，學校在資安、太空科學、智慧鐵道、離岸風電、智慧製造、

循環經濟、ESG等領域皆須積極推動，期望學校於台灣人才培育上扮演重

要角色。

(六) 畢業典禮即將到來，請各系、所、院積極辦理，以讓畢業生及家長留下難

忘的回憶。

二、推動雙語化學習-雙語計畫第二階段調整說明(報告人：楊士萱副校

長，請參閱 P.118) 

(一) 主席建議事項：

配合政府 EMI推動政策，本校將全力配合積極執行，此政策對於學生職場

上競爭力有所助益。楊士萱副校長已做 EMI詳細報告，EMI之推動應落實

為本校全民運動，不流於形式及樣板化，鼓勵措施除以鐘點費獎勵外，將

持續加強提供更多獎勵。為符合教育部大學部 EMI之推動，請教務處依各

學院之屬性選擇適合的推動方案，並落實相關查核機制。

(二) 教務長補充：

昨日各學院已繳交第一版雙語計畫至雙語中心，將於本週四下午召開 EMI

計畫書第 2次會議，並請各學院於週四計畫書會議後，針對楊士萱副校長

報告內容修改第 2版計畫書。為符合教育部大學部 EMI指標，請各學院院

長召集系所主管討論 EMI推動形式，送件之計畫書將以學院為主體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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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單位英文網頁檢核報告(報告人：吳建文主任秘書，請參閱 P.166) 

四、宣讀確認上次行政會議討論提案決議情形   

案由(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各集會活動場地及運動場館借用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十

條修正草案及附表(一)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因應「菸害防制法」對於大專校院全面禁菸之規範，謹提修

正草案以符合現行法規。 

二、 因應中正館中正廳及運動場館和共同科館現行之使用情

形，謹提修正草案以符合場地現況。 

三、 本案業經112年3月13日主管會議通過。 

討論資料 

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各集會活動場地及運動場館借用管理

辦法」第三條、第十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各集會活動場地及運動場館借用管理

辦法」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各集會活動場地及運動場館借用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確認決議 無異議 

案由(二)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處 

提案主旨 訂定本校「圖書館帶鎖傘架管理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12年2月24日「圖書資訊處處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圖書館購置帶鎖傘架供校內教職員工生存放個人雨具，圖資處

研擬管理要點俾利管理。 

三、本案業經112年3月13日主管會議通過。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帶鎖傘架管理要點」草案逐點說明

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帶鎖傘架管理要點」草案。 

三、112年2月24日「圖資處《處務會議》紀錄」。 

辦法 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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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照案通過 

確認決議 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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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二條、第四條修正草案及其

附表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2年 3月 13日國際處「112年度第 2次出國研修獎

學金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二、申請資格條件明定五專生申請條件，故修正本校「學生出

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二條。 

三、針對春季班與秋季班入學之學生，調整一年辦理兩次學生

出國獎學金審核，修訂春季班與秋季班兩個入學時段審查，

故修正本校「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四條。 

四、本案業經 112年 3月 27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二條、

第四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修正草案。 

三、「出國留學獎學金分級制度」一覽表修正草案。(評分基準

增列中低收入戶) 

四、「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一覽表(修正前)。 

五、「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表。(本次

無修正) 

辦法 通過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議 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 

一、本校「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有關五

專生之申請條件，須符合教育部設立五專之精神訂定，文字

內容授權國際處修正，並請楊副校長再行確認。 

二、本校「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表，身分別欄位須增列

「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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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主旨 本校「學海築夢計畫作業規定」第三點、第五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使本計畫作業規定臻於完善，修訂相關作業規定。 
二、本案業經112年3月27日主管會議討論。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海築夢計畫作業規定」第三、五點修正草

案對照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海築夢計畫作業規定」修正草案。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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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主旨 
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五點、第九點修正草案及

訂定相關申請表件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政府投資重點創新產業發展，培育跨領域與關鍵技術人才，

以提昇本校研發能量及發揮引領產業發展之影響力，推動研究型教

師得依其產學表現升等，修正本要點第五點規定。 

二、現行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九點規定，研究型教師

申請升等，每學期辦理一次。8月升等者應提該年 6月份召開之校

教評會審議；2月升等者應提前一年 12月份召開之校教評會審議。

惟依第六點規定略以，決審層級則應送「奬助研究及產學績優教師

聘任研究人員辦法」之審議委員會進行。 

三、經洽詢人事室，本校教評會議所審查之升等案僅限本校專任教師

獲專任研究人員；次查本校研究人員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二條規

定，該辦法所稱研究人員係指本職為從事研究及相關工作之本校專

任人員，未及於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爰此，績優教師聘任研究

型教師升等之審議程序擬修正決審層級，由校教評修正為送本校獎

助研究及產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審查會議審議。 

四、依據 112年 2月 6日主管會議決議修正，新增附件五之參考資料。 

五、本案業經 112年 3月 27日主管會議討論。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五點、

第九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修正草案。 

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研究型教師以研究成果升等申請表」草案。 

四、「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產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年度升等績效報

告」草案。 

五、參考資料。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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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主旨 
有關本校「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配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及其附表訂定，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鼓勵提升本校教師聘任率，研擬修正本校「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

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配作業要點」。 

二、本次修正重點：新增控留各教學單位可分配總額之 20%作為鼓勵提升本

校教師聘任率使用及分配原則表。 

三、本案業經 112年 4月 17日主管會議討論。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

配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

配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三、「附表一：提升教學單位教師聘任率分配原則」草案。 

四、「附表二：教學儀器設備費分配項目及原則」修正草案。 

五、「附表三：實習材料費分配項目及原則」修正草案。 

六、「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

配作業要點」【修正前】。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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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學程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112學年度入學之學生，畢業前須修畢跨領域學習之微

學程、一般學程、第二專長、 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系列課

程，為掌握學程修習人數，故調整學程修習規範，改採事

先登記修讀及修改相關課程認定事宜。 

二、本案業經112年4月17日主管會議修正後通過。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辦法 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8



 

 

 

案由(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要點」第 2點、第 5點修

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111學年度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審查會議

決議辦理。 

二、為提升本獎勵博士生論文質量及不同學院論文期刊同等級

要求，修訂特殊優異表現之優秀博士生須檢附至少1篇符合

本獎勵要點第2點第1項第2款第1-3目資料庫之學術期刊或

研討會論文方得提出申請，爰修訂本要點第2點第1項第2

款規定。 

三、為提升獎勵申請論文品質及專業性並考量多位作者之期刊

論文恐有掛名之疑慮，調整每篇論文以1位學生提出申請為

限，倘有論文重複申請情形，則以第1作者為原則或僅採計

序位最佳學生，爰修訂本要點第2點第3項及第4項規定。 

四、為鼓勵本校優秀博士生申請本獎勵展現累積優秀研究成

果，另考量博士生有就業維持經濟生活之需求並兼顧學

業，修訂第5點第1項第6款為「全職工作獲薪資報酬之碩士

生不得提出申請，惟博士生得不受此限」。 

五、本案業經112年3月27日主管會議通過。 

討論資料 
一、本校「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要點」第二點、第五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二、本校「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要點」修正草案。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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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及「碩士班研究生逕

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於 112年 1月 17日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5418A號令

修正發布「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 4條。 

（一）將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招

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院內流用」之規定修

訂為「但經同一學院其他系、所、院、學位學程流用逕修

讀博士學位名額者，不在此限」。 

（二）將原各系、所、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

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之規定，增列「系、所、院或學

位學程之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一人」、「經教育部核定

之人才培育計畫或專案」兩項例外規定。 

二、本次擬依教育部規定，修正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

學位辦法」及「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六條內容。 

三、本案業經 112年 3月 27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資料 

一、教育部 112年 1月 17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5418E號函及臺

教高(二)字第 1112205418A號令影本（含法規條文）。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

六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修

正草案。 

四、「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六條

修正草案對照表。 

五、「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修正草

案。 

辦法 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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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一項

第七款、附件一及附件三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就學協助機制推動情形說明會，招生對

象 112年度排除學校招收三代無人上大專者身分。 

二、本案業經 112年 4月 17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資料 

一、 「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

草案對照表。 

二、 「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三、 「附件一、學生參加本校甄試、報到暨暑期課程旅費補助申請

表」修正草案。 

四、 「附件一、學生參加本校甄試、報到暨暑期課程旅費補助申請

表」【修正前】。 

五、 「附件三、學生至本校預修課程之旅費補助申請表」修正草案

對。 

六、 「附件三、學生至本校預修課程之旅費補助申請表」【修正前】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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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2 年 1 月 5 日討論設計學院專案教師聘任相關議題會

議裁示事項辦理。 

二、研議本校大學部實務專題類課程與設計學院設計課之分組授

課課程的鐘點計算共同原則，此類課程總鐘點計算方式擬以課

程學分數與當學期選課人數作為計算基準，提出鐘點計算公式

如修正草案，以符公平。 

三、為確保實習實驗課程之教學品質與安全，新增「教學單位安

排實習實驗課之任課教師，如依課程時數核計授課鐘點，教師

應全程在場」，並請教學單位於排課時向授課教師宣導相關規

定，如教師非全程授課者，上課時有助教輔助教學者，其鐘點

減半計算，且助教應接受相關訓練，以落實此類課程教學品質

與實驗室安全。 

四、本案業經 112年 4月 17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第四點修正草

案對照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修正草案。 

三、111學年度課程標準：各系科實務專題類課程與設計學院各系

設計課及學分數。 

辦法 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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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下午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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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二條、第四條修正草案及其

附表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2年 3月 13日國際處「112年度第 2次出國研修獎

學金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二、申請資格條件明定五專生申請條件，故修正本校「學生出

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二條。 

三、針對春季班與秋季班入學之學生，調整一年辦理兩次學生

出國獎學金審核，修訂春季班與秋季班兩個入學時段審查，

故修正本校「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四條。 

四、本案業經 112年 3月 27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二條、

第四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修正草

案。 

三、「出國留學獎學金分級制度」一覽表修正草案。(評分基

準增列中低收入戶) 

四、「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一覽表(修正前)。 

五、「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表。(本

次無修正) 

辦法 通過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議 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 

一、本校「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有關五

專生之申請條件，須符合教育部設立五專之精神訂定，文字

內容授權國際處修正，並請楊副校長再行確認。 

二、本校「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表，身分別欄位須增列

「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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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第二條、第四條 
修正草案對照表 

112年 4月 2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申請資格條件：  

一、 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為參與

雙聯/聯合學制學程學生、或本

校應屆或畢業未滿 3年之畢業

生；五專生之申請期限為畢業

後 3年至 6年之內。 

二、 以成績優秀、參與雙聯/聯合學

制學程之學生、或應屆畢業並

申請就讀國外博士班之申請人

為優先。 

三、 通過學院遴選審查(審查標準由

各學院自訂)。 

四、 申請之國外學校須為教育部認

可之正式立案大學機構，以該

專業領域為世界前五百大為優

先。 

五、 具役男身分者，須依役男出境

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條 申請資格條件：  

一、 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為參與

雙聯/聯合學制學程學生、或

本校應屆或畢業未滿 3年之畢

業生。 

二、 以成績優秀、參與雙聯/聯合

學制學程之學生、或應屆畢業

並申請就讀國外博士班之申請

人為優先。 

三、 通過學院遴選審查(審查標準

由各學院自訂)。 

四、 申請之國外學校須為教育部認

可之正式立案大學機構，以該

專業領域為世界前五百大為優

先。 

五、 具役男身分者，須依役男出境

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五專生申請條件。 

第四條、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一

份，欲就讀春季班者應於每年 11 月

1日前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由學院

於同年 12月 1日前薦送通過初審之

候選人申請資料至國際事務處進行後

續審查；欲就讀秋季班者應於每年 6

月 1日前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由學

院於同年 7月 1日前薦送通過初審之

候選人申請資料至國際事務處進行後

續審查。審查文件如下： 

一、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書。 

二、擬留學學校入學許可或相關證明

文件。 

三、歷年平均成績單。 

四、語文能力檢定證明。 

第四條、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一

份，於每年 2 月 1 日前向所屬系所

提出申請，由學院於同年 3 月 1 日

前薦送通過初審之候選人申請資料至

國際事務處進行後續審查： 

一、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書。 

二、擬留學學校入學許可或相關證明

文件。 

三、歷年平均成績單。 

四、語文能力檢定證明。 

五、出國留學計畫書。 

六、擬進修系所介紹、課程概況及指

導教授學經歷。 

七、校內專任教師推薦函。 

一、針對春季班與秋季班

入學之學生，修訂兩

個不同時段進行審

查，以利學生順利就

學。 

二、春季班設定 11 月 1

日為申請者向所屬系

所提出申請， 12 月 

1 日前薦送通過初審

之候選人申請資料至

國際事務處進行後續

審查。 

三、秋季班設定 6 月 1 

日為申請者向所屬系

所提出申請，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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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國留學計畫書。 

六、擬進修系所介紹、課程概況及指

導教授學經歷。 

七、校內專任教師推薦函。 

日前薦送通過初審之

候選人申請資料至國

際事務處進行後續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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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修正草案 

112年4月25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踴躍參與雙聯/聯合學制學程，或於畢業後赴國外留

學，以提升國際視野與國際競爭力，特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

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出資選送本校優秀學子

於畢業後出國攻讀學位，期望未來能回饋臺灣與母校。  

第二條 申請資格條件：  

一、 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為參與雙聯/聯

合學制學程學生、或本校應屆或畢業未滿3 年之畢業生；五專生之申

請期限為畢業後3年至6年之內。 

二、 以成績優秀、參與雙聯/聯合學制學程之學生、或應屆畢業並申請就

讀國外博士班之申請人為優先。 

三、 通過學院遴選審查(審查標準由各學院自訂)。 

四、 申請之國外學校須為教育部認可之正式立案大學機構，以該專業領域

為世界前五百大為優先。 

五、 具役男身分者，須依役男出境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獎學金名額、額度與發放標準：  

一、 經費來源為本校校務基金。  

二、 本獎學金原則獎助學費及生活費，額度最高為每人50萬元，每年審查

及核定獎學金總額以不超過300萬元為原則。  

三、 申請人應在確定獲獎勵資格後簽訂行政契約書並依規定時程出國攻讀

學位，若有違反應依契約書相關規定辦理。  

四、 獎學金發放方式：  

(一)第一次發放：  

於學生正式入學，提供在校證明、註冊繳款證明後發放。  

(二)第二次發放：  

於學生修業完成，提供畢業證書、學期成績單後發放。  

第四條 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各一份，欲就讀春季班者應於每年11月1日前      

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由學院於同年12月1日前薦送通過初審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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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料至國際事務處進行後續審查；欲就讀秋季班者應於每年6月1日

前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由學院於同年7月1日前薦送通過初審之候選人

申請資料至國際事務處進行後續審查。審查文件如下： 

一、 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書。  

二、 擬留學學校入學許可或相關證明文件。  

三、 歷年平均成績單。  

四、 語文能力檢定證明。  

五、 出國留學計畫書。  

六、 擬進修系所介紹、課程概況及指導教授學經歷。  

七、 校內專任教師推薦函。  

第五條 本獎學金之審查由「國際事務處獎學金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獎學金

委員會）依申請人所提資料進行，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補助資格並於

年度預算額度內決定獎學金補助額度。獎學金委員會由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國際長及國際合作組組長等五人組成，由副校長主持，

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主管與會。  

第六條 獎學金委員會並得依作業需要訂定獎學金行政契約書。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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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留學獎學金分級制度」一覽表「修正草案」 

112年4月25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出國留學獎學金審查制度說明 

分級制度 分級說明 

5分 雙聯博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前 100名) 

4分 雙聯博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非前 100名) 

3分 
1. 一般博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前 100名) 

2. 雙聯碩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前 100名) 

2分 

1. 一般博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非前 100名) 

2. 一般碩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前 100名) 

3. 雙聯碩士學位(學校/系所排名非前 100名) 

1分 一般碩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非前 100名) 

評分基準： 

1. 該校就讀學位：博士+2 分、碩士+1分 

2. 本校雙聯/聯合學制計畫：+2分 

3. 領域/學校之世界排名前 100 者：+1分 

4. 若提供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資格證明者：+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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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留學獎學金分級制度」一覽表(修正前) 

 

出國留學獎學金審查制度說明 

分級制度 分級說明 

5分 雙聯博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前 100名) 

4分 雙聯博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非前 100名) 

3分 
1. 一般博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前 100名) 

2. 雙聯碩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前 100名) 

2分 

1. 一般博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非前 100名) 

2. 一般碩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前 100名) 

3. 雙聯碩士學位(學校/系所排名非前 100名) 

1分 一般碩士學位 (學校/系所排名非前 100名) 

評分基準： 

1. 該校就讀學位：博士+2 分、碩士+1分 

2. 本校雙聯/聯合學制計畫：+2分 

3. 領域/學校之世界排名前 100 者：+1分 

 

 

 

 

 

2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表(本次無修正) 

(請以電腦輸入資訊、列印、簽名、核章後連同其他文件掃描成單一份 PDF 檔案寄至

maxy101@mail.ntut.edu.tw，或繳紙本) 

個人資料 Applicant Information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同護照)Last, First 

name 

 

2 吋正面半身照片 

Please affix a recent photo 

here 

(about 1”x2”) 

出生年月日 Birth Date 

YYYY/MM/DD 

身份證號/ARC no. 

 

身份別 Student Status 

○大學 Bachelor, the _____年級 year 

○碩士 Master, the_______年級 year 

○博士 Doctor, the_______年級 year 

就讀系所 Current Department 

 

就讀時間 Study Time 

YYYY/MM/DD ~ YYYY/MM/DD 

學號 Student ID no. 

 

是否具備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資格? 

Do you have a low income household qualification? ○否 NO. ○是 Yes.  (我具備____________________資格) 

歷年平均成績 Grade point average of last 

semester： 

___________ 

 

歷年班級排名百分比 Rank in class, among 100%： 

_______(%) 

語文能力證明成績 Language Certificate： 

英語檢定 TOEFL_______  IELTS_______  TOEIC_______ 

德語檢定 Goethe-Zertifikat_______ 

法語 DELF檢定_______  西班牙語檢定_______ 

日語檢定 JLPT_______  韓語檢定 TOPIK_______ 

其它外語能力_______ 

聯絡資料 Contact Information 

申請人永久電話 Tel no._____________ 手機 Cell phone no.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永久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電子信箱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姓名 Contact person______________ 關係 Relationship___________ 

監護人聯絡電話 Phone no. of contact person______________ 

留學資訊 Study Abroad Informaiton 

前往國家 Country： 城市 City： 

校名(正式英文名稱)University Name： 研究領域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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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讀學位 Degree： 預計出發時間 Departure Time：YYYY/MM/DD 

學校世界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名，參考網址 Website： 

系所世界排名 Program World Rank：     名，參考網址 Website： 

繳交資料確認 Check List 

○出國留學獎學金申請書 Outbound Application Form 

○擬留學學校入學許可或相關證明文件 

○歷年平均成績單(見網頁範例) Transcript/ Grade report 

○語文檢定影本(若尚未取得成績，請註明補交日期) 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if any) 

○出國留學計畫(請於一頁 A4 內簡述申請目的與預期效益) Statement of Purpose 

○擬進修系所介紹、課程概況及指導教授學經歷 Introduction of University and Program 

○校內專任教師推薦函 Recommend Letter  

○同意役男出境就學之公函影本(Non-Essential) 

○其他相關資料(國際相關服務時數累計表) Other Supportive Documents (Non-Essential)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書 Low Income Certificate (Non-Essential) 

已詳讀本校出國留學相關細則，並同意依規定進行申請、履行相關義務、保證赴外留學會依申請內容如期修業，並恪遵本

校及前往國家之一切法律規章，若有違反，同意繳回全數獎補助費用，學生及其監護人/保證人同意承擔法律上之民事、刑

事責任，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專題指導教授或導師簽章 

Professor(Advisor) of 

Dept. 

系所主管簽章 

Chairman of Dept. 

院主管簽章 

Dean of College 

請由學院審查後 

逕送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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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主旨 本校「學海築夢計畫作業規定」第三點、第五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使本計畫作業規定臻於完善，修訂相關作業規定。 
二、本案業經112年3月27日主管會議討論。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北科技大學學海築夢計畫作業規定」第三、五點修正

草案對照表。 
二、「國立臺北科技大學學海築夢計畫作業規定」修正草案。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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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學海築夢計畫作業規定」第三點、第五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112年 4月 2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補助期限及額度 

（一） 學生於國外專業實習機構

實際從事實習期間，不得

少於三十日；但赴印尼實

習者不得少於二十五日

（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

日）。 

（二） 每一件專業實習計畫之補

助項目及金額如下： 

1. 計畫主持人： 

(1) 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

款。 

(2) 生活費(計畫執行期間以

十三日為限)。 

(3)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

之補助以一人為限。 

(4) 生活費依「中央政府各機

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

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編

列。 

2. 學生： 

(1) 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

款。 

(2) 生活費（計畫執行期

間）。 

a. 新南向學海築夢：由教

育部核定補助金額。 

b. 學海築夢：依審查委員

會議決議核給補助金

額。 

(3) 生活費依「教育部公費

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

三、補助期限及額度 

（一）學生於國外專業實習機構

實際從事實習期間，不得

少於三十日；但赴印尼實

習者不得少於二十五日

（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

日）。 

（二）每一件專業實習計畫之補

助項目及金額如下： 

1. 計畫主持人： 

(1) 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

票款。 

(2) 生活費(計畫執行期間

以十四日為限)。 

(3)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

人之補助以一人為限。 

(4) 生活費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

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編列。 

2. 學生： 

(1) 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

票款。 

(2) 生活費（計畫執行期

間）。 

a. 新南向學海築夢：由教

育部核定補助金額。 

b. 學海築夢：依審查委員

會議決議核給補助金

額。 

(3) 生活費依「教育部公

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

一、為使本計畫作業規定臻

於完善，特新增及修訂

相關作業規定。 

二、計畫主持人之生活費，

依照「教育部鼓勵國內

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

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

助要點」，修正第三點

第一項第二款內容。 

三、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

築夢為鼓勵本校教師選

送在校成績優異學生赴

國外大專校院研修或企

業、機構實習，促使發

展潛力年輕學子參與國

際交流與合作活動之機

會，以期培養具有國際

視野及實務經驗之專業

人才為目的，其補助費

用為補助學生飛機票及

生活費，為鼓勵教師申

請及促進優秀學生至海

外機構實習，希望本案

比照學海惜珠及學海飛

颺，由學校統籌配合款

事宜，刪除第三點第一

項第四款內容。 

四、計畫主持人如需變更實

習人數，為使學生有充

分時間準備出國實習前

之文件，故計畫主持人

應於學生出國實習前二

個月向本處提出說明，

申請表與實際執行情形

有出入，修改第五點第

一項第一款學海築夢與

第五點第二項第一款新

南向內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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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給數額一覽表」編

列。 

（三） 每計畫案應選送三名以上

學生出國實習，倘未達三

名，不予補助計畫主持人

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

生活費等項目。 

（四） 有關大陸及港、澳區域機

構實習之獎補助措施，另

以要點訂定之。 

五、審查 

（一） 學海築夢審查方式： 

1. 審查方式： 

(1)初審：由本處將計畫書資

料送本校審查委員會進行

初審，根據初審結果送本

處進行排序後，向教育部

提出申請，審查委員七至

十一人，由研發長擔任召

集人，經簽請校長同意後

聘任之。 

(2)複審：由教育部邀請評審

委員進行審查，審查標準

按各年度「教育部鼓勵國

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

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

要點修正規定」辦理。 

2. 校內初審審查重點： 

(1) 合作實習機構之規模證

明、體制完備程度之說明

及企業實習內容。 

(2) 計畫主持人執行所申請

計畫之能力、計畫書內容

與企業工作性質相關度、

提出之經費與人力之合理

性。 

目及支給數額一覽

表」編列。 

（三）每計畫案應選送三名以上

學生出國實習，倘未達三

名，不予補助計畫主持人

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

生活費等項目。 

（四）每計畫案應提出配合款不

得少於教育部核定補助金

額之百分之二十，依本校

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

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分配

辦法規定，配合款額度之

半數由學校提供，另外半

數需由該系所院提供。 

 ( 五 ) 有關大陸及港、澳區域

機   

       構實習之獎補助措施，          

       另以要點訂定之。 

五、審查 

（一） 學海築夢審查方式： 

1. 審查方式： 

(1)初審：由本處將計畫書資

料送本校審查委員會進行

初審，根據初審結果送本

處進行排序後，向教育部

提出申請，審查委員七至

十一人，由研發長擔任召

集人，經簽請校長同意後

聘任之。 

(2)複審：由教育部邀請評審

委員進行審查，審查標準

按各年度「教育部鼓勵國

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

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

要點修正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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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主持人與國外合作

機構建立永續合作之機

制。 

(4) 計畫主持人於前一次申

請本計畫執行狀況。 

(5) 上述審查總分數同分

時，則依學生學業成績(系

排名或百分比)，以及計畫

主持人執行計畫成果及績

效等其他輔助文件進行整

體考量。 

3. 核定經費分配： 

待教育部核定經費後召開

審查委員會，按選送計畫

排定之優先順序，及依計

畫申請之實習機構相符程

度，核給補助金額，最高

不得超過當年度教育部補

助款之 50%。 

4. 最低選送人數： 

依當年度核定補助款額

度，由審查委員會核定各

計畫案最低選送人數，計

畫主持人選送實習人數不

得低於最低選送人數；實

習人數或名單若有變更，

計畫主持人應提出具體說

明，於出國實習二個月前

向本處申請，未提出申請

者將列入次年度申請評核

項目之一。 

（二） 新南向學海築夢審查方

式： 

1. 教育部於每年五月三十一

日前公告核定經費後，由

本處通知計畫主持人，並

2. 校內初審審查重點： 

(1) 合作實習機構之規模證

明、體制完備程度之說明

及企業實習內容。 

(2) 計畫主持人執行所申請

計畫之能力、計畫書內容

與企業工作性質相關度、

提出之經費與人力之合理

性。 

(3) 計畫主持人與國外合作

機構建立永續合作之機

制。 

(4) 計畫主持人於前一次申

請本計畫執行狀況。 

(5) 上述審查總分數同分

時，則依學生學業成績

(系排名或百分比)，以及

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成果

及績效等其他輔助文件進

行整體考量。 

3. 核定經費分配： 

待教育部核定經費後召開

審查委員會，按選送計畫

排定之優先順序，及依計

畫申請之實習機構相符程

度，核給補助金額，最高

不得超過當年度教育部補

助款之 50%。 

4. 最低選送人數： 

依當年度核定補助款額

度，由審查委員會核定各

計畫案最低選送人數，計

畫主持人選送實習人數不

得低於最低選送人數；實

習人數或名單若有變更，

計畫主持人應提出具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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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審查結果；實習人數

不得低於教育部核定最低

選送人數。 

2. 如需變更實習人數，計畫主

持人應提出具體說明，於出

國實習二個月前向本處申

請，經本處函報教育部審核

同意後，始得變更；該計畫

案需繳回未執行部分之補助

款外，並需將計畫配合款由

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

之二十調增至百分之三十，

其增加之百分之十配合款由

計畫主持人自籌或另案辦

理。 

 

明並填寫申請表，於出國

實習一個月前向本處申

請，未提出申請者將列入

次年度申請評核項目之

一。 

（二） 新南向學海築夢審查方

式： 

1. 教育部於每年五月三十一

日前公告核定經費後，由

本處通知計畫主持人，並

公告審查結果；實習人數

不得低於教育部核定最低

選送人數。 

2. 如需變更實習人數，計畫主

持人應提出具體說明並填寫

申請表，於出國實習一個半

月前向本處申請，經本處函

報教育部審核同意後，始得

變更；該計畫案需繳回未執

行部分之補助款外，並需將

計畫配合款由教育部核定補

助金額之百分之二十調增至

百分之三十，其增加之百分

之十配合款由計畫主持人自

籌或另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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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學海築夢計畫作業規定」修正草案 

112年 4月 2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赴國外先進或具發展潛力之企業及機構進

行職場實習，並以臺灣長期發展優勢為核心考量，擇定重點學門領域，充實實習課程，依

據「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訂定「國立

臺北科技大學學海築夢計畫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作業規定）。 

（一）新南向學海築夢：指印尼、越南、寮國、汶萊、泰國、緬甸、菲律賓、柬埔寨、

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紐西

蘭及澳洲等十八國。 

（二）學海築夢：除新南向國家、大陸及港、澳地區外之國家。 

二、 申請資格 

（一）計畫主持人：應為本校之專任教師。計畫主持人得聘共同主持人一名，共同主持

人應為本校之專任或兼任教師。 

（二）學生：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並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

學生，不包括在職專班生。 

2. 依本作業規定獲補助之學生，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3. 出國實習期間，須保有本校學籍，不得休學或退學。 

三、 補助期限及額度 

（一）學生於國外專業實習機構實際從事實習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但赴印尼實習者

不得少於二十五日（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 

（二）每一件專業實習計畫之補助項目及金額如下： 

1. 計畫主持人： 

(1) 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 

(2) 生活費(計畫執行期間以十三日為限)。 

(3) 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補助以一人為限。 

(4) 生活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編

列。 

2. 學生： 

(1) 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 

(2) 生活費（計畫執行期間）。 

a. 新南向學海築夢：由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 

b. 學海築夢：依審查委員會議決議核給補助金額。 

(3) 生活費依「教育部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一覽表」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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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計畫案應選送三名以上學生出國實習，倘未達三名，不予補助計畫主持人國際

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及生活費等項目。 

（四）有關大陸及港、澳區域機構實習之獎補助措施，另以要點訂定之。 

四、 申請方式及期程 

（一）計畫主持人將申請表於每年二月十五日前送至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統一

由本處至學海系統開立帳號後通知計畫主持人於線上填報計畫書及選送生資料。 

（二）計畫主持人媒合國外實習機構，取得實習合作協議證明後，於每年二月二十八日

前提具下列文件，向本處提出申請。文件不全或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1. 實習計畫基本資料表紙本一份與電子檔。 

2. 本校教師執行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申請表紙本一份。 

3. 學生截至前一學期之歷年成績單。 

4. 計畫主持人於申請截止日期前之近五年研究與產學合作成果、個人受表揚及獲

獎紀錄之具體事實證明等。 

5. 實習機構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 

6. 聲明書紙本一份：證明未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實習事宜。 

7. 實習學生家長同意書。 

（三）前項國外實習機構以先進或具發展潛力之企業、機構為優先補助之對象。 

五、 審查 

（一）學海築夢審查方式： 

1. 審查方式： 

(1) 初審：由本處將計畫書資料送本校審查委員會進行初審，根據初審結果送本

處進行排序後，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審查委員七至十一人，由研發長擔任召

集人，經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2) 複審：由教育部邀請評審委員進行審查，審查標準按各年度「教育部鼓勵國

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辦理。 

2. 校內初審審查重點： 

(1) 合作實習機構之規模證明、體制完備程度之說明及企業實習內容。 

(2) 計畫主持人執行所申請計畫之能力、計畫書內容與企業工作性質相關度、提

出之經費與人力之合理性。 

(3) 計畫主持人與國外合作機構建立永續合作之機制。 

(4) 計畫主持人於前一次申請本計畫執行狀況。 

(5) 上述審查總分數同分時，則依學生學業成績(系排名或百分比)，以及計畫主

持人執行計畫成果及績效等其他輔助文件進行整體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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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定經費分配： 

待教育部核定經費後召開審查委員會，按選送計畫排定之優先順序，及依計畫

申請之實習機構相符程度，核給補助金額，最高不得超過當年度教育部補助款

之 50%。 

4. 最低選送人數： 

依當年度核定補助款額度，由審查委員會核定各計畫案最低選送人數，計畫主

持人選送實習人數不得低於最低選送人數；實習人數或名單若有變更 

，計畫主持人應提出具體說明，於出國實習二個月前向本處申請，未提出申請

者將列入次年度申請評核項目之一。 

（二）新南向學海築夢審查方式： 

1. 教育部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公告核定經費後，由本處通知計畫主持人，並公

告審查結果；實習人數不得低於教育部核定最低選送人數。 

2. 如需變更實習人數，計畫主持人應提出具體說明，於出國實習二個月前向本處

申請，經本處函報教育部審核同意後，始得變更；該計畫案需繳回未執行部分

之補助款外，並需將計畫配合款由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二十調增至百

分之三十，其增加之百分之十配合款由計畫主持人自籌或另案辦理。 

六、 獲選教師及學生權利及義務： 

（一）學生需於出國前參加本校舉辦之實習場所安全衛生講習。 

（二）計畫可為一年期或兩年期，學生不得於當年度計畫經費核定前辦理出國手續；至

遲應於教育部核定補助計畫次年十月三十一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實

習，屆期未出國者，視為放棄。 

（三）計畫主持人應於選送學生出國實習前二個月將更新後之實習計畫書(如附件一)送

至研究發展處審核(本計畫標準作業流程詳如附件二)。 

（四）計畫主持人應協助選送生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

及符合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俾確保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選送生需於出

國二週前繳交「本校學生出國實習離校申請表」，並檢附簽證等相關資料送本處備

查。 

（五）確定赴海外專業實習二週前，計畫主持人、學生、學校應共同簽訂行政契約書，

需註明選送生實習之機構、期間與獲教育部、薦送學校補助款金額(如附件 1

三)，並於出國前由主持人按核定金額核撥選送生獲教育部補助款百分之八十於選

送生個人帳戶；剩餘百分之二十於選送生回國後以差旅報告及機票原始憑證等資

料辦理核銷。 

（六）學生於國外專業實習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未休學），實習結束應向本處報到，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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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者，依本校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教育部。 

（七）獲補助計畫主持人應於學生出國實習二週前，至「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

修或國外專業實習網站」登錄參與國外專業實習團員基本資料及確定出國時間，

俾透過系統匯出資料通報各所屬駐外機構，以確實掌握學生國外動向及安全，並

給予適當協助。 

（八）獲選人員均須於返國二週內上傳心得、成果報告及三分鐘實習短片至教育部學海

計畫資訊網及提供電子檔予本處備查，每篇心得需有照片四張以上；並於一個月

內完成補助經費之核銷。 

（九）如需變更或新增實習機構，應由計畫主持人敍明理由，於學生出國實習前二個月

前向本處提出(1)該實習機構詳細介紹資料(2)與原實習機構不同之處對照表(3)變

更後實習機構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4)實習計畫書(含選送學生出國實習名

單)，並經審查委員會通過，始得變更或新增該實習機構，經本校備函逕送教育部

委託之學校與副知教育部後，上網更改系統資訊。變更實習機構未經本校同意

者，喪失受補助資格，本校得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教育

部。 

（十）學分抵免之實施，由各系所主管依據各系所相關規定及教務處學分抵免相關準則

辦理。 

（十一） 依本作業規定完成海外實習之學生，由研究發展處頒發「國立臺北科技大學海

外實習證明書」。 

七、 獲選計畫校內獎勵 

（一）計畫主持人：表現優良之教師於計畫結束後，得由教師所屬科系所依「國立臺北

科技大學職員獎懲要點」，提出「教師嘉勉建議表」，並於行政會議嘉勉教師。 

（二）學生：實習結束後，表現優良者得依「國立臺北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提出嘉

獎，並將實習心得擇優置於本校刊物公開表揚。 

八、 本作業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

習補助要點」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作業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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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主旨 
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五點、第九點修正草案及

訂定相關申請表件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政府投資重點創新產業發展，培育跨領域與關鍵技術人

才，以提昇本校研發能量及發揮引領產業發展之影響力，推動研究

型教師得依其產學表現升等，修正本要點第五點規定。 

二、現行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九點規定，研究型教師

申請升等，每學期辦理一次。8月升等者應提該年 6月份召開之校

教評會審議；2月升等者應提前一年 12月份召開之校教評會審

議。惟依第六點規定略以，決審層級則應送「奬助研究及產學績優

教師聘任研究人員辦法」之審議委員會進行。 

三、經洽詢人事室，本校教評會議所審查之升等案僅限本校專任教師

獲專任研究人員；次查本校研究人員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二條規

定，該辦法所稱研究人員係指本職為從事研究及相關工作之本校專

任人員，未及於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爰此，績優教師聘任研究

型教師升等之審議程序擬修正決審層級，由校教評修正為送本校獎

助研究及產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審查會議審議。 

四、依據 112年 2月 6日主管會議決議修正，新增附件五之參考資

料。 

五、本案業經 112年 3月 27日主管會議討論。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五點、

第九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二、「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修正草案。 

三、「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研究型教師以研究成果升等申請表」草案。 

四、「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產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年度升等績效報

告」草案。 

五、參考資料。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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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 

第五點、第九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112年 4月 2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 因研究或產學需要，研究型教師

可就研究或產學成果擇一提出申

請: 

(一)以研究成果升等，應提供五

年內以本校名義發表之論文

成果及以本校名義申請之國

科會計畫二項，其比重、計

點及最低門檻規定如下： 

1.論文成果占總成績70%：發表

於該領域 Scopus或 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之論文

且以本校署名發表者為限，其

總點數達研究型教師升等最

低門檻且符合各學院研究型

教師升等評審準則。 

研究型教師升等最低門檻如

下： 

(1) 機電學院、電資學院、

工程學院、管理學院：研

究助理教授升等為研究

副教授者須130點，其中

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至少104點；研究

副教授升等為研究教授

者須165點，其中申請人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至少132點。 

(2) 設計學院、人社學院：

研究助理教授升等為研

究副教授者須100點，其

中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至少80點；研究

副教授升等為研究教授

者須130點，其中申請人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至少104點。 

五、 研究型教師以研究成果升等，應

提供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發表之

論文成果及以本校名義申請之

國科會計畫二項，其比重、計點

及最低門檻規定如下： 

(一)論文成果占總成績70%：發表

於 該 領 域 Scopus 或 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之論文且

以本校署名發表者為限，其總

點數達研究型教師升等最低門

檻且符合各學院研究型教師升

等評審準則。 

研究型教師升等最低門檻如

下： 

1.研究助理教授升等為研究副

教授者須100點。 

2.研究副教授升等為研究教授

者須125點。 

(二)論文點數計算依據本校「奬助

研究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辦

法」附表一：國立臺北科技大學

績優教師論文點數計算公式規

定。 

(三)國科會計畫占總成績30%：擔

任計畫主持人之國科會計畫至

少2件。 

一、 為推動研究型教師得依

其產學表現升等，增列

不同申請類別，故將原

研究成果升等門檻遞移

至第一款。 

二、 為使研究型教師展現其

研發產學表現之證明，

故以具研發成果、類專

門著作概念之專利授權

為必要升等要件。 

三、 本項要點修訂經統計6

位研究型教師論文發表

狀況如參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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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論文點數計算依據本校「奬

助研究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

員辦法」附表一：國立臺北科

技大學績優教師論文點數計

算公式規定。 

3.國科會計畫占總成績 30%：擔

任計畫主持人之國科會計畫

至少 2件。 

(二)以產學成果升等，應提供五

年內擔任計畫主持人取得之

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及專利

技轉金管理費實收金額。 

研究型教師升等最低門檻如下

(計算金額方式如【附表】)： 

1.研究助理教授升等為研究副

教授者:累計產學或專利技

轉實收管理費總金額達 100

萬元，且代表專利授權(須為

本校所有專利且為專利發明

人)管理費實收金不得低於

10萬元。 

2.研究副教授升等為研究教授

者:累計產學或專利技轉實

收管理費總金額達 200萬元，

且代表專利授權(須為專利

發明人)管理費實收金不得

低於 20萬元。 

3.送審資料得自行選擇其一或

多為代表專利及授權成果，

其餘列為參考成果，曾為代

表專利授權成果送審者，不

得再作之代表成果；曾計算

過的產學或專利技轉成果，

不得再作下一級升等時之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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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研究型教師申請升等，送件後

併同四月或十月之奬助研究及

產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審

查會議審議。8月升等者應提該

年6月份召開之績優教師審查會

審議；2月升等者應提前一年12

月份召開之績優教師審查會審

議。 

九、研究型教師申請升等，每學期

辦理一次。8月升等者應提該年

6月份召開之校教評會審議；2

月升等者應提前一年12月份召

開之校教評會審議。 

一、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

型教師升等要點第九點

規定略以，研究型教師

申請升等，每學期辦理

一次，並分別送校教評

會審議。惟依第六點規

定略以，決審層級則應

送「奬助研究績優教師

聘任研究人員辦法」之

審議委員會進行。 

二、經洽詢人事室，本校教

評會議所審查之升等案

僅限本校專任教師獲專

任研究人員，未及於績

優教師聘任之研究人

員。故提請審議調整決

審層級，由校教評改為

送本校獎助研究及產學

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

審查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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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修正草案 

112年 4月 2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為聘任研究型教師從事研究之需要，依據本校「奬助研究績優教師聘任

研究人員辦法」特訂定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研究型教師係指依本校「奬助研究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辦法」第三條聘任之

研究型教師，分為研究教授、研究副教授、研究助理教授。 

三、 本要點所稱研究型教師之升等係指職務等級與薪級之晉升。 

四、 研究型教師服務於本校至當年1月或7月底止，符合下列升等年資者，始得依本要點提出升

等申請： 

(一)研究助理教授升等為研究副教授者，須任職本校研究助理教授滿4年以上始得提出

申請。 

(二)研究副教授升等為研究教授者，須任職本校研究副教授滿4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 

五、 因研究或產學需要，研究型教師可就研究或產學成果擇一提出申請: 

(一)以研究成果升等，應提供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發表之論文成果及以本校名義申請之國

科會計畫二項，其比重、計點及最低門檻規定如下： 

1. 論文成果占總成績 70%：發表於該領域Scopus或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

之論文且以本校署名發表者為限，其總點數達研究型教師升等最低門檻且符合

各學院研究型教師升等評審準則。 

 研究型教師升等最低門檻如下： 

(1)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工程學院、管理學院：研究助理教授升等為研究副教授

者須 130 點，其中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至少 104 點；研究副教授升等

為研究教授者須 165點，其中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至少 132點。 

(2)設計學院、人社學院：研究助理教授升等為研究副教授者須 100點，其中申請

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至少 80點；研究副教授升等為研究教授者須 130點，

其中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至少 104點。 

2.論文點數計算依據本校「奬助研究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辦法」附表一：國立臺

北科技大學績優教師論文點數計算公式規定。 

3.國科會計畫占總成績 30%：擔任計畫主持人之國科會計畫至少 2件。 

(二)以產學成果升等，應提供五年內擔任計畫主持人取得之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及專利

技轉金管理費實收總金額。 

    研究型教師升等最低門檻如下： 

1.研究助理教授升等為研究副教授者:累計產學或專利技轉實收管理費總金額達

100 萬元，且代表專利授權(須為本校所有專利且為專利發明人)管理費實收金不

得低於 10萬元。 

2.研究副教授升等為研究教授者:累計產學或專利技轉實收管理費總金額達 200 萬

元，且代表專利授權(須為本校所有專利且為專利發明人)管理費實收金不得低於

20萬元。 

3.送審資料得自行選擇其一或多為代表專利及授權成果，其餘列為參考成果，曾為

代表專利授權成果送審者，不得再作之代表成果；曾計算過的產學或專利技轉成

果，不得再作下一級升等時之成果。 

六、 研究型教師升等申請應提各級教評會進行初審、複審及決審三級審查： 

(一) 初審：研究成果由系級教評會進行初審。各審查項目之評審方式得由各學院另訂

評審準則，該準則經院教評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系教評會據以審查之。 

(二) 複審：經初審通過者由院級教評會進行。各學院將擬升等研究型教師之研究成果

送請4位校外學者專家評審，擬升等研究教授者，其外審及格分數須至少有3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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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80分以上；擬升等研究副教授者，外審及格分數須至少有3位評定78分以上，始

得提院教評會審議，經院級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為通過。 

(三) 決審：經系、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初、複審者，得提請本校「奬助研究績優教師聘任

研究人員辦法」之審議委員會進行決審。 

七、 研究型教師申請研究副教授以上升等時，依第六點申請通過後，由本校製發研究副教授、

研究教授證書。 

八、 研究型教師申請升等，對系教評會或院教評會審議結果不服時，依校內專任教師規定辦

理。 

九、 研究型教師申請升等，每學期辦理一次，送件後併同四月或十月之奬助研究及產學績優教

師聘任研究人員審查會議審議。8月升等者應提該年6月份召開之績優教師審查會審議；2

月升等者應提前一年12月份召開之績優教師審查會審議。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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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研究型教師以研究成果升等申請表」草案 

一、基本資料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單位  專長領域  

現職職稱  擬升等職稱 □研究副教授 □研究教授 

到校時間 年     月     日 現職教師證書 
(無則免填) 

證書字號：  字第         

號 

年資起算：    年     月 

任本校現任

職級年資 

年資核算至提請升等當年七月（或一月）底止 

年    月 
擬升等時間 年  月 

授課科目 1. 2. 3. 4. 

學  歷 
(大專以上資料) 

學 校 名 稱 系  所 學  位 畢(肄)業起迄年月 

    

    

經  歷 
（含現職） 

機 關 名 稱 職  稱 服務起迄年月 

   

   

申請人 

（簽章） 

具結事項(請勾選)： 
□ 已檢附「研究型教師以研究成果升等資料檢查表」，本人具結本申請表與送各級教評會及校外審
委員審查之相關資料均一致且屬實無誤。 
□ 送審論文著作(含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非屬專門著作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申請人簽章： 

系（所） 

教評會 

初審 

經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系教評會（  年  月  日）審議 

1. 研究型教師送審資料是否完備且符合相關規定： □是 □否 
2. 研究成果是否符合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及學院評審準則之

相關規定： □是 □否 
3. 系教評會決議情形： □通過 □未通過 
*本表經系(所)主管核章後，始得送各學院教評會。 

系（所）主

管核章 

 

 

＊請審查本申請表是否依規定填寫並屬實 

校外審查 

及院教評會 

複審 

依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六點第二項規定，各院應將擬升等研究

型教師之研究成果送請 4位校外學者專家評審： 

外審審議情形：□通過 □未通過 

經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  年  月  日）審議 
1. 研究成果是否符合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及學院評審準則之

相關規定： □是 □否 
2. 院教評會決議情形： □通過 □未通過 

院長核章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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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查本申請表是否依規定填寫並屬實 

研發處 

收件 

1. 研究型教師送審資料是否完備且符合相關規定： □是 □否 
2. 研究成果是否符合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之相關規定： 

 □是 □否 

研發處核章： 

奬助研究績

優教師聘任

研究人員審

議委員會 

決審 

依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六點第三項規定，提請本校「奬助研究

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辦法」之審議委員會進行決審。 
經  學年度第  次奬助研究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審議委員會( 年 月  
日)審議 
審議情形：□通過 □未通過 

 

 

二、研究成果 

※審查資料【填寫說明】 

1. 每篇論文僅能單一作者提出申請，若有 2 位或以上本校教師為共同作者，請

檢附其他教師同意書(共同著作授權同意書)。 

2. 學術論著採計 Scopus / WOS 論文以本校「教師評鑑及基本資料庫」登錄為

準，請檢附表 B「傑出論文績效說明表」。並請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1) 期刊發表之論文首頁或以 Scopus / WOS 資料庫或 SciVal 分析系統之佐

證。 

(2) 期刊論文績效說明(B)之電子版統計表。 

(3) 各篇期刊排名(以發表當年度為主) CiteScore / Journal Ranking、國際

學者、企業、FWCI、SDG 之佐證。 

3. 國科會計畫(不包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請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如：國科會

計畫核定清單、教評系統資訊頁。計畫年度(1/1~12/31)之認定以「計畫開始

日期」為準；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依所執行計畫分配金額計算執行經

費；多年期計畫分年計算單一年度執行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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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論文成果 

近五年內發表之期刊論文統計表 

學 術 論 著 
年度 小計 

(a) 107 108 109 110 111 

Scopus / 

 WOS 資料庫 

篇數       

點數 
(請參照附表一) 

      

說明：論文請檢附-表 B「傑出論文績效說明表」 

TSSCI/THCI (限

設計及人社學院) 

篇數       

點數 
(2 點/篇)       

人文、設計、藝

術或社會之學術

專書 

冊數       

點數 
(6 點/冊)       

人文、設計、藝

術或社會之學術

專書單篇(章) 

篇數       

點數 
(2 點/篇)       

說明：1. 近五年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論著(僅限 Original article 與 Review article)始得採計。 
2. 論文之期刊排名以出版年度為準，若無該出版年資料，則以前一年度為準。 
3. 每篇論文僅能單一作者提出申請，若有 2位或以上本校教師為共同作者，請檢附其他教師同意書。 

國 科 會 計 畫  

(不包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

畫) 

年度 

小計 
107 108 109 110 111 

近五年以本校

名義主持科技

部各類型計畫

統計表 

件數       
計畫金額 
(萬元) 

      

點數 
(5點/10萬元)       

□ 申請人聲明 充分瞭解申請要點，且以上所填各項資料與勾選事項皆確實無誤，若有不實
本人願負擔所有法律及行政責任。 

申請人簽章：                   日期：                      

註：1.論文(僅限 Original article 與 Review article)皆以當年度紙本刊登為準。 
2.以本校「教師評鑑及基本資料庫」之資料為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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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傑出論文績效說明表 

申請人姓名(中/英文)： 系所/職稱： 員工編號： 

Journal Papers 
 

請依序填寫：姓名、著作名稱、期刊名稱、卷

數、頁數、發表年份(SCI/SSCI,Impact 

Factor;Scopus CiteScore Rank,領域別) 並以

＊註記該篇所有之通訊作者，檢附每篇論文首

頁與以 Scopus資料庫為主之證明文件。 

期刊排名 R 

(W1) 

作者排序 

(W2) 
通訊作者數 

(W3) 
額外加權 

(W4)  

點 數 
(=W1 W2 
  W3 W4) 

範

例 

AAA*, BBB, CCC, 

“Synergistic 

ooooooocomposites, 

“Optics 

Express,Vol.127(2), 

pp1047-1053, May,2018. 

(SCI, Impact Factor 

=7.3;CiteScore Rank: 

5/88=5.7%,Optics ) 

 Nature、Science及
Cell (150點) 
 R≦1%或附表二期刊

(40點) 
 1%<R≦5%(25點) 
 5%< R≦10%(15點) 
 10%< R≦25%(10點) 
 25< R≦40%(5點) 
 R >40%(2點)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x1) 
第二作者(x0.8) 
第三作者(x0.6) 
第四作者(x0.4) 
第五作者以上

(x0.2) 
有多位 Equal 

Contribution 

(x0.9) 

1位通訊作者
(x1) 

2位以上(x0.8) 
 

企業 (x1.1) 
國際學者(x 1.1) 
SDG(x1.1) 
SSCI(x1.5) 
企業、國際學者(x 
1.2) 
企業、SDG (x1.2) 
國際學者、SDG 
(x1.2) 
企業、SSCI (x1.6) 
國際學者、SSCI 
(x1.6) 
 SDG、SSCI (x1.6) 
企業、國際學者、
SDG (x1.3) 
企業、國際學者、
SSCI (x1.8) 
企業、SDG、SSCI 

(x1.8) 
國際學者、SDG、
SSCI (x1.8) 
企業、國際學者、
SDG、SSCI (x2) 

 

1   Nature、Science及

Cell (150點) 
 R≦1%或附表二期刊
(40點) 
 1%<R≦5%(25點) 
 5%< R≦10%(15點) 
 10%< R≦25%(10點) 
 25< R≦40%(5點) 
 R >40%(2點)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x1) 
第二作者(x0.8) 
第三作者(x0.6) 
第四作者(x0.4) 
第五作者以上
(x0.2) 
有多位 Equal 

Contribution 
(x0.9) 

1位通訊作者

(x1) 
2位以上(x0.8) 

 

企業 (x1.1) 
國際學者(x 1.1) 
SDG(x1.1) 
SSCI(x1.5) 
企業、國際學者(x 
1.2) 
企業、SDG (x1.2) 
國際學者、SDG 
(x1.2) 
企業、SSCI (x1.6) 
國際學者、SSCI 
(x1.6) 
 SDG、SSCI (x1.6) 
企業、國際學者、
SDG (x1.3) 
企業、國際學者、

SSCI (x1.8) 
企業、SDG、SSCI 
(x1.8) 
國際學者、SDG、
SSCI (x1.8) 
企業、國際學者、

SDG、SSCI (x2) 

 

2   Nature、Science及

Cell (150點) 
 R≦1%或附表二期刊
(40點) 
 1%<R≦5%(25點) 
 5%< R≦10%(15點) 
 10%< R≦25%(10點) 
 25< R≦40%(5點) 
 R >40%(2點)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x1) 
第二作者(x0.8) 
第三作者(x0.6) 
第四作者(x0.4) 
第五作者以上
(x0.2) 
有多位 Equal 

Contribution 
(x0.9) 

1位通訊作者

(x1) 
2位以上(x0.8) 

 

企業 (x1.1) 
國際學者(x 1.1) 
SDG(x1.1) 
SSCI(x1.5) 
企業、國際學者(x 
1.2) 
企業、SDG (x1.2) 
國際學者、SDG 
(x1.2) 
企業、SSCI (x1.6) 
國際學者、SSCI 
(x1.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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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SSCI (x1.6) 
企業、國際學者、
SDG (x1.3) 
企業、國際學者、
SSCI (x1.8) 
企業、SDG、SSCI 

(x1.8) 
國際學者、SDG、
SSCI (x1.8) 
企業、國際學者、
SDG、SSCI (x2) 

3   Nature、Science及

Cell (150點) 
 R≦1%或附表二期刊
(40點) 
 1%<R≦5%(25點) 
 5%< R≦10%(15點) 
 10%< R≦25%(10點) 
 25< R≦40%(5點) 
 R >40%(2點)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x1) 
第二作者(x0.8) 
第三作者(x0.6) 
第四作者(x0.4) 
第五作者以上
(x0.2) 
有多位 Equal 

Contribution 
(x0.9) 

1位通訊作者

(x1) 
2位以上(x0.8) 

 

企業 (x1.1) 
國際學者(x 1.1) 
SDG(x1.1) 
SSCI(x1.5) 
企業、國際學者(x 
1.2) 
企業、SDG (x1.2) 
國際學者、SDG 
(x1.2) 
企業、SSCI (x1.6) 
國際學者、SSCI 
(x1.6) 
 SDG、SSCI (x1.6) 
企業、國際學者、
SDG (x1.3) 
企業、國際學者、

SSCI (x1.8) 
企業、SDG、SSCI 
(x1.8) 
國際學者、SDG、
SSCI (x1.8) 
企業、國際學者、

SDG、SSCI (x2) 

 

 (不足行數請自行增列)      

總計點數  

申請說明事項： 
1. 論文之期刊排名以紙本出版年度為準，若無該出版年資料，則以前一年度為準。 

2. 每篇論文僅能單一作者提出申請，若有2位或以上本校教師為共同作者，請檢附其他教師同意書。 

□申請人充分瞭解申請辦法，且上述資料與勾選事項皆屬實，若有誤願自行負完全的法

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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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校內共同著作授權同意書 

授權人茲同意下列論文由共同作者________________老師提出本校「研究型教師

以研究成果升等」申請。本人不再重覆申請，特此聲明。 

(本同意書請檢附於該篇論文首頁和該篇論文 Ranking 證明文件後) 

論文題目：  

作  者： 

編號 授權教師姓名 簽 名 

１ 

中文－ 

英文－ 

 

２ 

中文－ 

英文－ 

 

３ 

中文－ 

英文－ 

 

 

  

 （若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若 本 論 文 有 多 數 本 校 作 者 ， 應 全 數 簽 署 本 授 權 同 意 書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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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屬論文著作之其他成果 

其他非屬論文之成果或傑出表現說明資料，例如：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國際知名學

術期刊編輯/副編輯或評審委員、專利或技術移轉具體績效、獲獎情形及重要會議邀請演講…

等。 

 

1. 國科會計畫：  

註:國科會產學計畫核定補助額不含廠商配合款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執行期間 計畫類型 
核定補助

金額 

是否 

為主持人 

範例       

       

       

       

 

2. 博士或碩士論文： 

博士或碩士 

論文題目： 

原發表語文  

中文  

指導教授姓名： 

中文 

(外國人士可免填) 
 

原文  

 

3. 研究內容簡介： 

 

4. 代表著作： 

序

號

： 

論文題目  

作者 

(依順序排列，聯絡作者請

加註星號*) 

 

期刊名稱  

刊登或接受日期註：

正式刊出日期未確定者，

□正式出刊：    年      

月 

v.卷數  起迄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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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填寫接受年月。 □接受刊登：    年      

月 

期刊種類 

(SCI、EI、SSCI、

A&HCI、或 TSSCI等) 

 I.F.= Impact Factor 
(請列出發表當年該期刊之 I.F.
即可) 

 

原文摘要：（若代表著作為中文發表者，此項不用填寫） 

 

 

內容簡介： 

 

 

 

註：除以學位論文替代專門著作送審者外，送審代表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 

 

5. 其它傑出表現說明：  

其他傑出表現說明資料，例如：其他計畫、專利技轉、產學合作、學術榮譽獎項、擔任國際重

要學術學會理監事、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編輯/副編輯或評審委員、專利或技術移轉具體績效、

獲獎情形及重要會議邀請演講…等。 

其它傑出表現說明 

其他資料（例如：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編輯/副編輯或評審委員、

專利或技術移轉具體績效、獲獎情形及重要會議邀請演講…等）。 

 

□申請人聲明 充分瞭解申請要點，且以上所填各項資料與勾選事項皆確實無誤，若有不實本人
願負擔所有法律及行政責任。 

 

申請人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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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研究型教師以研究成果升等審查意見表(甲表)」草案 

申請人 

姓名 

中文  
現職  擬升等等級  

英文  

代表著作名稱 期刊名稱（含期卷數及頁碼） 

  

作者（請依發表排名依序排列，並於通訊作者右上角處標示*號） 
出版（或接受）時間（年、

月） 

  

擬升等等級 

以研究成果升等 

論文成果占總成績 70% 國科會計畫占總成績 30% 

專  門 
著  作 

教授 

(1) 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工程學院、管理學

院：近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發表收錄於

Scopus 或 WOS之論文達 165點，其中申請

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至少 132 點 

(2) 設計學院、人社學院：近五年內以本校名

義發表收錄於 Scopus或 WOS之論文達 130

點，其中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至

少 104點。 擔任計畫主持人之國科會計畫

至少 2件 

副教授 

(1) 機電學院、電資學院、工程學院、管理學

院：近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發表收錄於

Scopus 或 WOS之論文達 130點，其中申請

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至少 104 點。 

(2) 設計學院、人社學院：近五年內以本校名

義發表收錄於 Scopus或 WOS之論文達 100

點，其中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至

少 80點。 

申請人之研究表現評等 
1. 滿分100分 

2. 升等研究型教授者及格分數80分 

升等研究型副教授者及格分數 78分 

總分 
(請在勾選評等對應之分數範圍，予以

合併評分) 

□ 傑出  前 10%     （100-90分） 

□ 優良 前 11%~20%（89-80分） 

□ 普通 前 21%~40%（79-70分） 

□ 欠佳 後 41%   （69分以下） 

 

※本案屬以下情形：（勾選 1、2者無須勾選評等及填寫總分） 
□1.屬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送審之情形（如翻譯、教材研製或編著等）。 
□2.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分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3.無以上情形。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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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研究型教師以研究成果升等審查意見表(乙表)」草案 

 

審查意見（本意見表提供送審教師參考，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請勿僅以送審人投稿期刊之等

級、排名、Impact Factor 等項目為審查基準。可以條列方式敘述，內容約 300 字，並請儘量以

電腦繕打，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本欄如不敷填寫，請另紙繕附）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力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研究成果優良 

□計畫數量或金額績效優良 

□發明專利或技轉成果績效優良 

□產學合作數量或金額績效優良 

□學術及專業競賽或作品成果績效優良 

□學術榮譽表現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研究成績差 

□計畫、產學合作、專利或技轉成果之數量或

金額待加強 

□學術及專業競賽或作品待加強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

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審查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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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研究型教師以產學成果升等申請表」草案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單位  
專長 
領域 

 

現 職 

職 稱 
 

擬升等

職稱 
  □研究副教授  □研究教授 

到 校 

時  間 
年     月      日 

現職教

師證書 

證書字號：  字第         號 

年資起算：    年     月 

任本校現任

職級年資 

年資核算至提請升等當年七月（或一月）

底止 

 

    年    月 

擬 升 等 
時    間 

      年     月 

授  課 科  

目 
1. 2. 3. 4. 

學  歷(大專以

上資料) 

學 校 名 

稱 
系  所 學  位 畢（肆）業起迄年月 

    

    

    

經  歷（含現

職） 

機 關 名 稱 職  稱 服務起迄年月 

   

   

   

申請人 

具結事項(請勾選)： 
□已檢附「聘任研究人員___年度以產學成果升等資料檢查表」、統計表及相關
附件，本人具結本申請表與送各級教評會及校外審 
委員審查之相關資料均一致且屬實無誤。 
□ 送審資料(含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及非屬專門著作無違反學術倫理
情事。 
 
申請人簽章： 

系（所）教

評會 

經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系教評會（  年  月  日）審議 

1. 研究型教師送審資料是否完備且符合相關規定： □是 □否 
2. 研究成果是否符合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及學院評審準
則 
之相關規定： □是 □否 
3. 系教評會決議情形： □通過 □未通過 
*本表經系(所)主管核章後，始得送各學院教評會。 

系（所）主

管核章 
＊請審查本申請表是否依規定填寫並屬實 

校外審及院

教 

評會 

依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六點第二項規定，各院應將擬升等

研究 

型教師之研究成果送請 4 位校外學者專家評審：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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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審審議情形：□通過 □未通過 

經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 年 月 日）審議 

1. 研究成果是否符合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及學院評審準

則 

之相關規定： □是 □否 

2. 院教評會決議情形： □通過 □未通過 

院長核章： 
 

＊請審查本申請表是否依規定填寫並屬實 

產學處 

 

1. 研究型教師送審資料是否完備且符合相關規定： □是 □否 

2. 產學成果是否符合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之相關規定： 

□是 □否 

 

產學處收件：□是 □否 

產學處核章： 

 

奬助研究績

優教師聘任

研究人員審

議委員會 

決審 

依本校績優教師聘任研究型教師升等要點第六點第三項規定，提請本校「奬助

研究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辦法」之審議委員會進行決審。  

經   學年度第   次奬助研究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審議委員會( 年 月 日)

審議  

審議情形：□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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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績優教師聘任研究人員      年度以產學成果升等資料檢查

表」草案 

 

服務系所  獎助期間  

產學績優教師姓

名(英文姓名) 

 

 

研究人員 

(英文姓名) 

 

 

獎助總金額  獎助條件  

請說明具體績效： 

1.擔任計畫主持人之產學計畫(僅採計含管理費之產學計畫，不含國科會研究案及以學校名義

開授訓練課程招生收入)、各計畫總金額實收總金額及管理費金額。 

2.研究助理教授升等為研究副教授者:累計產學或專利技轉實收管理費總金額達 100萬元，且

專利授權(須為本校所有專利且為專利發明人)管理費實收金不得低於 10萬元；研究副教授升

等為研究教授者:累計產學或專利技轉實收管理費總金額達 200萬元，且專利授權(須為專利

發明人)管理費實收金不得低於 20萬元。 

 

 

 

 

 

●產學案計畫金額、管理費金額、實收金額等，檢附主計系統收支明細及教評系統之資料，

做為佐證資料。 

 

 

 

如：計畫、專利、技轉、產學合作、學術榮譽、學術競賽或作品等，應依據「國立臺北科技

大學研究型教師以產學成果升等申請表」及相關表件中之說明依序排列及填寫，並裝訂成

冊，封面載明為「研究型教師以產學升等成果」。(以上係校教評會決審時應備妥之資料，至於初審

及複審所需之表冊格式內容及冊數，請逕洽系級及院級教評會辦理) 

 

 

 

 

 

以上所填各項資料確實無誤，若有不實本人願負法律及行政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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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績優教師簽章： 

研究人員簽章：  

※審查資料【填寫說明】 

1. 僅計算擔任計畫主持人之產學合作計畫(包含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政府機關及財

團法人之產學計畫；不含國科會研究案及以學校名義開授訓練課程招生收入) 請

以教評系統為準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計畫年度(1/1~12/31)之認定以「計畫開始

日期」之入帳管理費(須扣除已分配予共同主持人之金額)認定為準；多年期計畫分

年計算單一年度入帳金額，並請提供主計系統收支明細做為佐證資料。 

2. 技術移轉金(包含專利技術移轉金、著作權技術移轉金及知識性技術移轉金；產學

合作先期技術移轉金及國科會先期技術移轉金)。請以教評系統為準並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技術移轉金實收管理費年度認定以「實際納入校務基金日期」為準，多年

期技轉金分年計算單一年度入帳金額。產學合作先期技術移轉金請提供主計系統

收支明細做為佐證資料。 

3. 專利(包含專利技術移轉案；產學合作先期技術移轉案及國科會先期技術移轉案)。

請以教評系統為準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各項計畫案及智財權資料皆須經行政程

序簽訂，以本校名義取得，專利權人非本校及研究人員非發明人者，不予計分。專

利授權年度認定以技轉合約起始年度為準，且合約內容需載明專利號。 

4. 所有資料皆須檢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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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教師近五年內辦理產學合作案及技術移轉案統計表 

產學合作計畫 
年度 

小計 
105.01~ 106 107 108 ~109.12 

近五年以本

校名義所獲

得之產學合

作計畫，其

實際納入本

校校務基金

之統計表 

件數       

計畫金額 
(萬元) 

      

實收管理費 
(萬元) 

      

產學處(簽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說明： 

1.僅計算擔任計畫主持人之產學合作計畫，包含政府機關及財團法人之研究型計畫，不包含以學校名義開

授訓練課程招生收入。 

2.每案個別計算。 

3.須扣除已分配予共同主持人之金額。 

國科會產學計畫 
年度 

小計 
105.01~ 106 107 108 ~109.12 

近五年以本

校名義所獲

得之國科會

產學計畫，

其實際納入

本校校務基

金之統計表 

件數       

計畫金額 
(萬元) 

      

實收管理費 
(萬元) 

      

研發處(簽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說明： 

1.僅計算擔任計畫主持人之案，包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不含國科會研究案。 

2.每案個別計算。 

3.須扣除已分配予共同主持人之金額。 

技 術 移 轉案 
年度 

小計 
105.01~ 106 107 108 ~109.12 

近五年以本

校名義所獲

得之技術移

轉金，其實

際納入本校

校務基金之

統計表 

件數       

技術移轉案 
實收管理費 
(萬元) 

      

產學先期技轉
案實收管理費 

(萬元) 

      

國科會先期技
轉案實收管理
費(萬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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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處(簽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說明： 
1.包含專利技術移轉金、著作權技術移轉金及知識性技術移轉金。 
2.包含產學合作先期技術移轉金及國科會先期技術移轉金。 
3. 每案個別計算。 

國內外專利件數 

年度 

小計 105.01~ 106 107 108 ~109.12 

近五年以本

校名義所授

權之國內外

專利件數統

計表 

件數       

專利授權實收
管理費金額 
(萬元) 

      

產學處 

(簽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說明：包含產學合作先期技轉案及國科會先期技轉案。 

 金額總計  

其它傑出表現說明 

其他資料（例如：產學或專利技術移轉具體績效、簡述研發成果對促進產業界競爭力及產業

升級之幫助或提升該領域或學門之產業技術地位及技術創新研發能力等）。 

□申請人聲明 充分瞭解申請要點，且以上所填各項資料與勾選事項皆確實無誤，若有不實
本人願負擔所有法律及行政責任。 

申請人簽章：                   日期：                      

 

註：1.以本校「教師評鑑及基本資庫」及「會計網路請購系統」之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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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教師績效說明表 

申請人姓名(中/英文)：                   系所/職稱：           員工編號： 

1.最近五年產學合作計畫(含技術服務案)案明細表(以計畫開始日期) 

年度 計畫名
稱 

計畫
代碼 計畫期間 擔任職務 計畫分配

金額(a) 
單一年度計畫－
研究總金額(b) 

計畫實收 
經費(c) 

管理費 
總額(d) 

實收管理費 
分配金額(e) 

107 000 XXX 
107.1.1- 

109.12.31 
主持人      

     
      

備註 

1.應提供五年內擔任計畫主持人取得之產學計畫(僅採計含管理費之計畫，且須扣除已分配予共同主持人之金額)。 

2.不含以學校名義開授訓練課程招生收入。 

3.計畫年度(1/1~12/31)之認定以「計畫開始日期」之入帳金額認定為準；多年期計畫分年計算單一年度入帳金額，

並請提供主計系統收支明細做為佐證資料。 

2.最近五年國科會大、小產學計畫案明細表(以計畫開始日期)  

年度 計畫
名稱 

計畫
代碼 

計畫 
期間 

擔任 
職務 

計畫 
分配金額(a) 

單一年度計畫－
研究總金額(b) 

計畫實收 
經費(c) 

管理費 
總額(d) 

實收管理費 
分配金額(e) 

107 000 XXX 
107.1.1- 

109.12.31 
主持人      

     
      

備註 

1.應提供五年內擔任計畫主持人取得之計畫(包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且須扣除已分配予共同主持人之金額)。 

2.不含以學校名義開授訓練課程招生收入及國科會研究案。 

3.計畫年度(1/1~12/31)之認定以「計畫開始日期」之入帳金額認定為準；多年期計畫分年計算單一年度入帳金

額，並請提供主計系統收支明細做為佐證資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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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五年技術移轉案明細表(以實際納入本校校務基金之日期) 

年度 合約
編號 技術移轉名稱 計畫期間 擔任職務 技轉金總額 實收日期 實收金額 實收管理費金額 

107 000 XXX 
107.1.1- 

109.12.31 
主持人     

     
     

備註 1.合約共同執行人之管理費認列，依教評系統上分配技轉金額，相對應之實收管理費計之。 

4. 最近五年國科會先期技術移轉案明細表(以實際納入本校校務基金之日期) 

年度 專案
案號 

技術移轉
名稱 計畫期間 擔任職務 先期技轉金總額

(a) 
先期技轉金實收金額

(b) 
先期技轉金管理費實收金額

(b)*0.4 

107 000 XXX 
107.1.1- 

109.12.31 
主持人   

 

        

備註 1.計畫名稱、合約編號、計畫期間、擔任職務、(a)、(b)依教評系統資料。 

5.最近五年產學合作先期技術移轉案明細表(以實際納入本校校務基金之日期) 

年度 計畫
代碼 

技術移轉 
名稱 

計畫 
期間 擔任職務 

(單一年
度計畫)
研究總
金額(a) 

計畫實收
經費(b) 

先期技轉金
總額(c) 

先期技轉
金實收金
額(d) 

先期技轉金管理費實
收金額(d)*0.2 

106 000 XXX 106.9.1-    
108.8.31  

主持人 
      

    
 

 
   

  

 

備註 
1.先期技轉金實收金額(d)依比例計算，並以此換算點數。計算公式: (d) = (c) *[(b)/ (a)]。 

2.計畫名稱、合約編號、計畫期間、擔任職務、(a)、(c)依教評系統資料；(b)依主計系統收支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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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最近五年國內外已授權專利明細表(以技轉授權合約開始日期)(必填) 

年度 專利名稱 國別  專利號 
(類型) 發明人 專利暨技轉案號 

(含先期技轉) 實收日期 實收金額 實收管理費
金額 

    

 

(本校教師及研究

人員共___位) 

合約編號： 

簽約金額： 
   

    

 

(本校教師及研究

人員共___位) 

合約編號： 

簽約金額： 
   

備註 

1.各項計畫案及智財權資料皆須經行政程序簽訂，以本校名義取得。 

2.專利權人非本校及研究人員非發明人者，不予計分。 

3.授權合約內容需載明專利號為準。 

 

產學案實收管理費總金額(Ⅰ)+ 

(Ⅱ) 
 

專利技轉案實收管理費總金額

(Ⅲ)+(Ⅳ)+(Ⅴ) +(Ⅵ) 
 

專利實收管理費總金額(Ⅵ) (必填)  

說明事項： 

1.近五年以本校名義取得並簽准（此段期間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得以延長，其延長期限依實際請假時間為依據，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始得採計，並以本校

「教師評鑑及基本資料庫」之資料為準。 

2.所有資料皆須檢附證明文件。 

□ 申請人充分瞭解申請辦法，且上述資料與勾選事項皆屬實，若有誤願自行負完全的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註一:產學案計畫金額、管理費金額、實收金額等，檢附主計系統收支明細及教評系統之資料，做為佐證資料。 
以上所填各項資料確實無誤，若有不實本人願負法律及行政上責任 

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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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研究型教師以產學成果升等審查意見表（甲表） 

 

申請人 

姓名 

中文  現

職 
 擬升等等級  

英文  

代表專利名稱 
取證（或接受）時間（年、

月） 

  

作者（請依發表排名依序排列） 授權公司名稱 授權金額 授權期間 

   
__年__月__日至 

__年__月__日 

擬升等等級 

  代表專利 
 評分項目及標準 

參 考 專利  配分比例 
備註 研究 

主題 
研究方法及

能力 實務貢獻 

A 

專利成果 

(必要) 

教  授 5% 10% 35% 50% 

50% 副 教 

授 
10% 20% 30% 40% 

B 

產學成果 

不分等

級 

 

100%  
50% 

申請人之研究表現評等 

1.滿分 100分 

2.升等研究型教授者及格分數 80分 

升等研究型副教授者及格分數 78 分 

總分 

(請在勾選評等對應之分數範圍，予以合併評分) 

□ 傑出    前 10%   （100-90分） 

□ 優良 前 11%~20%（89-80分） 

□ 普通 前 21%~40%（79-70分） 

□ 欠佳 後 41%   （69 分以下）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專利成果」及「產學成果」，本校著重升等教師於產學合作計畫、專利技轉等項成果表
現，請  委員於總分 100分中，以「專利成果」佔 50%、「產學成果」佔 50%，依據送審教師研
究專業領域及所屬學院特質，綜合考量所送各項研究成果表現後，予以合併評等及評分。 

 
 
 
 

57



 

 
國立臺北科技大學研究型教師以產學成果升等審查意見表（乙表） 

 

審查意見（本意見表提供送審教師參考，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請勿僅以送審人投稿

期刊之等級、排名、Impact Factor 等項目為審查基準。可以條列方式敘述，內容約 300

字，並請儘量以電腦繕打，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本欄如不敷填寫，請另紙繕附）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力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研究成果優良 

□計畫數量或金額績效優良 

□發明專利或技轉成果績效優良 

□產學合作數量或金額績效優良 

□學術及專業競賽或作品成果績效優良 

□學術榮譽表現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研究成績差 

□計畫、產學合作、專利或技轉成果之

數量或金額待加強 

□學術及專業競賽或作品待加強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審查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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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料 1 

一、 本校近五年以專門著作升等之專任教師參考資料 

升等教師 學院 系所 到校時間 提出升等時間 升等等級 
篇數/總計點

數 

A 機電 製科所 105.1 109.7 副教授 7 / 105 

B 機電 機械系 106.2 110.2 副教授 6 / 74.2 

C 電資 電機系 107.8 109.7 副教授 4 / 58 

D 電資 電機系 106.8 110.1 副教授 5 / 61 

E 工程 化工系 104.2 107.7 副教授 13 / 196.6 

F 工程 化工系 104.2 108.7 副教授 8 / 76 

 

二、 以研究成果申請升等之研究型教師資料 

提案升等 

研究型教師 
學院 系所 到校時間 提出升等時間 升等等級 

篇數/總計點

數 

G 機電 能源系 103.2 111.7 副教授 17 / 157 

 

 

三、本校研究型教師到校迄今論文成果統計 

研究型教師 學院 到校時間 年資 
達論文點數

100點時間 

現行累積 

篇數 / 點數 
狀態 

A 工程 2016.5 7年 約 5年 30 / 186.35 在職 

B 電資 2016.9 6年 約 4年 23 / 147.1 已離職 

C 工程 2018.8 5年 尚未達 100點 6 / 72.3 在職 

D 工程 2020.2 3年 約 3年 31 / 474.3 在職 

E 機電 2016.3 6年 約 2年 24 / 281.05 已離職 

F 機電 2014.12 9年 約 6年 28 / 269.95 在職 

 

 

 

 

註:以上均以本校現行論文點數計算公式計算。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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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料 2 

一、本校 102-110年以技術升等教師統計資料 

升等

教師 
學院 系所 到校時間 

提出升等

時間 
升等等級 產學總金額 管理費總額 

A 設計 互動系 97.2 103.1 副教授 2,115,474 90,947 

B 機電 機械系 91.8 103.8 副教授 4,664,636 461,182 

C 設計 工設系 74.8 103.8 教授 3,396,000 252,980 

D 設計 工設系 95.8 106.1 教授 4,772,605 572,147 

E 電資 電機系 86.8 108.1 教授 9,866,000 1,911,095 

F 人社 文發系 103.8 108.1 副教授 2,435,000 153,990 

G 機電 機械系 91.8 108.8 教授 13,697,102 1,947,109 

H 電資 電機系 94.8 109.1 教授 17,068,067 1,910,109 

I 電資 電子系 91.2 110.8 教授 28,538,173 3,107,880 

註:以上均以該教師提出升等前 5年之產學總金額及管理費總額計算。 

 

二、本校 109-111年各年度個人產學合作案管理費達 20萬以上佔全校教師人數比例 

年度 比例 

109年 10.5% 

110年 11.6% 

111年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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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主旨 
有關本校「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配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及其附表訂定，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鼓勵提升本校教師聘任率，研擬修正本校「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

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配作業要點」。 

二、本次修正重點：新增控留各教學單位可分配總額之 20%作為鼓勵提升

本校教師聘任率使用及分配原則表。 

三、本案業經 112年 4月 17日主管會議討論。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北科技大學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

分配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二、「國立臺北科技大學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

分配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三、「附表一：提升教學單位教師聘任率分配原則」草案。 

四、「附表二：教學儀器設備費分配項目及原則」修正草案。 

五、「附表三：實習材料費分配項目及原則」修正草案。 

六、「國立臺北科技大學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

分配作業要點」【修正前】。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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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

分配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12年 4月 2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為鼓勵各教學單位配合學校

行政作業，共同推動校務發

展事項及提升本校教師聘任

率，本校每年度將控留教學

單位教學儀器設備及實習材

料費每年可分配總額之40%，

其中20%作為行政業務配合度

獎勵金使用、20%作為鼓勵提

升本校教師聘任率使用。 

鼓勵提升本校教師聘任率依

附表一所列分配原則計算。 

三、為鼓勵各教學單位配合學校

行政作業，共同推動校務發展事

項，本校將每年度控留教學儀器

設備及實習材料費每年可分配總

額之20%作為行政業務配合度獎勵

金使用。  

一、為有效協請各教學

單位配合校務發展

提升本校教師聘任

率，新增控留教學單

位教學儀器設備及

實習材料費每年可

分配總額之20%作為

鼓勵提升本校教師

聘任率使用。 

二、新增本點第二項敘明

分配原則表。 

四、每年教學儀器設備費總額度之

10%為教學單位圖書經費，分

配予本校圖書館，用以購置各

系所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設

備。 

 考量圖書經費係獨立以當

年度教學儀器設備費可分

配總額10%計算，不參與控

留及其他分配原則，爰獨

立新增點次。 

五、扣除前揭控留經費及圖書經

費外之教學儀器設備、無形

資產與實習材料費用依以下

原則分配： 

(一)教學儀器設備費 

1. 依附表二所列原則分
配至各教學單位。 

2. 本項經費之執行進
度，請依本校「資本
門支出執行進度控管
辦法」規定辦理。 

    (二)無形資產費用分五大分

配項目，各佔本項經費

之比例如下： 

1. 大學部、五專部，代

碼 A，佔本項經費比例

55%。 

2. 研究所，代碼 B，佔本

項經費比例22%。 

3. 其他教學需求，代碼

C，佔本項經費比例

5%。 

4. 學院，代碼 D，佔本項

經費比例10%。 

5. 備用款，代碼 E，佔本

四、扣除行政業務配合度獎勵金外

之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

與實習材料費用依以下原則

分配： 

(一)教學儀器設備費 

1. 每年總額度之10%為教學
單位圖書經費：本項經費
分配予本校圖書館，用以
購置各系所教學研究所需
之圖書設備。 

2. 每年總額度之90%依附
表一所列原則分配至各
教學單位。 

3. 本項經費之執行進度，
請依本校「資本門支出
執行進度控管辦法」規
定辦理。 

    (二)無形資產費用分五大分配

項目，各佔本項經費之比

例如下： 

1. 大學部、五專部，代碼

A，佔本項經費比例

55%。 

2. 研究所，代碼 B，佔本

項經費比例22%。 

一、點次調移。 

二、敘明扣除第三點控留

經費及圖書經費後

之經費依原列附表

分配原則計算。 

三、原第一款第1目圖書

經費部分調移增列

至第四點。 

四、原附表一及附表二依

序遞延為附表二及

附表三。 

五、其餘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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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經費比例8% 

   前述各項目之分配原則

比照「教學儀器設備

費」辦理。 

       (三)實習材料費 

1. 實習材料費分大學部

及五專部、研究所及

其他教學需求三大分

配項目。其中「其他

教學需求」分「實習

教學」及「行政支援

教學」兩類別，各所

指教學項目及相關單

位如下： 

(1)實習教學：物理教

學(光電系)；普化

及生物教學(化工

系)；英文教學（應

英系）；體育教學

(體育室)；通識教

育(通識教育中

心)；師資培育(師

資培育中心)。 

(2)行政支援教學：網

路教學(教務處、計

網中心)；系所對外

參展(研發處)。 

2. 各分配項目佔本項經

費之比例及分配原則

如附表三。 

3. 屬專款專用班級數(如

外籍專班、進修部產

學攜手專班、EMBA 班

等)除進修部產學訓專

班外，不納入實習材

料費分配基礎。 

 

3. 其他教學需求，代碼

C，佔本項經費比例

5%。 

4. 學院，代碼 D，佔本項

經費比例10%。 

5. 備用款，代碼 E，佔本

項經費比例8% 

   前述各項目之分配原則比

照「教學儀器設備費」

辦理。 

       (三)實習材料費 

1. 實習材料費分大學部

及五專部、研究所及其

他教學需求三大分配項

目。其中「其他教學需

求」分「實習教學」及

「行政支援教學」兩類

別，各所指教學項目及

相關單位如下： 

(1)實習教學：物理教學

(光電系)；普化及生

物教學(化工系)；英

文教學（應英系）；體

育教學(體育室)；通

識教育(通識教育中

心)；師資培育(師資

培育中心)。 

(2)行政支援教學：網路

教學(教務處、計網中

心)；系所對外參展

(研發處)。 

2. 各分配項目佔本項經費

之比例及分配原則如附

表二。 

      3.屬專款專用班級數(如外

籍專班、進修部產學攜手

專班、EMBA 班等)除進修部

產學訓專班外，不納入實

習材料費分配基礎。 

六、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

費用列有備用款，備用款

原則列入本校研發處年度

預算，各相關單位得依以

下事項申請使用： 

(一) 教育部專案計畫(含教

五、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費

用列有備用款，備用款原則

列入本校研發處年度預算，

各相關單位得依以下事項申

請使用： 

(一) 教育部專案計畫(含教育

一、點次調移。 

二、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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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補助設立技術研發

中心、教育部顧問室教

育改進計畫及等同性質

者)配合款：須於提送

計畫申請書時，簽請校

長核可使用，並於計畫

核定通過後，依所核定

之學校配合款最低額

度，其中半數由本項經

費支應，另外半數由該

系所院相關經費支應。

各教學單位支用本款項

應受本條第二項之限

制。 

(二) 非教育部之政府機關專

案研究計畫配合款：須

於提送計畫申請書時，

簽請校長核可使用，並

於計畫核定通過後，依

委託機構核定之學校配

合款最低額度，其中半

數由學校提供，另外半

數由該系所院提供。若

委託機構無核定學校配

合款最低額度，則以該

計畫核定總金額5%為上

限。 

(三) 為鼓勵配合教育部技術

研發相關專案而成立之

專班(如產業研發碩士

專班)：該專班得專案

簽請校長核可，按一定

比例給予教學儀器設備

費補助。 

(四) 支援各項特殊需求、緊

急申購之全校性使用之

教學儀器或設備：經需

求單位專案簽請校長核

可後辦理。 

(五) 傑出教學與研究獎等相

部補助設立技術研發中

心、教育部顧問室教育

改進計畫及等同性質者)

配合款：須於提送計畫

申請書時，簽請校長核

可使用，並於計畫核定

通過後，依所核定之學

校配合款最低額度，其

中半數由本項經費支

應，另外半數由該系所

院相關經費支應。各教

學單位支用本款項應受

本條第二項之限制。 

(二) 非教育部之政府機關專

案研究計畫配合款：須

於提送計畫申請書時，

簽請校長核可使用，並

於計畫核定通過後，依

委託機構核定之學校配

合款最低額度，其中半

數由學校提供，另外半

數由該系所院提供。若

委託機構無核定學校配

合款最低額度，則以該

計畫核定總金額5%為上

限。 

(三) 為鼓勵配合教育部技術

研發相關專案而成立之

專班(如產業研發碩士專

班)：該專班得專案簽請

校長核可，按一定比例

給予教學儀器設備費補

助。 

(四) 支援各項特殊需求、緊

急申購之全校性使用之

教學儀器或設備：經需

求單位專案簽請校長核

可後辦理。 

(五) 傑出教學與研究獎等相

關獎補助款之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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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獎補助款之儀器設備

費用。 

(六) 其他重大方案：重大方

案需教學研究儀器設備

者，經需求單位專案簽

請校長核可後辦理。 

(七) 新增系、所、院等教學

單位之開辦費：每單位

補助新臺幣100萬元

整。 

(八) 增設及自然增班之教學

單位：當年度按每班所

獲補助經費為基準核算

補助教學儀器設備費。 

各單一教學單位(指獨立

系、系所合一或獨立所)每

年支用此備用款之金額，

不得超過該年度總備用款

預算額度之20%。若需求仍

有不足者，由該教學單位

或學院之預算配合支付。 

倘各教學單位因執行業務

所需，經系所會議通過並

簽請校長核准後由本款項

先行借用，惟所借用款項

額度應於往後年度所獲分

配之額度內扣抵。 

使用本項費用之備用款為

專案研究計畫配合款者，

應於計畫期程內執行完

畢。 

費用。 

(六) 其他重大方案：重大方

案需教學研究儀器設備

者，經需求單位專案簽

請校長核可後辦理。 

(七) 新增系、所、院等教學

單位之開辦費：每單位

補助新臺幣100萬元整。 

(八) 增設及自然增班之教學

單位：當年度按每班所

獲補助經費為基準核算

補助教學儀器設備費。 

各單一教學單位(指獨立

系、系所合一或獨立所)每

年支用此備用款之金額，不

得超過該年度總備用款預算

額度之20%。若需求仍有不

足者，由該教學單位或學院

之預算配合支付。 

倘各教學單位因執行業務所

需，經系所會議通過並簽請

校長核准後由本款項先行借

用，惟所借用款項額度應於

往後年度所獲分配之額度內

扣抵。 

使用本項費用之備用款為專

案研究計畫配合款者，應於

計畫期程內執行完畢。 

七、依本要點備用款所申請之專

案計畫之學校配合款，其執行

單位為總計畫主持人所屬單

位，總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應

決定各子計畫分配比例並自

行管控經費運用情形，以簽呈

會簽研發處並經校長核可後

辦理。 

六、依本要點備用款所申請之專案

計畫之學校配合款，其執行單

位為總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

總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應決定

各子計畫分配比例並自行管控

經費運用情形，以簽呈會簽研

發處並經校長核可後辦理。 

一、點次調移。 

二、餘未修正。 

八、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點次調移。 

二、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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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

分配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112年 4月 2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分配年度預算之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所稱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用，定義如下： 

(一) 教學儀器設備費用 

1. 指各項實習、實驗教學或研究教學所需之圖書設備、機械設備費及交通科技設

備費。 

2. 教學儀器設備費應用以申購各教學單位實際教學（含研究）所需設備，其中80%

以上經費以汰換現有老舊、不敷使用及提升學生教學（實驗室）設備為優先，

餘20%以下經費用於支出教師研究設備、辦公設備等經費，不得申購單項金額

未達新臺幣一萬元或非屬設備費可申購項目之物品。 

(二) 無形資產費用以申購電腦軟體為主。 

(三) 實習（驗）材料費用 

1. 實習（驗）材料費以購用實習（驗）所需材料、化學藥品等為主。 

2. 各教學單位應考量專題、競賽、參展及其他特殊需求，就全年度實習（驗）材

料需求詳加規劃使用。 

3. 所獲分配金額將由本校總務處納入各教學單位經常支出經費（業務費）。 

三、為鼓勵各教學單位配合學校行政作業，共同推動校務發展事項及提升本校教師聘任

率，本校每年度將控留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及實習材料費每年可分配總額之40%，

其中20%作為行政業務配合度獎勵金使用、20%作為鼓勵提升本校教師聘任率使用。 

    鼓勵提升本校教師聘任率依附表一所列分配原則計算。 

四、 每年教學儀器設備費總額度之10%為教學單位圖書經費，分配予本校圖書館，用以購

置各系所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設備。 

五、扣除前揭控留經費及圖書經費外之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用依以下

原則分配： 

(一)教學儀器設備費 

1. 依附表二所列原則分配至各教學單位。 
2. 本項經費之執行進度，請依本校「資本門支出執行進度控管辦法」規定辦理。 

    (二)無形資產費用分五大分配項目，各佔本項經費之比例如下： 

1. 大學部、五專部，代碼 A，佔本項經費比例55%。 

2. 研究所，代碼 B，佔本項經費比例22%。 

3. 其他教學需求，代碼 C，佔本項經費比例5%。 

4. 學院，代碼 D，佔本項經費比例10%。 

5. 備用款，代碼 E，佔本項經費比例8% 

   前述各項目之分配原則比照「教學儀器設備費」辦理。 

       (三)實習材料費 

1. 實習材料費分大學部及五專部、研究所及其他教學需求三大分配項目。其中「其

他教學需求」分「實習教學」及「行政支援教學」兩類別，各所指教學項目及

相關單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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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習教學：物理教學(光電系)；普化及生物教學(化工系)；英文教學（應英

系）；體育教學(體育室)；通識教育(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師資培育中

心)。 

(2)行政支援教學：網路教學(教務處、計網中心)；系所對外參展(研發處)。 

2. 各分配項目佔本項經費之比例及分配原則如附表三。 

3. 屬專款專用班級數(如外籍專班、進修部產學攜手專班、EMBA 班等)除進修

部產學訓專班外，不納入實習材料費分配基礎。 

六、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費用列有備用款，備用款原則列入本校研發處年度預算，

各相關單位得依以下事項申請使用： 

(一) 教育部專案計畫(含教育部補助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教育部顧問室教育改進計畫

及等同性質者)配合款：須於提送計畫申請書時，簽請校長核可使用，並於計畫

核定通過後，依所核定之學校配合款最低額度，其中半數由本項經費支應，另

外半數由該系所院相關經費支應。各教學單位支用本款項應受本條第二項之限

制。 

(二) 非教育部之政府機關專案研究計畫配合款：須於提送計畫申請書時，簽請校長

核可使用，並於計畫核定通過後，依委託機構核定之學校配合款最低額度，其

中半數由學校提供，另外半數由該系所院提供。若委託機構無核定學校配合款

最低額度，則以該計畫核定總金額5%為上限。 

(三) 為鼓勵配合教育部技術研發相關專案而成立之專班(如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該

專班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可，按一定比例給予教學儀器設備費補助。 

(四) 支援各項特殊需求、緊急申購之全校性使用之教學儀器或設備：經需求單位專

案簽請校長核可後辦理。 

(五) 傑出教學與研究獎等相關獎補助款之儀器設備費用。 

(六) 其他重大方案：重大方案需教學研究儀器設備者，經需求單位專案簽請校長核

可後辦理。 

(七) 新增系、所、院等教學單位之開辦費：每單位補助新臺幣100萬元整。 

(八) 增設及自然增班之教學單位：當年度按每班所獲補助經費為基準核算補助教學

儀器設備費。 

各單一教學單位(指獨立系、系所合一或獨立所)每年支用此備用款之金額，不得

超過該年度總備用款預算額度之20%。若需求仍有不足者，由該教學單位或學院之

預算配合支付。 

倘各教學單位因執行業務所需，經系所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准後由本款項先行

借用，惟所借用款項額度應於往後年度所獲分配之額度內扣抵。 

使用本項費用之備用款為專案研究計畫配合款者，應於計畫期程內執行完畢。 

七、依本要點備用款所申請之專案計畫之學校配合款，其執行單位為總計畫主持人所屬單

位，總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應決定各子計畫分配比例並自行管控經費運用情形，以簽

呈會簽研發處並經校長核可後辦理。 

八、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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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提升教學單位教師聘任率分配原則」草案 

等級 前後學年度同一學期教師人數相差聘任率 經費計算 

1 61%-80%，且該學期聘任率達 85% 本金*2 

2 41%-60%，且該學期聘任率達 85% 本金*1.75 

3 21%-40%，且該學期聘任率達 85% 本金*1.5 

4 1%-20%，且該學期聘任率達 85% 本金*1.25 

5 該學期聘任率維持在 80%以上 不增不減 

6 相差聘任率增加但該學期聘任率不達 80% 本金*0.9 

7 相差聘任率不變但該學期聘任率不達 80% 本金*0.8 

8 (-)1%-(-)20%，且該學期聘任率不達 80% 本金*0.75 

9 (-)21%-(-)40%，且該學期聘任率不達 80% 本金*0.5 

10 (-)41%-(-)60%，且該學期聘任率不達 80% 本金*0.25 

11 (-)61%-(-)80%，且該學期聘任率不達 80% 本金*0 

註:1.教師人數包含本校專任教師及舊制助教。 

   2.本金係指本要點第三點所指每年度所控留以作為鼓勵提升本校教師聘任率使用之經

費額度。 

3.前後學年度同一學期教師人數相差聘任率或該學期聘任率若有小數點，採四捨五入至

整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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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教學儀器設備費分配項目及原則」修正草案 

代碼 項目 分配比例 分配原則 分配重

點 

A 大學部 

五專部 

50% ⚫ 按大學部日間部及五專部班級數比例分配。 
⚫ 經管系、應英系及文發系之班級數，其權重為

理工類科系之70%。 

以反應
教學需
求為
主。 

B 研究所 20% ⚫ 本項經費中60％平均分配至各研究所，餘40％
按各研究所(含碩、博士班)日間部學生人數比
例分配。 

⚫ 文商管學院之研究所學生人數，除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所等授與工程學位之研究所外，其權重
為理工類科系之70%。 

以反應
研究需
求為
主。 

C 其他教

學需求 

4% ⚫ 本項經費10%分配予下列單位: 

1. 體育教學(體育室)  
2. 視聽教學中心 
3. 師資培育中心 

4. 通識教育中心 
5. 物理教學（光電系） 
6. 普化及生物教學（化工系） 
7. 英語教學（應英系） 

⚫ 餘60%按班級數比例分配給前述及生物教學單位
(生技所)、30%按班級數比例分配給前述及生物
教學單位(生技所)中有實驗教學之單位。 

⚫ 前述班級數以教務處提供之資料為準。 

以反應

共同教
學使用
需求為

主。 

D 學院 8% ⚫ 本項經費50%平均分配至各學院。 
⚫ 餘50%按各學院所屬研究所(含博、碩士班)日間

部學生人數比例分配；文商管學院之研究所學
生人數，除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等授與工程學
位之研究所外，其權重為理工類科系之70%。 

以反應
研究需
求為
主。 

E 備用款 18% ⚫ 本項經費優先分配予補助僑外生(不含專班之外
籍生)、原住民生及離（外）島生。每名學生以
權重1.5計算。 

⚫ 其餘按「備用款分配原則」分配。 

以反應
教學研
究需求
為主。 

註: 大學部各系所及五專各科之班級數及碩、博士班學生人數、僑外生(不含專班之外籍生)、

原住民生及離（外）島生以經費分配會議召開當學期實際開課班級數與就讀學生數為基準(由

教務處及進修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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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實習材料費分配項目及原則」修正草案 

代碼 項目 分配比例 分配原則 

A 大學部 

五專部 

60% 1.本經費 50%平均分配至各系、科（含學院四年制

學士專班），餘 50%按各系、科（含學院四年制
學士專班）班級數(含日間部、進修部)所佔比例
分配至各系所。 

2.本項班級數之統計方式，19人以下班級數權重
以 0.5計算。 

B 研究所 20% 各研究所平均分配。博士班不列入計算。 

C 其他教學需求 20% 1.本經費 60%分配予實習教學(C1)：其中 6%平均分

配、36%按班級數比例分配給所有單位，餘 18%平

均分配給有實驗教學之單位。 

2.餘 40%平均分配予行政支援教學(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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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北科技大學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

配作業要點【修正前】 
93年 11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95年 8月 29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6月 10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8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月 26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2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7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 11月 3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11月 15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9月 5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10月 30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11月 19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年 11月 24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分配年度預算之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特訂定本作業要

點。 

二、本作業要點所稱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用，定義如下： 

(一) 教學儀器設備費用 

1. 指各項實習、實驗教學或研究教學所需之圖書設備、機械設備費及交通科技

設備費。 

2. 教學儀器設備費應用以申購各教學單位實際教學（含研究）所需設備，其中

80%以上經費以汰換現有老舊、不敷使用及提升學生教學（實驗室）設備為優

先，餘20%以下經費用於支出教師研究設備、辦公設備等經費，不得申購單項

金額未達新臺幣一萬元或非屬設備費可申購項目之物品。 

(二) 無形資產費用以申購電腦軟體為主。 

(三) 實習（驗）材料費用 

1. 實習（驗）材料費以購用實習（驗）所需材料、化學藥品等為主。 

2. 各教學單位應考量專題、競賽、參展及其他特殊需求，就全年度實習（驗）

材料需求詳加規劃使用。 

3. 所獲分配金額將由本校總務處納入各教學單位經常支出經費（業務費）。 

三、為鼓勵各教學單位配合學校行政作業，共同推動校務發展事項，本校將每年度控

留教學儀器設備及實習材料費每年可分配總額之20%作為行政業務配合度獎勵金使

用。 

四、扣除行政業務配合度獎勵金外之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用依以下原

則分配： 

(一)教學儀器設備費 

1. 每年總額度之10%為教學單位圖書經費：本項經費分配予本校圖書館，用以購
置各系所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設備。 

2. 每年總額度之90%依附表一所列原則分配至各教學單位。 
3. 本項經費之執行進度，請依本校「資本門支出執行進度控管辦法」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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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無形資產費用分五大分配項目，各佔本項經費之比例如下： 

1. 大學部、五專部，代碼 A，佔本項經費比例55%。 

2. 研究所，代碼 B，佔本項經費比例22%。 

3. 其他教學需求，代碼 C，佔本項經費比例5%。 

4. 學院，代碼 D，佔本項經費比例10%。 

5. 備用款，代碼 E，佔本項經費比例8% 

   前述各項目之分配原則比照「教學儀器設備費」辦理。 

       (三)實習材料費 

1. 實習材料費分大學部及五專部、研究所及其他教學需求三大分配項目。其中

「其他教學需求」分「實習教學」及「行政支援教學」兩類別，各所指教學

項目及相關單位如下： 

(1)實習教學：物理教學(光電系)；普化及生物教學(化工系)；英文教學（應

英系）；體育教學(體育室)；通識教育(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師資培

育中心)。 

(2)行政支援教學：網路教學(教務處、計網中心)；系所對外參展(研發處)。 

2. 各分配項目佔本項經費之比例及分配原則如附表二。 

3. 屬專款專用班級數(如外籍專班、進修部產學攜手專班、EMBA 班等)除進修

部產學訓專班外，不納入實習材料費分配基礎。 

五、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費用列有備用款，備用款原則列入本校研發處年度預

算，各相關單位得依以下事項申請使用： 

(一) 教育部專案計畫(含教育部補助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教育部顧問室教育改進計

畫及等同性質者)配合款：須於提送計畫申請書時，簽請校長核可使用，並於

計畫核定通過後，依所核定之學校配合款最低額度，其中半數由本項經費支

應，另外半數由該系所院相關經費支應。各教學單位支用本款項應受本條第二

項之限制。 

(二) 非教育部之政府機關專案研究計畫配合款：須於提送計畫申請書時，簽請校長

核可使用，並於計畫核定通過後，依委託機構核定之學校配合款最低額度，其

中半數由學校提供，另外半數由該系所院提供。若委託機構無核定學校配合款

最低額度，則以該計畫核定總金額5%為上限。 

(三) 為鼓勵配合教育部技術研發相關專案而成立之專班(如產業研發碩士專班)：該

專班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可，按一定比例給予教學儀器設備費補助。 

(四) 支援各項特殊需求、緊急申購之全校性使用之教學儀器或設備：經需求單位專

案簽請校長核可後辦理。 

(五) 傑出教學與研究獎等相關獎補助款之儀器設備費用。 

(六) 其他重大方案：重大方案需教學研究儀器設備者，經需求單位專案簽請校長核

可後辦理。 

(七) 新增系、所、院等教學單位之開辦費：每單位補助新臺幣100萬元整。 

(八) 增設及自然增班之教學單位：當年度按每班所獲補助經費為基準核算補助教學

儀器設備費。 

各單一教學單位(指獨立系、系所合一或獨立所)每年支用此備用款之金額，不得

超過該年度總備用款預算額度之20%。若需求仍有不足者，由該教學單位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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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算配合支付。 

倘各教學單位因執行業務所需，經系所會議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准後由本款項先行

借用，惟所借用款項額度應於往後年度所獲分配之額度內扣抵。 

使用本項費用之備用款為專案研究計畫配合款者，應於計畫期程內執行完畢。 

六、依本要點備用款所申請之專案計畫之學校配合款，其執行單位為總計畫主持人所屬

單位，總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應決定各子計畫分配比例並自行管控經費運用情形，

以簽呈會簽研發處並經校長核可後辦理。 

七、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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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教學儀器設備費分配項目及原則【修正前】 

代碼 項目 分配比例 分配原則 分配重

點 

A 大學部 

五專部 

50% ⚫ 按大學部日間部及五專部班級數比例分配。 
⚫ 經管系、應英系及文發系之班級數，其權重為

理工類科系之70%。 

以反應
教學需
求為
主。 

B 研究所 20% ⚫ 本項經費中60％平均分配至各研究所，餘40％
按各研究所(含碩、博士班)日間部學生人數比
例分配。 

⚫ 文商管學院之研究所學生人數，除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所等授與工程學位之研究所外，其權重
為理工類科系之70%。 

以反應
研究需
求為
主。 

C 其他教

學需求 

4% ⚫ 本項經費10%分配予下列單位: 

1. 體育教學(體育室)  
2. 視聽教學中心 
3. 師資培育中心 

4. 通識教育中心 
5. 物理教學（光電系） 
6. 普化及生物教學（化工系） 
7. 英語教學（應英系） 

⚫ 餘60%按班級數比例分配給前述及生物教學單位
(生技所)、30%按班級數比例分配給前述及生物
教學單位(生技所)中有實驗教學之單位。 

⚫ 前述班級數以教務處提供之資料為準。 

以反應

共同教
學使用
需求為

主。 

D 學院 8% ⚫ 本項經費50%平均分配至各學院。 
⚫ 餘50%按各學院所屬研究所(含博、碩士班)日間

部學生人數比例分配；文商管學院之研究所學
生人數，除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等授與工程學
位之研究所外，其權重為理工類科系之70%。 

以反應
研究需
求為
主。 

E 備用款 18% ⚫ 本項經費優先分配予補助僑外生(不含專班之外
籍生)、原住民生及離（外）島生。每名學生以
權重1.5計算。 

⚫ 其餘按「備用款分配原則」分配。 

以反應
教學研
究需求
為主。 

註: 大學部各系所及五專各科之班級數及碩、博士班學生人數、僑外生(不含專班之外籍生)、

原住民生及離（外）島生以經費分配會議召開當學期實際開課班級數與就讀學生數為基準(由

教務處及進修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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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實習材料費分配項目及原則【修正前】 

代碼 項目 分配比例 分配原則 

A 大學部 

五專部 

 

 

60% 1.本經費 50%平均分配至各系、科（含學院四年制

學士專班），餘 50%按各系、科（含學院四年制
學士專班）班級數(含日間部、進修部)所佔比例
分配至各系所。 

2.本項班級數之統計方式，19人以下班級數權重
以 0.5計算。 

B 研究所 20% 各研究所平均分配。博士班不列入計算。 

C 其他教學需求 20% 1.本經費 60%分配予實習教學(C1)：其中 6%平均分

配、36%按班級數比例分配給所有單位，餘 18%平

均分配給有實驗教學之單位。 

2.餘 40%平均分配予行政支援教學(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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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學程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112學年度入學之學生，畢業前須修畢跨領域學習

之微學程、一般學程、第二專長、 輔系或雙主修任一

之系列課程，為掌握學程修習人數，故調整學程修習規

範，改採事先登記修讀及修改相關課程認定事宜。 

二、本案業經112年4月17日主管會議修正後通過。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辦法 通過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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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12 年 04 月 25 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提昇就業及

進修競爭力，並促進各院、系(所)之

學門專長交流，各院、系(所)或中心

得依據本辦法設立學分學程供學生

修習。 

第一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提昇就業及

進修競爭力，並促進各院、系(所)之

學門專長交流，各院、系(所)或中心

得依據本辦法設立學程供學生修

習。 

區分與學位學程之差別。 

第三條 

學程設置單位應有學程負責人一

位，統籌辦理學程相關事務。各學

程設置單位應訂定施行細則並檢附

學程規劃書，學程之設立或終止實

施，應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第三條  

學程設置單位應有學程負責人一

位，統籌辦理學程相關事務。各學

程設置單位應訂定施行細則並檢附

學程規劃書，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

及教務會議審議。  

載明學程之設立或終止實

施，應提送三級課程委員

會及教務會議審議始得完

備程序。 

第四條  

學程規劃書與施行細則，須明訂中

英文學程名稱、設置宗旨、課程規

劃、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修業規範

等相關規定。學程規劃書與施行細

則之變更，應提送三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四條  

學程規劃書與施行細則，須明訂中

英文學程名稱、設置宗旨、課程規

劃、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修業規範

等相關規定。學程負責人應於學期

末提供教務處次學期課程異動相關

資料，以利學生修習。 

原提及學程負責人應於學

期末提供教務處次學期課

程異動相關資料，以利學

生修習。為完備課程審議

程序，修改文字敘述。 

第五條  

學程修習規範： 

(一) 本校學程採認證制，學生得

依每學期教務處公告期限辦

理登記修讀學程，登記後修

畢相關課程，始可申請核發

學程證明書。 

(二) 各學程修習資格及課程等相

關規定由各學程設置單位另

定之。 

(三) 修習各類學程之學生每學期

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

則相關規定辦理。 

(四) 修習各類學程其科目成績需

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

成績計算。 

(五) 修畢各類學程科目之學分，

屬原系專業課程，計入專業

第五條   

學程修習規範： 

(一) 各學程修習資格及課程等相

關規定由各學程設置單位另

定之。 

(二) 修習各類學程之學生每學期

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

則相關規定辦理。 

(三) 修習各類學程其科目成績需

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

成績計算。 

(四) 修畢各類學程科目之學分，

屬原系專業課程，計入專業

學分；非屬原系課程，得計

入跨系所選修學分，惟課程

名稱及內容相同之科目，不

得重複修習。 

(五) 學生已修畢各類學程所需科

一、新增第(一)目，為掌握

學程修習人數，改採

學生得事先登記修讀

學程，修畢後始可申

請認證。 

二、 第(一)目適用自112學

年度入學之學生。 

三、 其餘目次遞延。 

四、 修改原第(四)目部分

內容，因應112學年度

課程標準架構調整，

新增「自由及跨域選

修」學分類別。 

五、 原第(四)目文字敘述：

惟課程名稱「及」內容

相同之科目，不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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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非屬原系專業課程，

得計入課程標準之「跨系所選

修學分」或「跨領域及自由選

修學分」，惟課程名稱或內容

相同之科目，不得重複修

習。 

(六) 學生已修畢各類學程所需科

目與學分，應向教務單位申請

學程修畢認定，經審核通過，

由本校核發學程或微學程證

書，並於畢業時和學位證書一

同領取；如有特殊原因需提前

申領者，應檢附相關證明，送

請教務單位審查辦理。 

(七) 登記修讀學程之學生，已符合

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

定之科目與學分數，但其修習

科目學分數已達學程應修總

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填寫學

程異動申請表，於應屆畢業最

後一學期加退選期限內向教

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每次

申請為一學期，至多以二學年

為限。其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

本校學則之規定。 

目與學分，應向教務單位申

請學程修畢認定，經審核通

過，由本校核發學程或微學

程證書，並於畢業時和學位

證書一同領取；如有特殊原

因需提前申領者，應檢附相

關證明，送請教務單位審查

辦理。 

(六) 選讀學程之學生，已符合畢業

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

科目與學分數者，得填寫學程

異動申請表，於應屆畢業最後

一學期加退選期限內向教務

處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每次申

請為一學期，至多以二學年為

限。其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本

校學則之規定。 

複修習。 

為免解讀為「課程名

稱及內容相同」之科

目才不得重複修習，

修改為：惟課程名稱

或內容相同之科目，

不得重複修習。 

六、 新增原第(六)目之延

長修業年限規定，已

符合畢業資格，但登

記修讀學程且已修習

學程應修學分數達二

分之一者，始得申請

延長修業年限。 

第七條   

學程如因故須終止辦理，應於終止

前一學年提具學程終止說明，經系、

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

議通過後，方可終止辦理。為維護

學生修課權益，於學程終止前登記

修習之學生仍可依該學程施行細則

規定取得學程專長證明書。 

第七條   

學程如因故須終止辦理，應於終止

前一學年提具學程終止說明，經

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

務會議通過後，方可終止辦理。為

維護學生修課權益，於學程終止前

申請修習之學生仍可依該學程施

行細則規定取得學程專長證明書。 

內文「申請」改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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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87 年 3 月 31 日校務會議通過 

91 年 4 月 16 日校務會議通過 

92 年 1 月 13 日校務會議通過 

92 年 11 月 4 日校務會議通過 

94 年 4 月 26 日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 1 月 9 日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 6 月 5 日教務會議通過 

97 年 12 月 30 日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3 月 17 日教務會議通過 

99 年 6 月 8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5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5 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7 年 6 月 5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5 月 11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1 月 27 日教務會議通過 

110 年 12 月 9 日教務會議通過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提昇就業及進修競爭

力，並促進各院、系(所)之學門專長交流，各院、系(所)或中心得依據本辦法設

立學分學程供學生修習。 

第二條     各學程應修科目、學分數與設置規定： 

(一) 一般學程：為跨院、系(所)專長之整合性系列課程，其應修學分數最低十八 

    學分，最高二十四學分。應修科目至少有六學分數非屬原系課程。(教育學 

    程另訂之) 

(二) 微學程：以養成學生他項專業能力與跨域合作能力為目標之系列課程模組， 

其應修學分數最低八學分，最高十二學分，依課程領域組成分為以下類型： 

1. 多元領域微學程：多系所共同開設之跨專業課程模組，強調不同專長領

域之整合，並能具體應用於實際場域。 

2. 單一領域微學程：包括單一系所(學位學程)開設特定領域主題之小輔系

微學程、以及因應產業發展趨勢所開設之特定專業領域微學程。 

微學程須考量非開課單位學生之基礎能力並安排適當之修業進路，課程規劃

應依循本校微學程課程模組設計準則辦理，相關準則另訂之。 

第三條     學程設置單位應有學程負責人一位，統籌辦理學程相關事務。各學程設置單位應

訂定施行細則並檢附學程規劃書，學程之設立或終止實施，應提送三級課程委員

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第四條     學程規劃書與施行細則，須明訂中英文學程名稱、設置宗旨、課程規劃、應修科

目及學分數、修業規範等相關規定。學程規劃書與施行細則之變更，應提送三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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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學程修習規範： 

(一) 本校學程採認證制，學生得依每學期教務處公告期限辦理登記修讀學程，

登記後修畢相關課程，始可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 

(二) 各學程修習資格及課程等相關規定由各學程設置單位另定之。 

(三) 修習各類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四) 修習各類學程其科目成績需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五) 修畢各類學程科目之學分，屬原系專業課程，計入專業學分；非屬原系專

業課程，得計入課程標準之「跨系所選修學分」或「跨領域及自由選修學分」，

惟課程名稱或內容相同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 

(六) 學生已修畢各類學程所需科目與學分，應向教務單位申請學程修畢認定，經

審核通過，由本校核發學程或微學程證書，並於畢業時和學位證書一同領取；

如有特殊原因需提前申領者，應檢附相關證明，送請教務單位審查辦理。 

(七) 登記修讀學程之學生，已符合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

數，但其修習科目學分數已達學程應修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填寫學程異

動申請表，於應屆畢業最後一學期加退選期限內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每次申請為一學期，至多以二學年為限。其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本校學

則之規定。 

第五條之一  112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大學部學生，申請學程認證應符合下列規定，

始符合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 

(一) 完成學程所有修業規範，且所修之非基礎課程類別科目至少六學分須符合

學生所屬系(班)「跨領域專業課程」之條件。 

(二) 「跨領域專業課程」之認定條件如下： 

1. 該科目非學生所屬系(班)之專業(必修或選修)課程，亦不得用於抵免學

生所屬系(班)之專業課程。 

2. 學程規劃書內課程編碼不同但課名相同或內容相近者，應視為同一課

程，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3. 學生上修本系之研究所課程、課名與本系所相同或內容相近之他所課程，

不得認列為跨領域專業課程學分。 

以上認定條件應對同一系(班)及同一年度入學學生一體適用。 

(三) 凡修習未列於學程規劃書中課程，若該課程內容與規劃書之課程實質內涵

相同者，經學程設置單位同意，得承認為學程選修學分，惟仍須符合第二

款之認定條件。 

(四) 學程設置單位得於施行細則明列「與其性質相近之系(班)學生」修習該學程

不認列為跨領域學習畢業條件。 

(五) 單一領域之小輔系微學程，修習對象應限為「非設置系所屬學生」。 

第六條      學程申請通過開設後，每三年定期評核。各學程修畢人數累計三年內未達五人，

仍准予繼續開設，但該學程設置單位應於相關課程委員會議中提出改善方案， 

第四年起連續三年內累計修畢學程人數若仍未達五人，則該學程停止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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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學程如因故須終止辦理，應於終止前一學年提具學程終止說明，經系、院、校 

三級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方可終止辦理。為維護學生修課權益， 

於學程終止前登記修習之學生仍可依該學程施行細則規定取得學程專長證明書。 

第八條      本校學程得開放他校學生選讀，惟選課仍需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準則」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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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要點」第 2點、第 5點修

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111學年度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審查會議

決議辦理。 

二、為提升本獎勵博士生論文質量及不同學院論文期刊同等級

要求，修訂特殊優異表現之優秀博士生須檢附至少1篇符合

本獎勵要點第2點第1項第2款第1-3目資料庫之學術期刊或

研討會論文方得提出申請，爰修訂本要點第2點第1項第2款

規定。 

三、為提升獎勵申請論文品質及專業性並考量多位作者之期刊

論文恐有掛名之疑慮，調整每篇論文以1位學生提出申請為

限，倘有論文重複申請情形，則以第1作者為原則或僅採計

序位最佳學生，爰修訂本要點第2點第3項及第4項規定。 

四、為鼓勵本校優秀博士生申請本獎勵展現累積優秀研究成果，

另考量博士生有就業維持經濟生活之需求並兼顧學業，修

訂第5點第1項第6款為「全職工作獲薪資報酬之碩士生不得

提出申請，惟博士生得不受此限」。 

五、本案業經112年3月27日主管會議通過。 

討論資料 
一、本校「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要點」第二點、第五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二、本校「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要點」修正草案。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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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要點」 

第二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112年 4月 2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正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明 

第二點 

凡本校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以上研究生與博士班二年級

以上研究生在學期間符合以

下條件，可向所屬系（所）提

出申請： 

（一）碩士班：前一學年度學

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

以上，並於前一學年度

以本校名義於下列任

一等級發表一篇以上

論文者（被接受即符合

申請資格）： 

1.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學術

期刊論文。  

2.具審查制度之國際研討

會論文。  

3.具審查制度之國際學術

期刊論文。 

4.其他足以證明研究能力

之相關文件（如：國內外

專利、全國性或國際性

競賽得獎證明等）。 

（二）博士班：前一學年度以本

校名義於下列 1 至 3 資

料庫之學術期刊或研討

會發表至少一篇以上論

文者。  

1.收錄於 Scopus 或 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

之學術期刊論文。 

2.收錄於 THCI或 TSSCI名

單之學術期刊論文。 

3.收錄於 Scopus 資料

庫，且有 CiteScore 

第二點 

凡本校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以上研究生與博士班二年級

以上研究生在學期間符合以

下條件，可向所屬系（所）提

出申請： 

（一）碩士班：前一學年度學業

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

上，並於前一學年度以

本校名義於下列任一等

級發表一篇以上論文者

（被接受即符合申請資

格）。 

1.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學術

期刊論文。  

2.具審查制度之國際研討

會論文。  

3.具審查制度之國際學術

期刊論文。 

4.其他足以證明研究能力

之相關文件（如：國內外

專利、全國性或國際性競

賽得獎證明等）。 

（二）博士班：前一學年度以本

校名義於下列任一等級

發表一篇以上論文者。  

1.收錄於 Scopus 或 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

之學術期刊論文。 

2.收錄於 THCI或 TSSCI名

單之學術期刊論文。 

3.收錄於 Scopus 資料

庫，且有 CiteScore 

Ranking之研討會論文

一、文字增修。 

二、增修第 2點第 1項第

2款，明定博士生申請

仍須檢附至少 1篇符合

本要點第 2點第 1 項

第 2款第 1-3資料庫之

學術期刊或研討會論文

方得提出申請，以提升

博士生論文質量及考量

不同學院論文期刊要求

之差異性。 

三、增修第 2點第 3項，

每篇論文以 1位學生提

出申請為原則，考量多

位作者之期刊論文恐有

掛名之疑慮，提升獎勵

申請論文品質及專業

性。 

四、增修第 2點第 4項，

以第一作者為原則或僅

採計序位最佳學生，避

免論文重複申請情形。 

五、增修第 2點第 5項為

「申請者不得以前述申

請資料因被接受日期及

發表日期不同重複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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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ing之研討會論文

（限設計學院及人社學

院）。 

4.其他足以證明研究能力

之相關文件（如：國內

外專利、全國性或國際

性競賽得獎證明等）。 

研究上有特殊優異表現之優秀

本國研究生，得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

管核可後，送院級審查委員會

及校級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上述所提交之每篇論文以一位

學生提出申請為限。 

論文、專利、競賽得獎證明等除

指導教授外，以第一作者為原則

或僅採計序位最佳學生。 

申請者不得以前述申請資料因

被接受日期及發表日期不同重

複提出申請。 

（限設計學院及人社學

院）。 

4.其他足以證明研究能力

之相關文件（如：國內外

專利、全國性或國際性

競賽得獎證明等）。 

研究上有特殊優異表現之優秀

本國研究生，得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

核可後，送院級審查委員會及校

級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上述所提交之論文、專利、競賽

得獎證明等除指導教授外，以第

一作者為原則。 

一篇論文以申請一次為限。申請

者不得以被接受日期及發表日

期不同重複提出申請。 

第五點 

獎勵規範及限制： 

（一）獲獎學生於完成註冊

程序（含繳交學雜費

及選課）後，教務處方

辦理相關獎勵事宜。 

（二）獲獎學生因故休、退學

者，自次月起停發獎學

金；復學者須主動告知

教務處，方得自復學當

月起續領獎學金及獲

學雜費半免或全免之

優待，惟休學期間停發

之獎學金不再補發。 

（三）獲學雜費優待之學

生，如提前畢業者，僅

獲在學期間之學雜費

半免或全免優待。 

（四）獲獎學金之學生，如提

第五點 

獎勵規範及限制： 

（一）獲獎學生於完成註冊

程序（含繳交學雜費及

選課）後，教務處方辦

理相關獎勵事宜。 

（二）獲獎學生因故休、退學

者，自次月起停發獎學

金；復學者須主動告知

教務處，方得自復學當

月起續領獎學金及獲

學雜費半免或全免之

優待，惟休學期間停發

之獎學金不再補發。 

（三）獲學雜費優待之學生，

如提前畢業者，僅獲在

學期間之學雜費半免

或全免優待。 

（四）獲獎學金之學生，如提

1. 文字增修。 

2. 增修第 5點第 1項第 6

款為「全職工作獲薪資

報酬之碩士生不得提出

申請，惟博士生得不受

此限」，考量博士生有就

業維持經濟生活之需求

並兼顧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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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畢業者，得於畢業次

月一次領完尚未領取

之獎學金。 

（五）申請者須簽立切結書，各

項資料如涉有偽造、變

造、假借、抄襲或其他

違反學術倫理等情事，

經查證屬實者，除取消

獲獎資格、追回所發放

款項外，並依本校相關

規定議處。 

（六）全職工作獲薪資報酬之

碩士生不得提出申請，

惟博士生得不受此限。 

（七）研究生若同時獲本要點

及設計學院學雜費減免

優待，僅能擇一領取。 

前畢業者，得於畢業

次月一次領完尚未領

取之獎學金。 

（五）申請者須簽立切結書，各

項資料如涉有偽造、變

造、假借、抄襲或其他違

反學術倫理等情事，經

查證屬實者，除取消獲

獎資格、追回所發放款

項外，並依本校相關規

定議處。 

（六）全職工作獲薪資報酬之

學生不得提出申請。 

（七）研究生若同時獲本要點

及設計學院學雜費減免

優待，僅能擇一領取。 

 

  

8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要點」修正草案 

112年 4月 2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國研究生在學期間學業成績與研究能量

優良者，特訂定本校優秀本國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以上研究生與博士班二年級以上研究生在學期間符合以下

條件，可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 

（一）碩士班：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並於前一學年度以本校名義於下列

任一等級發表一篇以上論文者（被接受即符合申請資格）。 

1.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學術期刊論文。  

2.具審查制度之國際研討會論文。  

3.具審查制度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4.其他足以證明研究能力之相關文件（如：國內外專利、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得獎證明

等）。 

（二）博士班：前一學年度以本校名義於下列 1 至 3 資料庫之學術期刊或研討會發表至少一

篇以上論文者。 

1.收錄於 Scopus 或 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之學術期刊論文。 

2.收錄於 THCI或 TSSCI名單之學術期刊論文。 

 3.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且有 CiteScore Ranking之研討會論文（限設計學院及人社

學院）。 

 4.其他足以證明研究能力之相關文件（如：國內外專利、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得獎證明

等）。 

研究上有特殊優異表現之優秀本國研究生，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指導教授及系（所）

主管核可後，送院級審查委員會及校級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上述所提交之每篇論文以一位學生提出申請為限。 

論文、專利、競賽得獎證明等除指導教授外，以第一作者為原則或僅採計序位最佳學生。 

申請者不得以前述申請資料因被接受日期及發表日期不同重複提出申請。 

三、申請方式：符合申請資格者，請將申請表填妥，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核章後，

併同應繳驗資料分別製作成 PDF 格式檔案，燒錄成光碟（所有檔案大小總和以 20 

MB 為限），於當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將紙本正本及光碟乙份送至所屬

系（所）提出申請（逾期視同放棄），應繳驗資料如下 

（一）申請表。 

（二）個人論文專利及獎項目錄表。 

（三）論文專利及獎項加總權重表。 

（四）學生歷年成績單。 

（五）切結書。 

四、獎勵項目： 

（一）審查通過之碩士班優秀研究生，得獲當學年度學雜費半免或全免優待。 

（二）審查通過之博士班優秀研究生，得獲當學年度學雜費半免及獎學金 6 萬元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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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年度學雜費全免及獎學金 12 萬元整，所獲之獎學金於當學年度按月平均發

給。 

（三）學雜費半免或全免優待之優待項目含雜費基數及四學期平均之學分費，惟仍應繳

交住宿費、計算機與網路使用（實習）費及平安保險費等費用。 

（四）獲得學雜費半免或全免優待之研究生，其獲得之學雜費半免或全免優待數額中，

已因各種身分減免之部分，以發放同數額獎學金為原則。 

五、獎勵規範及限制： 

（一）獲獎學生於完成註冊程序（含繳交學雜費及選課）後，教務處方辦理相關獎勵

事宜。 

（二）獲獎學生因故休、退學者，自次月起停發獎學金；復學者須主動告知教務處，

方得自復學當月起續領獎學金及獲學雜費半免或全免之優待，惟休學期間停

發之獎學金不再補發。 

（三）獲學雜費優待之學生，如提前畢業者，僅獲在學期間之學雜費半免或全免優待。 

（四）獲獎學金之學生，如提前畢業者，得於畢業次月一次領完尚未領取之獎學金。 

（五）申請者須簽立切結書，各項資料如涉有偽造、變造、假借、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

倫理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除取消獲獎資格、追回所發放款項外，並依本校

相關規定議處。 

（六）全職工作獲薪資報酬之碩士生不得提出申請，惟博士生得不受此限。 

（七）研究生若同時獲本要點及設計學院學雜費減免優待，僅能擇一領取。 

六、審核程序： 

（一）學生填妥申請表經指導教授及系（所）主管核章後，各系（所）應彙整碩、

博士班學生申請資料，送交各學院院級優秀本國研究生獎勵審查委員會，並

於當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完成初審作業，並將會議紀錄、初審通過

名冊及通過學生之資料送交教務處彙整，由教務處提送校級優秀本國研究生

獎勵審查委員會進行複審作業。 

（二）各學院應自組院級優秀本國研究生獎勵審查委員會。 

七、校級審查委員會置委員九人，由副校長一人擔任主席，並以教務長、學務長、國

際長、研發長及主任秘書為當然委員，其餘三位委員由教務處簽請校長敦聘校內、外

專家學者擔任。副校長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本委員會開

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審議事項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

決議。  

本委員會開會時，主席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獎勵名額由校級審查委員會依當年度預算及

審查結果決定。 

九、校級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優秀本國研究生名單及獎勵項目，由教務處呈校長核可

後，公告於本校網站。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87



 

案由(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及「碩士班研究生逕

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於 112 年 1 月 17 日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5418A 號令

修正發布「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 4 條。 

（一）將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招

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院內流用」之規定修

訂為「但經同一學院其他系、所、院、學位學程流用逕修

讀博士學位名額者，不在此限」。 

（二）將原各系、所、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

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之規定，增列「系、所、院或學

位學程之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一人」、「經教育部核定之

人才培育計畫或專案」兩項例外規定。 

二、本次擬依教育部規定，修正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

士學位辦法」及「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六條

內容。 

三、本案業經 112 年 3 月 27 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資料 

一、教育部 112 年 1 月 17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12205418E 號函及臺

教高(二)字第 1112205418A 號令影本（含法規條文）。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

六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修

正草案。 

四、「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第六條

修正草案對照表。 

五、「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修正草

案。 

辦法 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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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第六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各博士班每學年逕行修讀博

士學位名額以該博士班當學

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

名額(含一般生及在職生)之

百分之四十為限。但經同一

學院其他系、所、院、學位學

程流用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

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系、所、院、學位學程

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

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之

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

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

育計畫或專案。 

前二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

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

內。 

第六條 

各博士班每學年逕行修讀博

士學位名額以該博士班當學

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

名額(含一般生及在職生)之

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

院內流用。但各系、所、院、

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

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

式錄取。  

前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

內。 

一、文字修正、項次調整。 

二、依教育部112年1月17日

臺教高(二)字第1112205

418A號令修正發布「學

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

法」第4條之內容，修正

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流

用規定文字，並增列不

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

位方式錄取之例外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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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修正草案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第 4 次期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暨教育部「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訂定
之。 

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應具下列資格： 

一、修業期間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該班人數前三分之一或其他特殊表現經該
博士班評定為成績優異。 

二、提出研究計畫經認定具有研究潛力。 

三、經原就讀系或本校相關系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 

第三條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應於公告時間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第四條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須繳交下列表件向擬就讀之博士班提出申請：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申請書及推薦書格式由教務處統一制訂） 

二、學士班歷年成績單（含名次證明書）或特殊表現證明。 

三、研究計畫。 

四、助理教授以上二人之推薦書。 

五、擬就讀博士班指定繳交之資料。 

第五條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經擬就讀博士班初審通過後，將資料轉送教務
處彙整轉呈教務長、校長核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六條 各博士班每學年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名額以該博士班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
招生名額(含一般生及在職生)之百分之四十為限。但經同一學院其他系、所、院、
學位學程流用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系、所、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
錄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之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育計畫或專案。 

前二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七條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行修讀博士名額若有缺額由各系所決定流用至碩士班一年
級或直接由博士班一般招生補足。 

碩士班一年級逕行修讀名額若有缺額，則流用至博士班一般招生同所組之備取
生依成績高低之序遞補。 

博士班一般招生同所組備取生遞補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則由碩士班一年級補足。
遞補期限至七月三十一日截止。 

第八條 經核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學士生，須於當學年度取得學士學位，並於次學年
度就讀博士班，不得保留入學資格。 

第九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由學生提出申請，經現就讀博士
班及擬申請就讀碩士班之指導教授與系所主管同意，並經博士班及碩士班雙方
所（系）務會議審查通過，校長核定後，得轉入碩士班就讀： 

一、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 
二、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三、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第十二條規定。 
前項學生經系、所、院或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過，並依規定修讀完成碩士學位
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其
修讀博士學位修業時間不併入修讀碩士學位最高修業年限核計。 
在學期中核定轉入者，該學期以就讀碩士班計算。轉入碩士班就讀後，不得再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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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於同一學期由博士班轉入碩士班就讀之研究生，該學期應繳之學雜費以博士班
收費標準計算，不另行退費或追繳。 

第十一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自核准逕行修讀之學年度起，悉照本校博士班一
年級新生修業年限、課程、成績考查及博士學位考試等規定辦理，且至少需
修畢三十六學分（不含博士班論文學分及已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之碩士班
課程），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第十二條 經申請准予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論文、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
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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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第六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各博士班每學年逕行修讀博

士學位名額以該博士班當學

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

名額(含一般生及在職生)之

百分之四十為限。但經同一

學院其他系、所、院、學位學

程流用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

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系、所、院、學位學程

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

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錄取。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之

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

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

育計畫或專案。 

前二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

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

內。 

第六條 

各博士班每學年逕行修讀博

士學位名額以該博士班當學

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

名額(含一般生及在職生)之

百分之四十為限，並得於學

院內流用。但各系、所、院、

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

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

式錄取。  

前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

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

內。 

一、文字修正、項次調整。 

二、依教育部112年1月17日

臺教高(二)字第1112205

418A號令修正發布「學

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

法」第4條之內容，修正

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流

用規定文字，並增列不

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

位方式錄取之例外規

定。 

9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班研究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 

修正草案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暨教育部「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訂定
之。 

第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應具下列資格： 

一、碩士班研究生(含在職專班)修業一年以上，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二、提出研究計畫經認定具有研究潛力。 

三、經原就讀所（系）或本校相關所（系）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 

第三條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日期如下: 

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十日。 

碩士班一年級研究生：每年七月十五日至七月卅一日。 

逾期不受理，申請以一次為限。已舉行過碩士學位考試之學生不得申請。 

第四條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須繳交下列表件向擬就讀之博士班提出申請：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申請書及推薦書格式由教務處統一制訂） 

二、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或特殊表現證明。 

三、研究計畫。 

四、助理教授以上二人之推薦書。 

五、擬就讀博士班指定繳交之資料。 

六、經核定准予逕修讀博士學位者，非經申請撤銷逕修讀博士資格，不得再參
加碩士學位考試。 

第五條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班研究生，經擬就讀所（系）招生相關會議初審
通過後，將資料轉送教務處彙整轉呈教務長、校長核定後，得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 

第六條 各博士班每學年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名額以該博士班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
招生名額(含一般生及在職生)之百分之四十為限。但經同一學院其他系、所、
院、學位學程流用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系、所、院、學位學程之核定招生名額不得全數以逕修讀博士學位方式
錄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之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育計畫或專案。 

前二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七條 碩士班二年級逕行修讀博士名額若有缺額由各系所決定流用至碩士班一年級或
直接由博士班一般招生補足。 

碩士班一年級逕行修讀名額若有缺額，則流用至博士班一般招生同所組之備取
生依成績高低之序遞補。 

博士班一般招生同所組備取生遞補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得依本辦法由碩士班一
年級補足。遞補期限至七月三十一日截止。 

第八條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自核准逕行修讀之學年度起，悉照本校博士班一
年級新生修業年限、課程、成績考查及博士學位考試等規定辦理，且所修課程
(連同碩士班)至少需修畢三十六學分（不含碩、博士班論文學分），始得申請博
士學位考試。 

第九條 若申請至非原系所之博士班就讀時，其碩士班所修學分之認定以抵免方式辦理。
惟總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欲就讀博士班規定最低畢業學分二分之一(須先扣除
論文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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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由研究生提出申請，經現就讀博
士班及原就讀碩士班之指導教授與系所主管同意，並經博士班及碩士班雙方所
（系）務會議審查通過，校長核定後，得再回原就讀碩士班就讀： 

一、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 

二、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三、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第十二條規定。 

前項學生經原系、所、院或學位學程會議審查通過，並依規定修讀完成碩士學
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
其修讀博士學位修業時間不併入修讀碩士學位最高修業年限核計。 

在學期中核定轉回者，該學期以就讀碩士班計算。轉回碩士班就讀後，不得再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第十一條 於同一學期由博士班轉回碩士班就讀之研究生，該學期應繳之學雜費以博士
班收費標準計算，不另行退費或追繳。 

第十二條 經申請准予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論文、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
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三條 各博士班應訂定關於第二條成績優異之標準、研究潛力之審查標準暨第四條
申請人應繳交之資料及其他相關事項，並經所（系）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備
查後始得受理申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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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一項

第七款、附件一及附件三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就學協助機制推動情形說明會，招生

對象 112 年度排除學校招收三代無人上大專者身分。 

二、本案業經 112 年 4 月 17 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資料 

一、 「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

草案對照表。 

二、 「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三、 「附件一、學生參加本校甄試、報到暨暑期課程旅費補助申請

表」修正草案。 

四、 「附件一、學生參加本校甄試、報到暨暑期課程旅費補助申請

表」【修正前】。 

五、 「附件三、學生至本校預修課程之旅費補助申請表」修正草案

對。 

六、 「附件三、學生至本校預修課程之旅費補助申請表」【修正前】 

辦法 通過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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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 

第二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名詞定義  
(一) 本要點所稱學生適用對

象及應所持證明文件如
下：  
1. 低收入戶學生或中低

收入戶學生：具直轄縣
市政府或授權所屬鄉
（鎮、市、區）公所 開
具之低收或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需含學生
姓名、身分證字號）者，
且該文件在申 請本補
助前仍為有效。  

2. 身心障礙學生：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或大專校院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證明書者， 

且該證明在申請本補
助前仍為有效。  

3.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手
冊），且該證明在申請 

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

孫子女：具直轄縣市政
府或授權所屬鄉（鎮、
市、區）公所開具 之
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
明文件（該文件應載明
學生姓名）者，且該文
件在申請本補助 前仍
為有效。  

5. 原住民學生：新式戶
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
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
略），需載明原住 民籍
者，且該文件在申請本
補助前仍為有效。  

6.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
女：新式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三個月以內，
記事不得省略），需 載
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
名者，且該文件在申請
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二、 名詞定義  
(一) 本要點所稱學生適用對

象及應所持證明文件如
下：  
1. 低收入戶學生或中低

收入戶學生：具直轄縣
市政府或授權所屬鄉
（鎮、市、區）公所 開
具之低收或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需含學生
姓名、身分證字號）者，
且該文件在申 請本補
助前仍為有效。  

2. 身心障礙學生：領有身
心障礙證明（手冊）或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證明書者， 且
該證明在申請本補助
前仍為有效。  

3.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父
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且該證明在申請 本補
助前仍為有效。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
孫子女：具直轄縣市政
府或授權所屬鄉（鎮、
市、區）公所開具 之
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
明文件（該文件應載明
學生姓名）者，且該文
件在申請本補助 前仍
為有效。  

5. 原住民學生：新式戶口
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
月以內，記事不得省
略），需載明原住 民籍
者，且該文件在申請本
補助前仍為有效。  

6.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
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
謄本（三個月以內，記
事不得省略），需 載明
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
者，且該文件在申請本
補助前仍為有效。  

配合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就學協助機制推

動情形說明會，招生

對象 112 年度排除學

校招收三代無人上大

專者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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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
學學生：「三代家庭第
一位上大學」身分切結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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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 

107 年 6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 年 12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宗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育公共性，鼓勵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弱

勢學 生）入學，減輕其應試或學習之經濟負擔，特訂定本校「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

動旅費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名詞定義 

(一) 本要點所稱學生適用對象及應所持證明文件如下： 

1. 低收入戶學生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具直轄縣市政府或授權所屬鄉（鎮、市、

區）公所開具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需含學生姓名、身分證字號）者，且

該文件在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2. 身心障礙學生：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書者， 且該證明在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3.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且該證明在

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具直轄縣市政府或授權所屬鄉（鎮、市、區）公

所開具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該文件應載明學生姓名）者，且該文件在申

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5. 原住民學生：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

原住民籍者，且該文件在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6.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

略），需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者，且該文件在申請本補助前仍為有效。 

 (二) 本要點所稱之升學活動如下： 

1. 招生甄試：本校辦理之日間部大學部各類入學管道規定，考生須親自至本校參

加之筆試、面試、術科或實作等甄試。 

2. 報到手續：本校辦理之日間部大學部各類入學管道及五專招生管道規定，錄取

新生至本校親自報到之手續。 

3. 新生暑期先修課程：本校每年暑期開設予當學年度申請入學學生之專業先修課

程。 

4. 新生暑期輔導課程：本校每年暑期開設予當學年度繁星推薦入學、技優入學及

體育甄審甄試等入學管道錄取新生之輔導課程。 

5.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課程：本校於學期間開設予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

型、技術型、綜合型）推薦學生預修之大學課程。 

(三) 旅費補助：學生來本校參加升學活動衍生之交通費或住宿費，由本校審查酌予補

助。 

三、 申請資格 

本要點第二點之(一)所列各款學生申請下列各項補助應具備條件如下：  

(一) 申請招生甄試補助者，須實際參加當學年度該入學管道之甄試。 

(二) 申請報到手續補助者，須已完成當學年度該入學管道之報到手續。 

(三) 申請新生暑期先修課程或新生暑期輔導課程補助者，參加課程期間缺席日數須少於 

5 日。 

(四) 申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本校課程補助者，須由就讀學校推薦，且經本校各系甄

選委員會甄審合格，並至本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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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助標準 

(一) 交通費 

1. 交通費僅補助公共運輸工具（如火車、客運、高鐵或飛機等）之經濟（標準）

座位費用；手續費（如取票、轉帳）不得申請補助。 

  

2. 招生甄試或報到手續 

(1) 考生自住居地至本校應試或報到之來回程交通費，以一次為限。 

(2) 住居本島地區補助上限總額為新臺幣 3,000 元，離島地區補助上限總額為

新臺幣 5,000 元，核實補助。 

(3) 來回日期以參加招生甄試或報到當天之前後二日內為原則，日期判定以學

生本人所持票根為準。 

(4) 身心障礙考生如有特殊需求，得另申請陪同親友之交通費補助，以一人為

限，該名陪同親友之交通費補助上限比照考生本人標準辦理。 

3. 新生暑期先修課程或新生暑期輔導課程 

(1) 學生自住居地至本校上課之來回程交通費，以一次為限。 

(2) 住居本島地區補助上限總額為新臺幣 3,000 元，離島地區補助上限總額為

新臺幣 5,000 元，核實補助。 

(3) 來程日期以上課首日當天或前後一日、回程日期為最後上課日當天或前後

一日為原則；日期判定以學生本人所持票根為準。 

(4) 參加課程期間，未住宿於本校宿舍者，得依實際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所支付

之費用申請交通費補助。單程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200 元。 

4.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本校課程：學生得依實際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所支付之費

用申請交通費補助。單程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200 元。 

(二) 住宿費 

本項補助適用招生甄試、新生暑期先修課程及新生暑期輔導課程，標準如下： 

1. 招生甄試：補助住宿費上限總額為新臺幣 1,600 元，核實補助。不另行補助陪

同親友 

之住宿費。 

2. 新生暑期先修課程及新生暑期輔導課程：學生住宿於本校宿舍者，補助其所繳

納之宿舍費。 

五、 申請程序 

(一) 參加本校招生甄試或至本校辦理報到手續者，應於招生甄試或報到手續完畢後，以

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教務處辦理。 

(二) 參加新生暑期先修課程或新生暑期輔導課程者，應於學生入學年度上學期開學日

後，填寫申請表及收據並附上出缺席證明，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教務處辦理。 

(三) 參加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課程者，應於當學期課程結束後，填寫申請表及收據並

附上出缺席證明，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教務處辦理。 

(四) 凡資料不全或不符申請規定者，概不受理。交通與住宿憑證單據繳交後不予退還 

六、 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補助經費及本校校務基金等相關經費項

下支應，當年度經費用罄時，不再受理申請及補助。 

七、 施行程序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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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生參加本校甄試、報到暨暑期課程旅費補助申請表」修正草案 
申請表共二頁，請雙面列印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身分別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原住民學生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學生 

連絡電話 手機： 市話：（  ） 

戶籍地址  

申請種類 

□招生甄試，甄試系組：                     

 交通費 □僅學生一人，共新臺幣     元。 

  □學生及一位陪同者，共新臺幣     元。（身心障礙學生適用） 

      請簡述陪同原因：                     。 

 住宿費 新臺幣     元。 

□報到手續，報到系組／科：                     

 交通費 □僅學生一人，共新臺幣     元。 

  □學生及一位陪同者，共新臺幣     元。（身心障礙學生適用） 

  請簡述陪同原因：                     。 

□新生暑期先修課程（申請入學），科系：         

□新生暑期輔導課程（繁星、技優、體優），班級：         

 交通費 共新臺幣     元。 

 住宿費 本校宿舍費，共新臺幣     元。 
※繳交本申請表時須附上附件二 

 

申請說明 

一、凡資料不全或不符申請規定者，概不受理；交通與住宿憑證單據繳交後不予退還。 

二、收據、發票抬頭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統一編號：92021164。無統編不可申請補助。 

三、旅費核實補助，上限如下：（金額以新臺幣計） 

(一)交通費：本島地區來回 3000 元，離島地區來回 5000 元，一次為限。參加暑期課程且未住宿於本校宿

舍者，得依實際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所支付之費用申請補助，每日上限 200 元。 

(二)住宿費：參加甄試者，補助 1600 元；修習暑期課程者，補助本校宿舍費。 

四、申請程序 

(一)甄試、報到補助：應於招生甄試或報到手續完畢後，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綜

企組辦理。 

(二)暑期課程補助：應於學生入學年度上學期開學日後，填寫申請表及收據並附上附件二（出缺席證明），

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綜企組辦理。 

(三)掛號郵寄請寄至「1060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教務處綜企組」。 

五、補助款約於承辦人收件後 2 個月內匯款至考生本人之帳戶。 

六、聯絡人：教務處綜企組 林汶璇專任助理，電話(02)2771-2171 #1121，信箱 moon@mail.ntut.edu.tw。 

七、本申請表說明如有未盡事宜，以本校「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為依據。 

八、本項申請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將用於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及本校相關業務，不做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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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入帳帳號（須為學生本人之帳號；請清晰書寫，避免無法入帳） 

□郵局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銀行 銀行名稱：          銀行      分行 銀行代號：□□□ 

  帳號：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文 件 影 本 黏 貼 處 （ 請 浮 貼 ）  

非黏貼身分證。請依學生身分黏貼相關文件如下（文件應載明學生姓名）： 

․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或（中）低收入戶卡等相關文件 

․ 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或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等相關文件；身障子女另黏貼全戶

戶籍謄本（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 

․ 特殊境遇：特殊境遇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書等相關文件（黏貼影本並攜帶正本，驗畢後歸還） 

․原住民學生：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原住民籍者。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者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學生：「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身分切結書 

黏貼憑證正本，共  張 

交通費（車票、登機證、購票證明） 住宿費（收據、發票） 

憑 證 黏 貼 處 （ 請

浮 貼 ）  

․ 甄試或報到補助：來回日期以招生或報到當天之前後

二日內為原則。 

․ 暑期課程補助：來程日期以上課首日當天或前後一

日、回程日期為最後上課日當天或前後一日為原則。 

․ 日期判定以學生本人所持票根為準。 

憑 證 黏 貼 處 （ 請

浮 貼 ）  

․ 須打抬頭「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或 

統編「92021164」，無統編不可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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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據 

  茲收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給 學生參加本校甄試、報到暨暑期課程旅費補助 

□交通費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正   （請以中文大寫填寫

金額） 

□住宿費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正   （請以中文大寫填寫

金額） 

此據。 

 

領款人姓名：       （親簽） 身分證字號： 

就讀或畢業學校： 

戶籍地址： 

款項內容及計算說明：（參加暑期課程且未住宿於本校宿舍者，如欲申請交通費補助，

請填寫以下內容） 

  ․住居地址： 

  ․交通費計算方式： 

 

  ․住宿費計算方式：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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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生參加本校甄試、報到暨暑期課程旅費補助申請表」【修正前】 
申請表共二頁，請雙面列印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身分別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原住民學生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學生 

連絡電話 手機： 市話：（  ） 

戶籍地址  

申請種類 

□招生甄試，甄試系組：                     

 交通費 □僅學生一人，共新臺幣     元。 

  □學生及一位陪同者，共新臺幣     元。（身心障礙學生適用） 

      請簡述陪同原因：                     。 

 住宿費 新臺幣     元。 

□報到手續，報到系組／科：                     

 交通費 □僅學生一人，共新臺幣     元。 

  □學生及一位陪同者，共新臺幣     元。（身心障礙學生適用） 

  請簡述陪同原因：                     。 

□新生暑期先修課程（申請入學），科系：         

□新生暑期輔導課程（繁星、技優、體優），班級：         

 交通費 共新臺幣     元。 

 住宿費 本校宿舍費，共新臺幣     元。 
※繳交本申請表時須附上附件二 

 

申請說明 

一、凡資料不全或不符申請規定者，概不受理；交通與住宿憑證單據繳交後不予退還。 

二、收據、發票抬頭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統一編號：92021164。無統編不可申請補助。 

三、旅費核實補助，上限如下：（金額以新臺幣計） 

(一)交通費：本島地區來回 3000 元，離島地區來回 5000 元，一次為限。參加暑期課程且未住宿於本校宿

舍者，得依實際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所支付之費用申請補助，每日上限 200 元。 

(二)住宿費：參加甄試者，補助 1600 元；修習暑期課程者，補助本校宿舍費。 

四、申請程序 

(一)甄試、報到補助：應於招生甄試或報到手續完畢後，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綜

企組辦理。 

(二)暑期課程補助：應於學生入學年度上學期開學日後，填寫申請表及收據並附上附件二（出缺席證明），

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綜企組辦理。 

(三)掛號郵寄請寄至「10608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教務處綜企組」。 

五、補助款約於承辦人收件後 2 個月內匯款至考生本人之帳戶。 

六、聯絡人：教務處綜企組 林汶璇專任助理，電話(02)2771-2171 #1121，信箱 moon@mail.ntut.edu.tw。 

七、本申請表說明如有未盡事宜，以本校「辦理學生參加本校升學活動旅費補助作業要點」為依據。 

八、本項申請所蒐集之個人資訊將用於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及本校相關業務，不做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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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入帳帳號（須為學生本人之帳號；請清晰書寫，避免無法入帳） 

□郵局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銀行 銀行名稱：          銀行      分行 銀行代號：□□□ 

  帳號：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文 件 影 本 黏 貼 處 （ 請 浮 貼 ）  

非黏貼身分證。請依學生身分黏貼相關文件如下（文件應載明學生姓名）： 

․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或（中）低收入戶卡等相關文件 

․ 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或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等相關文件；身障子女另黏貼全戶

戶籍謄本（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 

․ 特殊境遇：特殊境遇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書等相關文件（黏貼影本並攜帶正本，驗畢後歸還） 

․原住民學生：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原住民籍者。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者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學生：「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身分切結書 

黏貼憑證正本，共  張 

交通費（車票、登機證、購票證明） 住宿費（收據、發票） 

憑 證 黏 貼 處 （ 請

浮 貼 ）  

․ 甄試或報到補助：來回日期以招生或報到當天之前後

二日內為原則。 

․ 暑期課程補助：來程日期以上課首日當天或前後一

日、回程日期為最後上課日當天或前後一日為原則。 

․ 日期判定以學生本人所持票根為準。 

憑 證 黏 貼 處 （ 請

浮 貼 ）  

․ 須打抬頭「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或 

統編「92021164」，無統編不可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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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據 

  茲收到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發給 學生參加本校甄試、報到暨暑期課程旅費補助 

□交通費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正   （請以中文大寫填寫

金額） 

□住宿費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正   （請以中文大寫填寫

金額） 

此據。 

 

領款人姓名：       （親簽） 身分證字號： 

就讀或畢業學校： 

戶籍地址： 

款項內容及計算說明：（參加暑期課程且未住宿於本校宿舍者，如欲申請交通費補助，

請填寫以下內容） 

  ․住居地址： 

  ․交通費計算方式： 

 

  ․住宿費計算方式：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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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生至本校預修課程之旅費補助申請表」修正草案 
申請表共二頁，請雙面列印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身分別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原住民學生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學生 

學籍資料 
原就讀學校：           原就讀科（組）：            

原就讀學校學號：         本校學號：          

連絡電話 手機： 市話：（  ） 

戶籍地址  

選課內容 

 

   學年度 
第  學期 

課程名稱 課號 上課時間 

1 例-新聞英語及聽力訓練(二) 238953 週四 89A、週五 567 

2   

3   

4   

5   

6   

交通費金額 
不含例假日，實際上課共  日，補助交通費共    元。 

※繳交本申請表時須附上附件四 

補助款入帳帳號（須為學生本人之帳號；請清晰書寫，避免無法入帳） 

□郵局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銀行 銀行名稱：          銀行      分行 銀行代號：□□□ 

  帳號：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文 件 影 本 黏 貼 處 （ 請 浮 貼 ）  

非黏貼身分證。請依學生身分黏貼相關文件如下（文件應載明學生姓名）： 
․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或（中）低收入戶卡等相關文件 
․ 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或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等相關文件；身障子女另黏貼全戶

戶籍謄本（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 
․ 特殊境遇：特殊境遇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書等相關文件（黏貼影本並攜帶正本，驗畢後歸還） 
․原住民學生：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原住民籍者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者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學生：「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身分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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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學生至本校預修課程之旅費補助申請表」【修正前】 
申請表共二頁，請雙面列印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身分別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原住民學生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學生 

學籍資料 
原就讀學校：           原就讀科（組）：            

原就讀學校學號：         本校學號：          

連絡電話 手機： 市話：（  ） 

戶籍地址  

選課內容 

 

   學年度 
第  學期 

課程名稱 課號 上課時間 

1 例-新聞英語及聽力訓練(二) 238953 週四 89A、週五 567 

2   

3   

4   

5   

6   

交通費金額 
不含例假日，實際上課共  日，補助交通費共    元。 

※繳交本申請表時須附上附件四 

補助款入帳帳號（須為學生本人之帳號；請清晰書寫，避免無法入帳） 

□郵局 郵局局號□□□□□□□ 郵局帳號□□□□□□□ 

□銀行 銀行名稱：          銀行      分行 銀行代號：□□□ 

  帳號：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文 件 影 本 黏 貼 處 （ 請 浮 貼 ）  

非黏貼身分證。請依學生身分黏貼相關文件如下（文件應載明學生姓名）： 
․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或（中）低收入戶卡等相關文件 
․ 身心障礙：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或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等相關文件；身障子女另黏貼全戶

戶籍謄本（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 
․ 特殊境遇：特殊境遇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書等相關文件（黏貼影本並攜帶正本，驗畢後歸還） 
․原住民學生：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原住民籍者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三個月以內，記事不得省略），需載明新住民原生國籍、姓名者 
․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學生：「三代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身分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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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主旨 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2 年 1 月 5 日討論設計學院專案教師聘任相關議題會

議裁示事項辦理。 

二、研議本校大學部實務專題類課程與設計學院設計課之分組授

課課程的鐘點計算共同原則，此類課程總鐘點計算方式擬以

課程學分數與當學期選課人數作為計算基準，提出鐘點計算

公式如修正草案，以符公平。 

三、為確保實習實驗課程之教學品質與安全，新增「教學單位安

排實習實驗課之任課教師，如依課程時數核計授課鐘點，教

師應全程在場」，並請教學單位於排課時向授課教師宣導相關

規定，如教師非全程授課者，上課時有助教輔助教學者，其

鐘點減半計算，且助教應接受相關訓練，以落實此類課程教

學品質與實驗室安全。 

四、本案業經 112 年 4 月 17 日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討論資料 

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第四點修正草

案對照表。 

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修正草案。 

三、111 學年度課程標準：各系科實務專題類課程與設計學院各

系設計課及學分數。 

辦法 通過後，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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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112 年 4 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正規定 原內容 說明 

四、各科、系、所開設屬創造、

實作、研究及設計之相關

課程，得視需要實施分組

教學，但需先簽准後方可

實施。實施分組教學之課

程，其鐘點計算原則如

下： 

（一）不排確定上課時間

者，如實務專題等；

其課程總鐘點上限

為「課程學分數×開

課學期選課人數

÷12」，並由開課單

位攤算予參與教學

之教師，惟每師最

多給予4個鐘點。 

（二）有排確定上課時間

分組教學，且由不

同授課教師隨組全

程授課者，如建築

設計；其課程總鐘

點上限為「課程學

分數×開課學期選

課人數÷10」，並由

開課單位攤算予參

與教學之教師；設

計學院各系各年級

設計課鐘點數得依

計算公式採行總量

管控。 

如開課班級規模較小或

有特殊情形，須專簽經校

長核准其鐘點核計規則，

方得不受此限。 

教學單位安排實習實驗

課之任課教師，如依課程

四、各科、系、所開設屬創造、

實作、研究及設計之相關

課程，得視需要實施分組

教學，但需先簽准後方可

實施。實施分組教學之課

程，其鐘點計算原則如

下： 

（一）不排確定上課時間

者，如實務專題等；

每組學生以6名以

內為原則，多於6名

者以6名計算，每指

導 4名配予 1個鐘

點，最多給予4個鐘

點。 

（二）有排確定上課時間

分組教學，且由不

同授課教師隨組全

程授課者，如分組

實習，建築設計；非

設計學院大學部各

班至多分成3組，設

計學院大學部各班

至多可分成4組。其

每週時數乘以組數

之積，攤算予參與

教學之教師。 

若上課時有助教輔助，授

課教師非全程授課者，其

鐘點減半計算。 

有關分組教學之課程，各

科、系、所、教學中心需

於課程結束時公開舉辦

發表、展覽或競賽等活

動，各任課教師不得拒絕

參加。 

一、統一訂定大學部實

務專題類課程與設

計學院設計課之分

組授課課程的鐘點

計算方式，課程鐘

點數將與課程學分

數與當學期選課人

數 相 關 ， 以 符 公

平。 

二、設計學院各系設計

課為大學部四個年

級必修課程，惟其

授課負擔比重依年

級 增 長 而 比 重 越

大，故其設計課鐘

點 數 得 採 總 量 管

控，由設計學院各

系依授課比重配置

給大一至大四設計

課鐘點數，惟總量

不得超過該計算公

式之總和。 

三、新增開課班級規模

較小(如學生人數較

少 ) 或特殊情形，

其授課鐘點得專簽

經校長核可其鐘點

核計規則，得不受

此計算方式限制。 

四、新增實習實驗課之

授課教師如依課程

時數核計鐘點數，

教師應全程在場，

確保教學品質與安

全。請教學單位於

排課時向任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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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核計授課鐘點，教師

應全程在場；若上課時有

助教輔助，授課教師非全

程授課者，其鐘點減半計

算，且協助教學之助教應

接受相關培訓，確保教學

品質與實習實驗場所安

全。 

有關分組教學之課程，各

科、系、所、教學中心需

於課程結束時公開舉辦

發表、展覽或競賽等活

動，各任課教師不得拒絕

參加。 

宣導相關規定，並

依規定列計實習實

驗課之鐘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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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修正草案 
 

91 年1 月15 日教務會議通過 

93 年4 月15 日教務會議通過 

94 年4 月1 日教務會議通過 

94 年12 月20 日教務會議通過 

95 年4 月18 日教務會議通過 

96 年12 月25 日教務會議通過 

99 年6 月8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2 年5 月8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3 年5 月6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6月5日教務會議通過 

108年1月3日教務會議通過 

112年4月25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有關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及兼任行政主管之減授鐘點數，依本校「專任教

師及兼行政職務教師授課時數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以下有關每週鐘點之計算，皆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一位，餘四捨五入。 

三、多位教師共同（或輪流）擔任同一門科目時，任課教師的鐘點數，以平均之每週

任教鐘點數計算之。 

四、各科、系、所開設屬創造、實作、研究及設計之相關課程，得視需要實施分組教

學，但需先簽准後方可實施。實施分組教學之課程，其鐘點計算原則如下： 

（一）不排確定上課時間者，如實務專題等；其課程總鐘點上限為「課程學分數×

開課學期選課人數÷12」，並由開課單位攤算予參與教學之教師，惟每師最多

給予4個鐘點。 

（二）有排確定上課時間分組教學，且由不同授課教師隨組全程授課者，如建築設

計；其課程總鐘點上限為「課程學分數×開課學期選課人數÷10」，並由開課

單位攤算予參與教學之教師；設計學院各系各年級設計課鐘點數得依計算公

式採行總量管控。 

如開課班級規模較小或有特殊情形，須專簽經校長核准其鐘點核計規則，方得不

受此限。 

教學單位安排實習實驗課之任課教師，如依課程時數核計授課鐘點，教師應全程

在場；若上課時有助教輔助，授課教師非全程授課者，其鐘點減半計算，且協助

教學之助教應接受相關培訓，確保教學品質與實習實驗場所安全。 

有關分組教學之課程，各科、系、所、教學中心需於課程結束時公開舉辦發表、

展覽或競賽等活動，各任課教師不得拒絕參加。 

五、各系、所得開設專題演講之相關課程，每週2小時，由校外專家學者或校內教授級

教師每週輪流擔任主講，此專題演講之課程得多班合併實施，並依本校相關辦法

申請相關經費。其主持之任課教師每週核計1鐘點，多班合併時最多計至3個鐘點。 

六、（刪除） 

七、研究所選修課程最低開課人數7人，專科部、大學部通識課程及選修課程最低開課

人數13人，惟授課教師為本校專任教師，最低開課人數得放寬為專科部、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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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10人，研究所課程5人。 

選修人數不足者經系(所)或院務相關會議通過確有開課必要，並於開學後第二週

內經專案簽准者（附會議紀錄），不受此限。 

經簽准續開之課程，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得列入基本授課時數，但不得支領超支鐘

點費。 

八、大學部課程之修課人數達70人時，其鐘點數乘以 1.3 倍；達90人時，其鐘點數乘

以 1.5 倍；達140人時，其鐘點數乘以2 倍。研究所課程之修課人數達50人時，其

鐘點數乘以 1.3 倍；達70人時，其鐘點數乘以 1.5 倍；達120人時，其鐘點數乘

以 2 倍。研究所修課人數超過50人時視需要得拆為兩班，語文類寫作課程超過30

人視需要得拆為兩班。 

九、有關兼任教師授課時數規定 

（一）兼任教師每週授課以2小時以上為原則，如未具公職或他校專任教師身分者，

每週授課不得超過6小時，如同時教授日間部及進修部，授課不得超過3門課

程且每週總授課不得超過8小時；惟具公職或他校專任教師身分者，每週授課

至多以4小時為限。如有特殊情形，事先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二）兼任教師依本校「推動英語授課課程獎勵要點」規定國際學生專班獨立開設

課程以英語授課所增給之鐘點及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第八點規

定支領大班授課鐘點之超支鐘點，得不受前項限制。 

（三）本校各系所兼任教師授課時數：以每位未聘專任教師員額每週可聘 9 小時

加上專任教師擔任行政職所減授之鐘點為計算基準。惟為發展通識教育多元

化，通識教育中心其兼任鐘點之計算除以每位未聘專任教師員額乘以 9 小

時為計算基準外，另加 80 小時。為發展體育選項多元化，體育室以每位未

聘專任教師員額乘以 9 小時為計算基準外，另加 50 小時。為協助大學部同

學應考全民英檢，英文系其兼任鐘點之計算，以每位未聘專任教師員額乘以 

9 小時為計算基準外，另加 40 小時。 

十、各系、所需於加退選後將授課時數分配表（含指導研究生及分組教學等）送課務

組，俾便計算教師授課鐘點。各鐘點之計算，以實際發生為必要條件，多餘不計

鐘點之授課時數，不得流用至其他教師。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15



 

111 學年度課程標準：各系科實務專題類課程與設計學院各系設計課及學分數 

 
類
別 

系科名稱 專業必修課程(學分數) 專業選修(學分數) 

不

排

確

定

上

課

時

間

之

實

務

專

題

類

課

程 

智動科 
四上實務專題(一)(1 學分) 

四下實務專題(二)(1 學分) 
 

機械系 
三下實務專題(一)(1 學分) 

四上實務專題(二)(1 學分) 
 

車輛系 
三上實務專題(一)(1 學分) 

三下實務專題(二)(1 學分) 

四上實務專題(三) (1 學分) 

四下實務專題(四) (1 學分) 

能源系 
三下實務專題(一)(2 學分) 

四上實務專題(二)(2 學分) 
 

機電技優專班 
三上實務專題一 (2 學分) 

三下實務專題二 (2 學分) 
 

電機系 
三下實務專題(一)(2 學分) 

四上實務專題(二)(2 學分) 
 

電子系 
三上實務專題(一)(2 學分) 

三下實務專題(二)(2 學分) 
 

資工系 
三上實務專題(一)(1 學分) 

三下實務專題(二)(3 學分) 

四上實務專題(三)(2 學分) 

 

光電系 
三上實務專題(一)(1 學分) 

三下實務專題(二)(1 學分) 
 

化工系 
三下專題研究(一)(1 學分) 四上專題研究(二) (1 學分) 

四下專題研究(三) (1 學分) 

土木系 
三下土木工程統整設計實作(2 學分) 

四上土木工程統整設計實作(2 學分) 
 

材資系材料組 三下材料工程實務專題(一)(1 學分) 四上材料工程實務專題(二)(1 學分) 

材資系資源組 三下資源工程實務專題(一)(1 學分) 四上資源工程實務專題(二)(1 學分) 

分子系 
三上專題研究(2 學分) 

三下專題研究(2 學分) 
 

工管系 
三上專題製作(一)(1 學分) 

三下專題製作(二)(1 學分) 
 

經管系 
三上專題研究 (1 學分) 

三下專題研究 (1 學分) 
 

資財系 
三下資訊與財金專題(2 學分) 

四上資訊與財金專題(2 學分) 
 

英文系 
三下英文實務專題(一)(2 學分) 

四上英文實務專題(二)(2 學分) 
 

文發系 
二下專題與演練 (2 學分) 

四上畢業專題 (2 學分) 
 

有

排

確

定

上

課

工設系產品組 

一上平面設計(P)(2 學分) 

一下立體設計(P)(2 學分) 

二上產品設計 (4 學分) 

二下產品設計 (4 學分) 

三上產品開發(4 學分) 

三下產品開發(4 學分) 

四上專題設計(P)(4 學分) 

四下專題設計(P)(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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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系科名稱 專業必修課程(學分數) 專業選修(學分數) 

時

間

之

分

組

教

學

設

計

課 

工設系家室組 

一上平面設計(F)(2 學分) 

一下立體設計(F)(2 學分) 

二上家具設計(4 學分) 

二下家具設計(4 學分) 

三上室內設計(4 學分) 

三下室內設計(4 學分) 

四上專題設計(F)(4 學分) 

四下專題設計(F)(4 學分) 

 

建築系 

一上建築設計(4 學分) 

一下建築設計(4 學分) 

二上建築設計(4 學分) 

二下建築設計(4 學分) 

三上建築設計(4 學分) 

三下實務專題(一) (1 學分) 

四上實務專題(二) (1 學分) 

四上建築設計 (4 學分) 

四下建築設計 (4 學分) 

 

互動系媒體組 

一上基本設計(一)(3 學分) 

一下基本設計(二)(3 學分) 

二上創意設計(一)(M)(3 學分) 

二下創意設計(二)(M)(3 學分) 

三上互動設計創作(一)(M)(3 學分) 

三下互動設計創作(二)(M)(3 學分) 

四上專題設計(M)(4 學分) 

四下專題設計(M)(4 學分) 

 

互動系視傳組 

一上基本設計(一)(3 學分) 

一下基本設計(二)(3 學分) 

二上創意設計(一)(V)(3 學分) 

二下創意設計(二)(V)(3 學分) 

三上互動設計創作(一)(V)(3 學分) 

三下互動設計創作(二)(V)(3 學分) 

四上專題設計(V)(4 學分) 

四下專題設計(V)(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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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2日

學術交流基金會

EMI英語授課專業支援團隊計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補充報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雙語化學習推動計畫
副執行長楊韻華主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推動雙語化學習
雙語計畫第二階段規劃

楊士萱副校長

202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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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推動理念、策略及目標

提升學生英文能力措施

提升學生EMI修課比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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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理念、策略及目標

2120



教育部2030雙語政策發展藍圖

資料來源: 2023臺灣高教雙語教育論壇：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現況與展望(20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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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23臺灣高教雙語教育論壇：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現況與展望(2023.4.8)

教育部雙語計畫關鍵績效指標

4

2024年

重點培育學校/學院 普及提升學校

⚫至少25%學生大二起達CEFRB2以上

⚫至少20%大二及碩一學生所修學分

20%為EMI課程

⚫至少20校英語課採EMI達30%以上

⚫至少5%大二及碩一學生，修習至少

1門EMI課程

2030年

⚫至少50%學生大二起達CEFRB2以上

⚫至少50%大二及碩一學生所修學分

50%為EMI課程

⚫至少40校英語課採EMI達80%以上

⚫至少10%大二及碩一學生，修習至少

2門EMI課程

例如學校日間學制學士班計5,000名學生，
大二學生約1.250人,如1學期修20學分，僅
需 250 名 大 二 學 生 一 學 期 修 習 4 學 分
(2門)EMI課程即達KPI。

2024年20%修習EMI課程學生之比率計算 2024年修習1門EMI課程學生之比率計算

例如學校日間學制學士班計5,000名學生，
大二學生約1.250人，僅需63名大二學生修
習1門EMI即達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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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23臺灣高教雙語教育論壇：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現況與展望(2023.4.8)

教育部雙語計畫第二階段規劃重點

5

重點培育學校/學院

組織
面

• 設置強化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支持系統
相關單位，如寫作中心。

• 學院則需納入校級整合協調機制。

教師
面

得新聘國際教學人才，協助推動全校雙語環
境軟硬體建置之規劃，並應同時重視現任及
新聘系所專業師資之教師增能與支持措施。

學生
面

學生英語能力提升策略、鼓勵機制及學
習回饋。

課程
面

強調學校開設EAP、ESP及銜接EMI課程規
劃機制，非僅EMI開設課程數、教師開課數。

環境
面

開設EAP、ESP及銜接EMI課程、學生
學習支援措施所需軟硬體建置。

資源
共享

得鼓勵參與資源中心活動及與資源中心合作
情形。

普及提升學校

• 可擇定部分學院、部分系所或部分課程逐步推動。(可重點試辦) 

• 提升校內教師及學生英語能力之支持系統及資源。

• 參與跨校課程研發、教師培訓、工作坊、研習及講座等。

• 鼓勵學校與資源中心洽談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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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具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

願景：邁向國際優質科技大學

臺北科大定位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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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美國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University of Texas Arlington

University of Akron

University of Auburn

日本 Waseda University

法國 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

擴展

國際雙聯學位

英國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荷蘭 Technische Universiteit Eindhoven

德國 Hochschule Trier

義大利 Università di Pavia

泰國 KMUTT

澳洲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UTA, Penn State, NJIT,
九州大學

辦理國際PBL(3i)活動

交換
學生

國外
實習

國外
校長互訪

Penn State, UC Berkeley, 
MIT, 日本東北大學, 東歐大學

國外大學
聯合研究中心

亞洲/歐洲教育者年會 跨國跨校跨領域聯合研究

境外
學生人數 突破1,000人

國際化校園
全英語授課

與國際標竿大學發展永續合作及交流

瑞典 : 

奧地利 : 

日本 : 

馬來西亞 : 

南韓 : 

本校國際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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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具技職特色之實務研究型大學 願景 邁向國際優質科技大學

培育專業核心能力
強化全球職場競爭力

塑造英語學習環境
全面提升英語能力

CEFR

專業
核心

專業

學術

英文專業

英文共同

英文

全英

授課B2

GE
ESP

ESAP

EMI

國際
移動力

聽

說

讀

寫

維持研究所EMI課程比率 40%

協助推動學校國際化的進程

讓EMI課程、英語學程成為學生能力認證的一環

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

招收境外生 國際合作

教學品保建置

教學策略調整

學習平等零落差

依照學校定位和發
展目標推動EMI

推動
理念

本校推動雙語化學習計畫(BEST)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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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21工程學院、管理學院獲選為重點培育學院，進而推動至全校

雙語化學習推動中心CBL

Center for Bilingual Learning
中心主任 / 楊士萱副校長

副執行長

教資中心

李穎玟主任
應英系/外語/雙語中心

楊韻華主任

機電學院
電資學院
工程學院

執行長 / 黃育賢教務長

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
人文學院

跨單位合作

校主持人 / 王錫福校長

推動雙語教學及EMI

全校性工作

學生英語
能力強化

EMI教學
能量提升

行政支持
系統建置

EMI課程
品質管理

數位教學
資源共享

• 課程學程

• 教師培力、教師獎勵

• 學習評量、教學品保

雙語
中心

其他
單位

改變體質的工程，牽涉不只EMI課程開課問題

多方位措施 學
生
面

• EGP、ESP(ESAP)

• 招生、國際化(國際生)

• 學生增能

教
師
面

推動
策略

雙語化學習推動架構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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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英文能力措施

至少25%大二起達CEFR B2以上

其餘學生的英文能力提升措施

10128



學生英語聽讀能力逐年提升

107年度達CEFR B1程度

學生佔 59%
至110年度達CEFR B1程

度學生成長至 69%

10%↑

✔109-2學期起英文期中會考與
畢業門檻鑑定考合併辦理提早
掌握學生大一大二CEFR等級，
有利評估共同英文架構及整體
配套有效性

調整
及
成效

學生英語說寫能力逐年提升
110-2學期達CEFR B1程

度學生佔 63%
至111-1學期達CEFR B1

程度學生成長至 69%

✔110-2學期起辦理校內英語口
說寫作檢定考結合EAP課程強
化學生口說寫作能力，檢視學
生英語產出技能之程度

當學期達B1以上人數
—————————

當學期考生人數
計算方式：

(統計資料來自歷年畢業門檻鑑定考結果)

(統計資料來自歷年英語說寫檢定考結果)

6%↑

學生
英文
能力
成效
分析

統計方式：目前大三學生(109入學)於大一(109-2)&大二(110-2)時鑑定考成績。

110-2學期資料有許
多學生未參與考試

CEFR B1英語能力成
績比例大幅下滑原因

檢測
方式 參加本校辦理之

英語能力測驗

學生自行取得國內
外認可之英語檢定

B2↑

檢測方式與全校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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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大二學生

B1

B2

C1

A2

A1 and N/A

56.47% 達B1以上

21.64% 達B2以上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69.01% 達B1以上

19.72% 達B2以上

重點培育學院

機電學院

68.81% 達B1以上

19.80% 達B2以上

電資學院

72.66% 達B1以上

21.34% 達B2以上

設計學院

62.16% 達B1以上

24.32% 達B2以上

人社學院

42.11% 達B1以上

21.05% 達B2以上

非重點培育學院

1. 本表統計目的為雙語計畫KPI：1/4(25%) 大二起英語能力達 B2(Four skills)以上，供各院參考。
2. 資料來源為註冊組英檢登錄資料(111/11/18止)、外語中心辦理之校內英語能力測驗(112/01/11止)，並採計前述學生在學期間最佳一次之英檢成績

(CEFR程度)。應英系之數據不計入本表。
3. 大一學生(111年入學)之英語能力數據尚需待外語中心取得本學期英文會考暨鑑定考閱卷結果後方可統計。

*參加說寫測驗的學生母數少

111-2學期CEFR人數
—————————
111-2學期在學人數

計算方式：

數據結果分析原因

檢測方式與全校大二學生現況分析

12

- 聽讀 65.00% 達B1以上

- 聽讀 21.35% 達B2以上

- 聽讀說寫 1.44% 達B2以上

回溯各學系學生英語能力資料，工程學院-化工系學生英文能力普遍達B1以
上，學生類型以高職生為主並對學生入學時的英文能力要求高；
工程學院-分子系，因普遍學生類型為高中生，以至學生英文能力比例達B1
以上較高，但其他科系學生達B1以上較少；機電學院、電資學院開設學士
班之原因，所以學生英文能力比例達B1以上較高；最後，管理學院之學生
英文能力，學生類型為高職生，普遍學生英文能力比例達B1以上，與入學
時的學生英文能力(統測英文加權)要求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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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 大二 大三

全英授課 加強說寫 學院專屬ESP

英文溝通與應用
必修4學分(6小時)

專業英文 [北科之英]
必修4學分(4小時)

共同英語

學術英語口說與寫作 選修2學分多元英語

重點培育學院之大一、大二及碩一之同學優先錄取

增進學生英語學術寫作與口語簡報表達能力，以適應全英語授課環境。

學習目標

專業職場英文
選修2學分

各院專業英文銜接EMI

口說與寫作納入評量
共同英語統一評量標準:會考20%

EAP期末國際標準化測驗20%

中、高級全英語授課
強化教師評量知能

北科之英

共編六學院專屬
12冊專業英文教材

調整重點

多元英語微學分
選修1學分

ESP+EMI

現行共同英文課程架構

13131



測驗題型

基礎寫作

主題式

口說練習

英語教師
1對1

諮詢服務

English

Producers

諮詢

輔導

Easy

test

北科

Vocab

口說練習 模擬寫作 英語諮詢 線上測驗

GEPT

TOEIC

TOEFL

IELTS

線上 實體

每周2日每周3日

NEW NEW

專業英語

EMIESP

共編APP

學習教材

線上 實體 線上 線上

Fulbright語言服務中心

New

現行英語輔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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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口說寫作 110-2起超英聯盟（家教

式寫作）與Your English

World（口說輔導）整合為

English Producers
每 週 5 小 時 說 寫 練 習 ，
每月平均430人次參與。

校級選修—

學術英語口說寫作(EAP)

口說寫作輔導

學術口說寫作課程

110至111學年開設13班EAP

課程，搭配口說寫作前後測，
修課人數共計258人。112-1

學期預計開設2班，由外籍師
資授課。

學生英語能力多元化提升

整合
專業知識&

英語應用 EMI&ESP教師共授

大二共同必修—

專業英文(ESP)

110學年起推動EMI共進計
畫—ESP與EMI教師兩人攜
手進行觀課、實驗教學、編
撰教材等合作，強化學生專
業知識與英語應用能力。

自111學年起ESP課程整合為接續課
程，並增開課程(110學年39班→111

學年44班/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專業英文-機電 需選不同課名之課程

專業英文-機電(一) 專業英文-機電(二)

NEW

共同英文評分調整

⚫ 英文成績系統上線，會考成績
佔20%

⚫ 鼓勵學生參加LTTC培力英文
測驗(4 skills)，並將成績列入
評分機制。

未來

導入及提升策略性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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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大四

各院英語為主學程規劃重點 建議學生入學時具備CEFR B1

鼓勵銜接雙聯學制*、實驗室
交換或海外實習等課程導向

商務溝通

職場應用英文

*建議將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列入
國際處「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
評分基準加分項目

大一 大二

共同英文課程

學術英文口說溝通

學術英文閱讀寫作

高階英文專題

院訂學術英文課程

達B1及B2者皆須修習

未達B2者
須修習

達B2者
須修習

New

大二前至少
聽讀達成
CEFR B2 

畢業前針對
重點領域職
場需求

欲出國研修者

院訂職場應用英文課程

New

大二時聽讀
說寫皆達成
CEFR B2 

共同英文課程

依規劃修習EMI課程

實體、線上或與國外合作課程

含跨域及通識課程

優先開設之課程如下

國家重點領域課程

系所現有合作雙聯學制及

盟校承認之課程

1

2

例如：UC合作的3+1+1、EUGINE學碩雙聯

EMI課程

提升英文能力銜接學涯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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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EMI修課比率措施

至少20%大二及碩一學生所修學分20%為EMI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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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0% 35% 40%

人社學院

107-2學期 109學期 111學期 113學期

機電/電資/工程/管理/設計

30% 35%25% 30%
目標值

各系所開設專業科目
EMI課程學分 該系所開設專業課程總學分

計算方式

機電學院
45.90%

EMI 比率
%

機電博所 62.50

機電所 42.25

製科所 36.93

自動化所 45.45

車輛所 46.67

能源所 60.00

電資學院
42.00%

EMI 比率
%

電機所 40.91

電子所 40.00

資工所 35.29

光電所 52.50

工程學院
46.09%

EMI 比率
%

化工所 52.63

生化所 37.50

材料所 58.33

資源所 42.86

防災所 36.67

高分所 53.85

環境所 51.72

管理學院
57.22%

EMI 比率
%

管理博所 73.33

工管所 55.81

經管所 44.19

資財所 55.10

人文學院
34.88%

EMI 比率
%

英文系 -

文發所 35.29

技職所 35.14

智財所 34.38

設計學院
43.94%

EMI 比率
%

設計博所 48.78

創新所 39.13

建都所 46.15

互動所 37.93

● 111-2學期初日間部研究所EMI課程開設學分數百分比

統計時間：112年3月10日 18

日間部研究所EMI課程目標值及開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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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至111學年度研究所、大學部全英語授課課程比率，逐年成長。

● 111-2研究所整體比率已達40.42%，大學部整體比率已達8.60% 。

8.72%

4.80%

8.53%

26.91%

31.00%
29.62%

33.41%
36.21%

41.21%

41.06%

46.92%
45.93%

0.30% 0.31% 0.98% 1.23% 1.19% 1.38% 1.62% 1.28% 1.65%

5.75% 6.57%
8.60%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109-2 110-1 110-2 111-1 111-2

研究所EMI課程開設 大學部日間部EMI開設 線性(研究所EMI課程開設)

110-1訂定雙語化學習
英語授課比率

107-2訂定研究所
英語授課比率目標值

40.07% 40.42%
(去除合開課程重複計算)

19

日間部研究所、大學部EMI課程歷年開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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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0

未來合開課程列計原則

調整方向

通則

同系跨班合開

含院級課程

該系、班、年級修課人數達最低修課人數
始得列計為該系、班、年級之EMI課程

大二各班均可列計，其餘年級合開僅列計為

大研合開 滿足各自最低修課人數 ，得列計於該系或所

研究所合開 需有該系班至少3位修課學生始得列計

大學部10人；
研究所3人

僅列計於最高年級跨年級合開

跨系及跨所合開 列計於一系(或所)，但依修課人數得列計於多系(或所) 

1門

研究所5人、大學部10人

教學單位不宜為應付EMI修改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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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030年

21

111學年度各院開設EMI課程之專任教師數

學院 學期
專任教師
總數

開設EMI課程
專任教師數

開設EMI課程
專任教師百分比

參與雙語計畫
人數

參與雙語計畫
人數百分比

工程
111-1 104 47 45.19% 47 45.19%

111-2 106 47 44.34% 42 39.62%

管理
111-1 50 24 48.00% 23 46.00%

111-2 50 24 48.00% 21 46.00%

電資
111-1 104 38 36.54% N/A N/A

111-2 111 39 35.14% N/A N/A

機電
111-1 70 22 31.43% N/A N/A

111-2 74 24 32.43% N/A N/A

設計
111-1 37 33 89.19% N/A N/A

111-2 45 20 44.44% N/A N/A

人社
111-1 21 7 33.33% N/A N/A

111-2 25 10 40.00% N/A N/A

博雅 /

體育

111-1 30 7 23.33% N/A N/A

111-2 30 7 23.33% N/A N/A

合計 857 349 40.72%139



大學部

20% 2門

工程、管理學院

112學年

學
院

系所

大二EMI課程
學分數百分比 其餘年級

EMI課程數
上學期 下學期

工
程
學
院

工程學士班 - - 3

化工系 12.50% 35.00% 11

材資系 32.61% 21.95% 10

土木系 0.00% 24.00% 6

分子系 38.89% 20.00% 7

合計 21.00% 25.24% 37

1門

人社學院

專業課程

大二 其餘年級

1門

大二 其餘年級

學
院

系所

大二EMI課程
學分數百分比 其餘年級

EMI課程數
上學期 下學期

管
理
學
院

工管系 31.58% 28.13% 8

經管系 12.50% 11.11% 2

資財系 31.58% 31.58% 4

合計 25.22% 23.61% 14

人
社
學
院

英文系 - - -

文發系 14.29% 9.52% 1

合計 14.29% 9.52% 1

目標值

• 以大學部111學年度EMI課程開課情形試算(以學分計算)

22

日間部大學部111學年度EMI課程開課情形(草案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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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

10% 1門

電資、機電、設計學院

112學年

學
院

系所

大二EMI課程
學分數百分比 其餘年級

EMI課程數
上學期 下學期

電
資
學
院

電資學士班 15.79% 19.35% 0

電機系 0.00% 7.14% 1

電子系 13.04% 5.36% 1

資工系 12.50% 13.64% 7

光電系 16.67% 0.00% 9

合計 10.55% 6.53% 21

機
電
學
院

機電學士班 9.68% 14.29% 0

機械系 14.29% 14.29% 4

車輛系 30.00% 30.00% 2

能源系 0.00% 0.00% 0

合計 13.49% 14.64% 6

3門

共同科目

專業課程

大二 其餘年級

1門每學年 每學期
目標值

• 以大學部111學年度EMI課程開課情形試算( 學分計算)

基礎科目

學
院

系所

大二EMI課程
學分數百分比 其餘年級

EMI課程數
上學期 下學期

設
計
學
院

創意學士班 - - 0

工設系 6.90% 7.41% 2

建築系 6.25% 13.64% 2

互動系 0.00% 25.00% 2

合計 4.38% 15.35% 6

學院 系所
EMI課程數

上學期 下學期

共同科目
博雅 4

體育 8

基礎科目

微積分 3 3

物理 2 2

化學 4 4

重點培育學院各院

23

日間部大學部111學年度EMI課程開課情形(草案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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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030年

大二總和 各年級總和

各系目標值

重點
培育學院

非重點
培育學院

*人社學院文發系亦適用此目標值

單班

雙班以上

4學分

6學分

必修

2學分

必修

3學分

6學分

9學分

4學分 6學分
各系/

學士班

大二EMI

學分數百分比

三四年級EMI

課程數
各系目標值

現行法規 新版草案

• 調降各系整體開設目標值，以大二EMI為主要開設目標，符合教育部目標值。
• 刪除必修課學分數限制，調整為最低開設百分比，彈性安排EMI課程。
• 依修課人數放寬跨系合開課列計，降低開課負擔。

24

大學部最低開設要求新舊版本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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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入學年度 類別 本國生人數% 陸港澳生人數% 外國生人數% 合計人數%

管理學院
110 大二 36.52% 20.00% 55.56% 38.57%

111 碩一 73.33% 50.00% 93.33% 78.24%

工程學院
110 大二 30.79% 0.00% 66.67% 30.99%

111 碩一 83.47% 100.00% 90.91% 83.80%

電資學院
110 大二 0.74% 0.00% 26.67% 1.65%

111 碩一 75.16% 100.00% 100.00% 75.86%

機電學院
110 大二 6.11% 0.00% 0.00% 6.03%

111 碩一 73.77% 0.00% 92.86% 74.61%

設計學院
110 大二 0.00% 0.00% 23.68% 4.71%

111 碩一 51.32% 50.00% 93.33% 57.89%

人社學院
110 大二 0.00% 0.00% 0.00% 0.00%

111 碩一 63.83% 100.00% 0.00% 64.58%

創新學院 111 碩一 96.30% 0.00% 0.00% 96.30%

統計資料由外語中心提供 更新至2023/04/19 25

111學年各學院學生修習EMI課程達20%學分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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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入學 112學年度入學 113學年度入學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25%學生所修學分

20%為EMI課程
大二時

畢業時 10%學生畢業時
達E1等級

25%學生所修學分

25%為EMI課程

12.5%學生
畢業時達E1等級
6%學生畢業時
達E2等級

30%學生所修學分

25%為EMI課程

15%學生
畢業時達E1等級
8%學生畢業時
達E2等級

電資學院
機電學院
設計學院

大二時

畢業時

15%學生所修學分

20%為EMI課程

5%學生畢業時
達E1等級

20%學生所修學分

20%為EMI課程

10%學生
畢業時達E1等級
5%學生畢業時
達E2等級

20%學生所修學分

25%為EMI課程

12%學生
畢業時達E1等級
6%學生畢業時
達E2等級

部訂英語
修課等級認證

E1

E2

修畢 EMI 課程達 16 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12.5%以上

修畢 EMI 課程達 32 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25%以上

E3 修畢 EMI 課程達 64 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50%以上

E4

E5

修畢 EMI 課程達 98 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75%以上

修畢 EMI 課程達 128 學分（學士）或占畢業學分比例達 100% 26

未來各院學生最低EMI修課比率(草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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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入學 112學年度入學 113學年度入學

人社學院

10%學生
至少修4學分

全
校

大二時

畢業時

大二時

畢業時

20%學生所修學分
20%為EMI課程

5%學生畢業時
修畢EMI課程達10學分

5%學生畢業時
達E1等級

15%學生
至少修4學分

25%學生所修學分
20%為EMI課程

10%學生畢業時
達E1等級

5%學生畢業時
達E2等級

8%學生畢業時
修畢EMI課程達10學分

15%學生
至少修6學分

25%學生所修學分
25%為EMI課程

12%學生畢業時
達E1等級

6%學生畢業時
達E2等級

10%學生畢業時修畢
EMI課程達10學分

27

未來各院學生最低EMI修課比率(草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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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
共同英文
及EMI

學生層面 課程及教師層面大學部共同英文和EMI重點措施

EMI為主的班別

入學時英文能力較佳的學生

雙軌並行

以英文能力

CEFR B2
為要求重點培育

對象

專業英文

職場溝通能力
普及提升

面向
以英文能力

CEFR B1
為要求

英文能力要求與培育模式

28

大學部EMI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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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修課獎學金

15,000元
每位每學期上限 積點

交換、雙聯、留學

申請對象

20%
中華民國籍
日間部大學生

應用英文系

境外招生管道

110學年度(含)以後入學

英語能力 修課條件

大二上下學期各學期修習
及格之EMI課程學分數
佔該學期總修習學分數達

50%

大二該學期
班排名或系排名佔比50%前
及每科EMI課程達及格標準

每學分 300元

每學分 600元

每學分 1,200元

每學期申請
次學期開學後

1個月內

申請時程

備註1： 本要點所稱之EMI課程，係指課程系統上課時間表註明授課語言為 「英語」之學分課程。

備註2： 本要點申請期限為次學期開學後1個月內申請，超過期限者不得回溯。詳細審核程序由本校雙語化學習中心另訂之。
如：當學期為111-2學期，學生須於當學期開學後1個月內申請111-1學期的雙語學習獎勵，超過期限者不得申請。

聽讀

聽說讀寫

國際/國內權威
機構英語測驗

校內英語
能力檢定

CEFR B2

以大二學生為優先

每學分 600元

New

該學期總修習學分少達 16學分

EMI學分數至少達3學分者
始可申請

New

或以上

111-1共計4名學生提出申請，並於111-2學期獲得獎勵金（聽讀）。

29

學生雙語學習獎勵(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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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並非僅以開設EMI最低開課數(與最低開課比率)為目標，應考量如何結合招生模式、
課程規劃及配套措施，達成培育重點學生及其最低修課比率。

各學院至少開設一個以EMI為主的微學程3

• 各學院開設一個院全英語(為主的)學士學位學程，入學專班或校內大二起專班(學位學程)

• 學士班或外生專班轉型，本地生與境外生合班上課

• 一系多班的其中一班課程改為英語授課(為主)，逐年將課程轉換為EMI課程

各學院(人社院除外)至少開設一個以EMI為主的班別或學位學程1

本校招生簡章已明訂EMI的要求：「配合本校邁向國際優質科技大學之目標，本系部分必、
選修課程採全英語授課。」

推動EMI的系班，將學測/統測英文納入篩選和審查重點2

搭配學涯進路(出國交換留學)規劃4

• 系所可依現有合作雙聯學制，對方學校承認的課程優先 (參考 UC合作的3+1+1及EUGINE學
碩雙聯)，以利學抵免學分。

• 欲出國研修者鼓勵銜接雙聯學制、實驗室交換或海外實習。建議「學生出國留學獎學金辦法」
等與學生出國研修相關獎勵辦法可將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列入評分基準加分項目。

30

建議各院重點培育的推動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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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重點培育學院與非重點培育學院

不分大學部課程與研究所課程

以下情形提高EMI獎勵金額

鼓勵教師開設EMI課程(調整方向)

31

符合
雙語計畫
要求

教師第一次申請該課程
每位教師至多獎勵2門課程

修課人數
較多

40人以上

149



英語授課獎勵鐘點費額度
(每小時) (本國生選課人數) 達40人以上 未達40人

重點培育學校
共同必修 / 專業課程 600元 400元

另加首次申請開設EMI「1筆課程獎勵金」(須配合雙語計畫相關規定)

配合雙語計畫之課程獎勵金自雙語計畫預算經費編列。

開課班別
國際學生專班獨立開設課程

未配合雙語計畫相關規定之EMI課程

選課人數 達40人以上 未達40人

獎勵鐘點費額度 (每小時) 400元 200元

須配合雙語計畫相關規定

調整教師EMI授課獎勵(草案)

32150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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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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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雙語計畫第一階段執行反思

資料來源: 2023臺灣高教雙語教育論壇：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現況與展望(2023.4.8)

3515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v7MncuCDbbotYYhPqG8RZ9E9ojc-SaX/view?usp=share_link


教育部雙語計畫第二階段精進策略

資料來源: 2023臺灣高教雙語教育論壇：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現況與展望(2023.4.8)

3615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v7MncuCDbbotYYhPqG8RZ9E9ojc-SaX/view?usp=share_link


學生英文能力提升

系所/學院 B2以上人數 B1以上人數 111-2在學學生人數

車輛系 8 31 46

能源系 5 26 42

機械系 4 42 70

機電學士班 23 40 44

C0:機電學院 40 139 202

土木系 12 54 110

分子系 14 24 42

化工系 24 69 145

材資系 37 80 105

C1:工程學院 87 227 402

工管系 16 58 84

經管系 11 41 62

資財系 15 48 67

C2:管理學院 42 147 213

工設系 12 38 62

互動系 20 50 72

建築系 13 27 51

C3:設計學院 45 115 185

文發系 8 16 38

C4:人社學院 8 16 38

光電系 12 31 45

資工系 20 45 66

電子系 16 63 105

電資學士班 15 53 57

電機系 26 111 144

C5:電資學院 89 303 417

大二學生(110年入學)聽讀現況 (人數)

37155



各學院現況分析(1/2)

全院大二至大四學生

- 聽讀 73.31% 達B1以上

- 聽讀 24.66% 達B2以上

電資學院

全院大二學生

- 聽讀 72.66% 達B1以上

- 聽讀 21.34% 達B2以上

工程學院

全院大二至大四學生

- 聽讀 64.10% 達B1以上

- 聽讀 24.85% 達B2以上

全院大二學生

- 聽讀 56.47% 達B1以上

- 聽讀 21.64% 達B2以上

全院大二至大四學生

- 聽讀 73.65% 達B1以上

- 聽讀 24.32% 達B2以上

管理學院

全院大二學生

- 聽讀 69.01% 達B1以上

- 聽讀 19.72% 達B2以上

重
點
培
育
學
院

全院大二至大四學生

- 聽讀 67.44% 達B1以上

- 聽讀 25.09% 達B2以上

設計學院

全院大二學生

- 聽讀 62.16% 達B1以上

- 聽讀 24.32% 達B2以上

全院大二至大四學生

- 聽讀 54.39% 達B1以上

- 聽讀 17.54% 達B2以上

人社學院

全院大二學生

- 聽讀 42.11% 達B1以上

- 聽讀 21.05% 達B2以上

全院大二至大四學生

- 聽讀 66.20% 達B1以上

- 聽讀 22.16% 達B2以上

機電學院

全院大二學生

- 聽讀 68.81% 達B1以上

- 聽讀 19.80% 達B2以上

非
重
點
培
育
學
院

學生英文能力提升

備註：

1.上表所述大二學生為110年入學；大三學生為109年入學；大四學生為108年入學。

2.資料來源為註冊組英檢登錄資料(111/11/18止)、外語中心辦理之校內英語能力測驗(112/01/11止)，並採計前述

學生在學期間最佳一次之英檢成績(CEFR程度)。應英系之數據不計入本表。

3.大一學生(111年入學)之英語能力數據尚需待外語中心取得本學期英文會考暨鑑定考閱卷結果後方可統計。 38156



各學院現況分析(2/2)
各學院學生英語能力分佈 (採計大二至大四學生)

學生英文能力提升

備註：

1.上表所述大二學生為110年入學；大三學生為109年入學；大四學生為108年入學。

2.資料來源為註冊組英檢登錄資料(111/11/18止)、外語中心辦理之校內英語能力測驗(112/01/11止)，並採計前述

學生在學期間最佳一次之英檢成績(CEFR程度)。應英系之數據不計入本表。

3.大一學生(111年入學)之英語能力數據尚需待外語中心取得本學期英文會考暨鑑定考閱卷結果後方可統計。 3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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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雙語學習獎勵修正草案對照表(1/2)
學生雙語學習獎勵修訂

158



41

學生雙語學習獎勵修訂

學生雙語學習獎勵修正草案對照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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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學期各學院學生修習EMI課程比率(1/3)

學院 入學年度 類別 本國生人數% 陸港澳生人數% 外國生人數% 合計人數%

管理學院
110 大二 34.83% 20.00% 44.44% 35.71%

111 碩一 63.57% 66.67% 96.23% 72.36%

工程學院
110 大二 26.35% 0.00% 0.00% 25.91%

111 碩一 89.86% 100.00% 71.43% 89.57%

電資學院
110 大二 1.08% 0.00% 26.67% 2.12%

111 碩一 68.78% 0.00% 100.00% 69.49%

機電學院
110 大二 0.44% 0.00% 0.00% 0.43%

111 碩一 83.62% 0.00% 100.00% 84.21%

設計學院
110 大二 0.00% 0.00% 0.00% 0.00%

111 碩一 49.30% 33.33% 100.00% 56.82%

人社學院
110 大二 0.00% 0.00% 0.00% 0.00%

111 碩一 47.37% 100.00% 0.00% 48.72%

統計資料由外語中心提供 更新至2023/04/19 42160



111-2學期各學院學生修習EMI課程比率(2/3)

學院 入學年度 類別 本國生人數% 陸港澳生人數% 外國生人數% 合計人數%

管理學院
110 大二 50.84% 40.00% 60.71% 51.89%

111 碩一 74.13% 66.67% 93.65% 79.72%

工程學院
110 大二 36.90% 50.00% 100.00% 40.15%

111 碩一 82.64% 100.00% 90.91% 83.02%

電資學院
110 大二 11.22% 0.00% 35.71% 11.86%

111 碩一 84.11% 50.00% 100.00% 84.43%

機電學院
110 大二 7.56% 0.00% 0.00% 7.45%

111 碩一 66.53% 0.00% 90.91% 66.45%

設計學院
110 大二 8.28% 40.00% 32.43% 13.90%

111 碩一 61.33% 25.00% 93.33% 64.89%

人社學院
110 大二 2.86% 0.00% 0.00% 2.70%

111 碩一 70.45% 100.00% 0.00% 71.11%

創新學院 111 碩一 96.30% 0.00% 0.00% 96.30%

統計資料由外語中心提供 更新至2023/04/19 43161



他校作法(本校作法改1頁)
學生修課比例提升

鼓勵大二起達CEFR B2以上程度學生修EMI課程

台大模式
• 學院設院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 學系設全英語學士學位(採逐年加開或轉換為EMI課程)

• 本地生與境外生合班上課

中山模式
• 系內多班中，一班課程改為英語授課
• 入學專班或大二專班(學位學程)

44162



大學部課程架構

共同英文
GE

共同英文
GE

專業英文
ESP

英文溝通與應用
ECA

專業英文
ESP

全英語授課
EMI

2002起
分級分班

2014起
推動專業英文

2019起推動全英文授課
2021推動EMI共進計畫
2022全面納入聽說讀寫

45163



日間部大學部EMI課程最低開設要求(草案1/3)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20%

2門

20% 20%

3門 4門

電資學院
機械學院
設計學院

10%

1門

15% 20%

2門 3門

人社學院

1門 1門 2門

1門 1門 1門

大二EMI

學分數百分比

三四年級EMI

課程數

每
學
期

每
學
年

各系專業課程

大二EMI

學分數百分比

三四年級EMI

課程數各系專業課程

大二EMI

學分數百分比

三四年級EMI

課程數各系專業課程

每
學
期

每
學
年

每
學
期

每
學
年

EMI開課目標調整

46164



日間部大學部EMI課程最低開設要求(草案2/3)

2024年 2030年

共同
必修科目

基礎
必修科目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體 育

博 雅 每
學
年

3門

3門

4門

3門

5門

3門

微積分

物 理

化 學

每
學
期

跨領域
課程

供非本系學生
修讀之

微學程課程

1門 1門 1門

1門 2門 3門

重點培育學院各院

EMI開課目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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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英文網頁
改善作業

112年4月25日行政會議

1166



背景說明

• 於111年度開始，為提升學校國際化程度，落實英文網頁優化工作，教學單位英文網頁定期

改善作業已納入「鼓勵教學單位協助校務發展獎助項目」，此獎助今年將持續推動，故請各

系所積極執行英文網頁改善工作。

• 教學單位英文網頁改善工作將以網頁基本架構及內容完整(35%)、網頁資訊與連結正確並定

期更新(20%)、網頁以全英文資訊為主(15%)、英文內容正確清楚(15%)、網頁整體設計美觀

或使用流暢度佳(10%)及積極配合定期改善作業(5%)等績效指標進行檢視。

2167



英文網頁檢核績優系所

➢應用英文系

• 網站內容為全英文。

• 架構與資訊完整且豐富。

• 分類清楚，便於使用者查找資訊。

• 內容有定期更新。

3168



英文網頁檢核結果績優系所

➢光電工程系

• 網站內容為近全英文資訊。

• 分類清楚，內容簡明扼要。

• 採圖文並陳方便使用者閱覽。

• 內容有定期更新。

4169



英文網頁檢核結果績優系所

➢工程學院

• 網站內容豐富，並為近全英文資訊。

• 架構完整、分類清楚，且採圖文並陳

方便使用者閱覽。

• 內容有定期更新。

5170



英文網頁檢核結果績優系所

➢經營管理系

• 網站版面活潑，具該系所特色。

• 分類清楚，且採圖文並陳，方便使用者

閱覽。

6171



英文網頁整體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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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網頁整體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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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網頁整體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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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網頁整體建議表

10175



英文網頁整體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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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網頁優化參考網站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班

https://imba.nccu.edu.tw/

➢ 日本九州大學工程學院

http://www.eng.kyushu-u.ac.jp/e/

➢ 韓國科學技術院商學院

https://www.business.kaist.edu/

➢ 美國柏克萊大學環境設計學院

https://ced.berkeley.edu/

1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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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siness.kais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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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簽到表 
  112年 4月 25日下午 2:00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名 

1 校長室 校長 王錫福 王錫福 

2 副校長室 副校長 楊重光 楊重光 

3 副校長室 副校長 任貽均 任貽均 

4 副校長室 副校長 楊士萱 楊士萱 

5 教務處 教務長 黃育賢 黃育賢 

6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張仁家 張仁家 

7 總務處 總務長 陳昭榮 陳昭榮 

8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莊賀喬 莊賀喬 

9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白敦文 白敦文 

10 產學合作處 產學長 黃聲東 黃聲東 

11 圖書資訊處 圖資長 胡憲倫 胡憲倫 

12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任 王永鐘 王永鐘 

13 校友聯絡中心 主任 耿慶瑞 李易叡代 

14 藝文中心 主任 劉秋蘭 劉秋蘭 

15 進修部 主任 劉建浩 劉建浩 

16 軍訓室 主任 郭福助 郭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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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秘書室 

校務研究暨永續發展中心 
主任秘書 吳建文 吳建文 

18 安全衛生環保中心 主任 邵文政 邵文政 

19 人事室 主任 張明華 張明華 

20 主計室 主任 邱聰祥 邱聰祥 

21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 部主任 蘇昭瑾 蘇昭瑾 

22 機電學院 院長 李春穎 李春穎 

23 電資學院 院長 張陽郎 張陽郎 

24 工程學院 院長 陳貞光 陳貞光 

25 管理學院 院長 范書愷 吳牧恩代 

26 設計學院 院長 吳可久 吳可久 

27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院長 李傑清 李傑清 

28 機械工程系 主任 何昭慶 何昭慶 

29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主任 楊安石 楊安石 

30 車輛工程系 主任 陳志鏗 王謹誠代 

31 製造科技研究所 所長 許東亞 許東亞 

32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所長 林志哲 林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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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電機工程系 主任 劉邦榮 劉邦榮 

34 電子工程系 主任 蔡偉和 蔡偉和 

35 資訊工程系 主任 劉建宏 劉建宏 

36 光電工程系 主任 陳隆建 劉豫代 

37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主任 鄭智成 鄭智成 

38 材料及資源工程系 主任 邱德威 邱德威 

39 土木工程系 主任 林祐正 林千惠代 

40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主任 郭霽慶 郭霽慶 

41 資源工程所 所長 蔡子萱 蔡子萱 

42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所長 王立邦 (請假) 

4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代理主任 黃乾怡 黃乾怡 

44 經營管理系 主任 呂怜樺 呂怜樺 

45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主任 吳牧恩 吳牧恩 

46 工業設計系 主任 鄭孟淙 鄭孟淙 

47 建築系 主任 陳振誠 陳振誠 

48 互動設計系 主任 曹筱玥 鄭建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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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應用英文系 主任 楊韻華 楊韻華 

50 文化事業發展系 主任 王怡惠 王怡惠 

51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所長 陳匡正 陳匡正 

52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師資培育中心 
所長 林志哲 林志哲 

53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洪揮霖 洪揮霖 

54 體育室 主任 周峻忠 周峻忠 

55 五專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主任 江卓培 江卓培 

56 學生代表 同學 
光電二 

邱筱鈞 
(請假) 

57 學生代表 同學 
光電二 

徐崇瀚 
徐崇瀚 

58 學生代表 同學 
技職碩三 

趙元亨 
趙元亨 

列席人員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名 

59 秘書室行政業務組 組長 高千智 高千智 

60 秘書室 行政組員 顏秀穎 顏秀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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